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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園 

身心障礙學生及幼兒鑑定及安置工作計畫 
113 年 7 月 5 日鑑輔會會議通過 

壹、依據 

一、特殊教育法及其施行細則。 

二、身心障礙及資賦優異學生鑑定辦法。 

三、臺中市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安置輔導申訴評議會設置及作業要點。 

貳、目的 

一、協助臺中市(以下簡稱本市)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暨幼兒園學生特殊教育需求鑑定、安置

及重新安置。 

二、對特殊教育需求學生進行專業評估，提出教學輔導、評量、環境調整及轉銜輔導等建

議，據以提供相關特教服務。 

二、維護身心障礙學生受教權益，適性安置，以利發展身心潛能。 

叁、辦理單位 

一、主辦單位：教育局。 

二、承辦單位：各教育階段鑑定工作承辦學校。 

三、協辦單位：本市特殊教育網路及鑑定中心。 

四、執行單位及人員： 

單位人員 業務職掌 

本市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

學輔導會(以下簡稱鑑輔會) 
指導本市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相關事務。 

教育局 
統籌規劃鑑定安置業務。 

提供行政協調與支援。 

特殊教育網路及鑑定中心 

規劃辦理鑑定安置宣導及工作說明。 

編撰各教育階段各類人員鑑定安置工作手冊。 

測驗工具管理與借用。 

規劃協調鑑定評估人員人力評估。 

規劃鑑定評估人員教育訓練。 

受理鑑定安置申請。 

協助辦理全市鑑定安置審查會議。 

鑑定安置系統與網路維護及管理。 

相關承辦學校 
經費核銷。 

提供鑑定安置說明會承辦場地。 

各級學校暨幼兒園 

規劃校內特殊教育需求學生發現及轉介流程。 

協調校內教師、特教教師及鑑定評估人員評估個案。 

完成校內評估程序，協助申請鑑定安置。 

參與學生鑑定安置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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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會議議決之安置、特殊教育與相關服務。 

定期評估學生能力現況、教育需求與安置適切性。 

依需求提出重新鑑定或重新安置。 

鑑定評估人員 執行校內外學生鑑定安置評估工作。 

肆、辦理項目：  

本市鑑定安置受理申請項目如下 

一、鑑定：確認學生特殊教育資格與障礙類別。 

二、安置：確認學生就讀學校、班級或場所。 

三、就學輔導：確認學生所需特殊教育方式與相關服務。 

四、重新鑑定：特教資格達適用期限、障礙情形改變或消失，重新確認資格與障礙。 

五、重新安置：重新確認學生安置。經鑑輔會安置之學生，畢業跨階段轉銜、需改變安置

學校類型(一般學校與特殊教育學校)、改變就讀班級(普通班與特教班)或安置場所

(在家與學校)時提出。 

伍、辦理方式 

一、召開鑑定及安置工作說明會：每學年期初由特殊教育網路及鑑定中心針對各校(園)承

辦人員及鑑定評估人員，分教育階段規劃辦理。 

二、鑑定及安置工作申請期程、適用對象及申請方式： 

(一)各級學校隨時受理學生鑑定安置及就學輔導申請，鑑輔會定期召開鑑定安置會議

決申請項目，並依教育階段、申請人數分區辦理。 

(二)學校應定期檢視校內學生鑑定需求，妥善規劃學生評估與提報送件期程。 

(三)各梯次辦理時程及主要申請對象如下表，細部工作期程及相關注意事項，依該學

年度各教育階段鑑定及安置工作實施計畫辦理。 

梯

次 

辦理

時程 

教育階段 
申請對象 配合梯次(依學年度) 備註 

學前 國教 高中 

1 

11 月

-2 月 
⚫   學前入幼兒園新生。 

1.學前入公立及非營利幼兒園

第 1次鑑定安置。 

跨年度。 

12 月

-2 月 
⚫ ⚫  

學前重新鑑定或新個案。 

國教重新鑑定或新個案、

重新安置個案。 

2.學前在園生第 2次鑑定安

置。 

3.國教第 2次定期鑑定安置。 

 

12 月

-1 月 
  ⚫ 高中重新安置個案 4.高中第 1次重新安置。 

跨年度(配合國

教署作業時

程)。 

2 
1 月-

4 月 
⚫   

學前重新鑑定或新個案。 

學前入幼兒園新生。 

5.學前在園生第 3次鑑定安

置。 

6.學前入公立及非營利幼兒園

第 2次鑑定安置。 

如有幼兒經費申

請需求，需在此

梯次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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梯

次 

辦理

時程 

教育階段 
申請對象 配合梯次(依學年度) 備註 

學前 國教 高中 

3 

11 月

-5 月 
⚫   

大班升國小重新鑑定或新

個案。 

申請暫緩入學個案。 
7.學前入國小鑑定安置。 

1.跨年度。 

2.大班身障生應

於跨階段轉銜前

重新鑑定安置。 

3 月-

6 月 
 ⚫  

小六跨階段安置個案。 

小六新個案。 

小六效期屆期需重新鑑定

個案。 

8.小六鑑定(含屆期鑑定第 2

次)及跨階段安置。 

小六身障生應於

跨階段轉銜前確

認鑑定有效期

限，並依函文辦

理跨階段安置。 

4 
2 月-

5 月 
 ● ⚫ 

高一/國二跨階段鑑定個

案。 

高中及國教階段重新鑑定

或新個案、國教階段重新

安置個案、延長修業年限

個案。 

9.高中第 2次定期鑑定安置。 

10.國教第 3次定期鑑定安置。 

如學生需班別需

重新安置，建議

在此梯次提出，

以利學年度銜

接。 

5 

5 月-

8 月 
⚫   

學前重新鑑定或新個案 

學前入幼兒園新生。 

11.學前在園生第 4次鑑定安

置。 

12.學前入公立及非營利幼兒園

第 3次鑑定安置 

 

5 月-

7 月 
  ⚫ 高中階段重新安置個案 13.高中第 2次重新安置 

(配合國教署作

業時程) 

6 月-

7 月 
 ⚫  

國教階段重新鑑定或新個

案、國教階段重新安置個

案。 
14.國教第 4次定期鑑定安置。 

 

6 
9 月-

10 月 
⚫   學前重新鑑定或新個案。 

15.學前在園生第 1次鑑定安

置。 

如有幼兒經費申

請需求，需在此

梯次申請。 

7 
9 月-

11 月 
 ⚫ ⚫ 

高中及國教階段重新鑑定

或新個案、國教階段重新

安置個案。 

小六效期屆期需重新鑑定

個案。 

16.高中第 1次定期鑑定安置。 

17.國教第 1次定期鑑定安置。 

18.小六屆期鑑定(第 1次)。 

國三及高三學生

如因升學需資格

證明者，務必於

本梯次申請，並

完成鑑定。 

特

殊

狀

況 

 

限「未在上列各梯次之申

請期限內提出，但因特殊

狀況急需鑑定或重新安置

需求(明顯影響其教育或

升學權)者」。 

加開梯次。 

由鑑輔會審查個

案情形後受理。 

三、召開鑑定安置工作檢討會：於學年末統計、報告檢討該學年度鑑定及安置業務辦理情

形，並提出下學年度工作計畫。 

陸、申復及申訴 

一、申復：如法定代理人或實際照顧者、成年自主個案對鑑定、安置有異議，可於鑑定結

5



果核定後 14天(含例假日)內提出申復申請，辦理規定如下： 

(一)送件：學校協助彙整相關資料，除原送件資料，應檢具增列佐證文件(如醫療診斷

證明、更新測驗資料、補充輔導資料或特教需求資料)或相關陳述意見資料。 

(二)審查會議：安排學校、法定代理人或實際照顧者、學生出席，必要時並得邀請相關

專業人員列席。 

二、申訴：法定代理人或實際照顧者、成年自主個案對於申復結果仍有異議，依據《臺中

市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安置輔導申訴評議會設置及作業要點》提請申訴。 

柒、資格之適用期限與放棄資格申請 

一、資格適用期限 

(一)符合身心障礙資格者，鑑輔會依學生狀況核定須重新鑑定日期，學校應於有效期

限屆期前，主動提醒並協助家長申請。 

(二)如有符合效期展延申請條件之特殊個案，須於效期屆滿之當學期附具理由提出申

請，由鑑輔會審查。  

二、放棄資格申請 

(一)申請對象： 

1.法定代理人或實際照顧者、成年自主個案主動申請放棄身心障礙資格之學生，學

校或幼兒園應充分說明，法定代理人或實際照顧者及學生本人應簽具「放棄特殊

教育學生身分及相關服務」同意書。 

2.已屆先前鑑輔會核定應重新鑑定期限，法定代理人或實際照顧者、成年自主個案

不同意重新鑑定。 

3.依據教育部規定跨教育階段應完成重新鑑定取得次一教育階段學生資格，法定代

理人或實際照顧者、成年自主個案不同意接受跨教育階段重新鑑定。 

(二)申請放棄身心障礙資格之學生於同一教育階段三年內，除因特殊狀況外，不得重

新申請同一障別鑑定。 

三、效期屆期未申請重新鑑定者 

身心障礙學生鑑定效期屆期當學期應完成重新鑑定，學校務必與法定代理人或實際照

顧者及學生本人充分說明相關權益並確認重新鑑定意願，倘未申請重新鑑定或主動申

請放棄資格，鑑定效期逾期後視同非特殊教育學生。 

捌、相關注意事項 

一、各梯次實際作業期程與辦理期限，依該學年度各教育階段鑑定安置工作實施計畫及教

育局公文辦理。 

二、各適用對象及各申請項目所需表件與鑑定評估資料，如該學年度各教育階段鑑定安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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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實施計畫附表，並由教育局定期公告最新格式於教育局網站。 

三、本計畫依據二《身心障礙及資賦優異學生鑑定辦法》自 114年 8月 1日變更為《特殊

教育學生及幼兒鑑定辦法》。 

四、其他未盡事宜依教育局公文說明或相關規定辦理。 

玖、經費：由教育部及本局特殊教育相關經費項下支應。 

拾、本計畫經鑑輔會委員會議通過後公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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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 113學年度高級中等學校 

身心障礙學生鑑定工作實施計畫 
113 年 7 月 5 日鑑輔會會議通過 

壹、依據 

一、特殊教育法及其施行細則。 

二、身心障礙及資賦優異學生鑑定辦法。 

三、臺中市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安置輔導申訴評議會設置及作業要點。 

四、臺中市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園身心障礙學生及幼兒鑑定及安置工作計畫。 

貳、目的 

一、協助臺中市(以下簡稱本市)高中階段學生特殊教育需求鑑定，據以提供相關特教服

務。 

二、維護身心障礙學生受教權利，以利發展身心潛能。 

參、辦理單位 

一、主辦單位：教育局(420018臺中市豐原區陽明街 36號) 

(一)電話：(04)2228-9111轉 54616傳真：(04)2527-9060 

(二)網址：https://www.tc.edu.tw/ 

二、承辦單位：西屯區臺中市立啟聰學校 

 (一)電話：(04)2358-9577 

 (二)網址：https://thdf.tc.edu.tw/ 

三、協辦單位：特殊教育網路及鑑定中心(40152臺中市東區樂業路 60號) 

(一)電話：(04)22138215轉鑑定組；傳真：(04)22129618 

(二)網址：http://spec.tc.edu.tw/ 

四、執行單位及人員 

(一)本市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會(以下簡稱鑑輔會)。 

(二)本市所轄各級學校特教業務承辦人。 

(三)本市所轄各級學校鑑定評估人員。 

肆、申請方式：經成年學生、學生之法定代理人或實際照顧者同意，並徵詢未成年學生意見

後，向就讀學校提出申請，學校依規備齊資料，經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以

下簡稱特推會)初審同意後送交本市鑑輔會審查。 

伍、工作項目及期程 

(一)鑑定安置工作說明會：每學年初召開，各校指派承辦人員及鑑定評估人員參加。 

(二)盤點校內鑑定評估人員及測驗工具：每學年初各校依規定時間上網填報盤點鑑定評

估人員培訓情形，並依規定期程辦理借用測驗工具。 

(三)提出鑑定安置申請：每學年共計 2個梯次，各校須定期檢視校內學生鑑定需求，並

依規定之期程及對象提出申請，各梯次細部作業區間及相關注意事項依「臺中市

113學年度高級中等學校身心障礙學生鑑定工作進度表」辦理。 

陸、鑑定作業 

一、實施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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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個案 

具本市所轄高級中等學校在學（籍）身分，未經鑑輔會鑑定(含曾鑑定為「再觀

察」)，欲確認特教資格者。 

(二)疑似身心障礙學生 

經鑑輔會鑑定為「疑似○○障礙」，學校介入輔導、觀察後一年內仍有特殊教育需

求，欲申請鑑定者。 

(三)重新鑑定之確認個案 

經鑑輔會鑑定通過為確認個案，因障礙狀況程度改變，或鑑輔會效期將屆需重新鑑

定者。 

二、鑑定注意事項 

(一)鑑定評估報告應依學生之需求，選擇必要之教育需求評估之項目（含健康狀況、感

官功能、知覺動作、生活自理、認知、溝通、情緒、社會行為、學科/領域學習

等），並於評估報告中註明優弱勢能力，敘明初步類別研判、所需之教育安置、環

境調整、教學與評量及轉銜輔導等建議。 

(二)同一教育階段重新鑑定者，需檢附前次鑑定相關資料，並重新評估目前障礙情形、

優弱勢能力、適應狀況及特教服務成效等。 

三、鑑定結果 

經鑑輔會鑑定後，核定之身分及所接受特殊教育服務分述如下： 

(一)確認身心障礙學生：學校應依據學生需求擬定「個別化教育計畫」，提供必要之教

學調整、輔導及各項相關支援服務。 

(二)疑似身心障礙學生：學校視個案狀況及校內資源提供疑似生介入服務計畫及諮詢，

提供該生所需教學及輔導服務，觀察並填寫相關表件，於一年內評估是否再提鑑

定。 

(三)非特教學生：經評估無需特教介入，轉請學校相關處室持續關懷及協助。如原已接

受特教服務者，則循序轉銜回歸，並追蹤適應狀況。 

柒、申復及申訴 

一、如法定代理人、實際照顧者或成年自主個案對鑑定結果有異義，可於鑑定結果核定後

14天(含例假日)內提出「鑑定結果申復」申請，辦理規定如下： 

(一)送件：學校協助彙整相關資料，除原送件資料，應檢具增列佐證資料(如醫療診斷

證明、更新測驗資料、補充輔導資料或特教需求資料)或相關陳述意見資料，並函

文至教育局。 

(二)審查會議：安排學校、法定代理人或實際照顧者、學生出席，必要時法定代理人或

實際照顧者得邀請相關專業人員列席。 

二、法定代理人、實際照顧者或成年自主個案對於申復結果仍有異義，得依據《臺中市特

殊教育學生鑑定安置輔導申訴評議會設置及作業要點》提請申訴。 

捌、資格之適用期限與放棄申請 

一、資格適用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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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符合身心障礙資格者，鑑輔會依學生狀況核定須重新鑑定日期，學校應於有效期

限屆期前，主動提醒並協助家長申請。 

(二)如有符合效期展延申請條件之特殊個案，須於效期屆滿之當學期附具理由提出申

請，由鑑輔會審查。  

二、放棄資格申請 

(一)申請對象： 

1.法定代理人或實際照顧者、成年自主個案主動申請放棄身心障礙資格之學生，學

校或幼兒園應充分說明，法定代理人或實際照顧者及學生本人應簽具「放棄特殊

教育學生身分及相關服務」同意書。 

2.已屆先前鑑輔會核定應重新鑑定期限，法定代理人或實際照顧者、成年自主個案

不同意重新鑑定。 

3.依據教育部規定跨教育階段應完成重新鑑定取得次一教育階段學生資格，法定代

理人或實際照顧者、成年自主個案不同意接受跨教育階段重新鑑定。 

(二)申請放棄身心障礙資格之學生於同一教育階段三年內，除因特殊狀況外，不得重

新申請同一障別鑑定。 

三、效期屆期未申請重新鑑定者 

身心障礙學生鑑定效期屆期當學期應完成重新鑑定，學校務必與法定代理人或實際照

顧者及學生本人充分說明相關權益並再次確認重新鑑定意願，倘未申請重新鑑定或主

動申請放棄資格，鑑定效期逾期後視同非特殊教育學生。 

玖、差假 

一、領取測驗工具、鑑定資料送件工作：各校依本計畫之工作進度表，核實給予相關人員

公（差）假。 

二、協助辦理本學年度鑑定工作之鑑定評估人員公(差)假，依「臺中市高級中等以下學校

及幼兒園身心障礙學生及幼兒鑑定評估人員培訓及工作實施計畫」核予。 

三、協助辦理本學年度鑑定工作相關人員之公(差)假，依本計畫之工作進度表及相關規定

辦理。 

拾、獎勵 

一、協助辦理本學年度各項鑑定工作之相關人員，圓滿達成任務、績效卓著者，本局依相

關規定辦理獎勵。 

二、協助執行本學年度鑑定評估工作之鑑定評估人員，經考核後，由本局依該人員表現情

形予以敘獎。 

拾壹、經費：由教育部及本局特殊教育相關經費項下支應。 

拾貳、本計畫奉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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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 113學年度高級中等學校身心障礙學生鑑定工作進度表 

工作項目 日期 參與人員 工作內容 

業務說明 

說明會 
113/8/22(四)全日 

(採線上同步課程) 

承辦人、 

鑑 定 評 估

人員 

上午場─鑑定業務相關說明:各校特教業務承辦人(以下簡

稱承辦人)。 

下午場─鑑定評估相關說明:各校校內鑑定評估人員。 

鑑定業務 

一、檢視
鑑定效期 每學期初 承辦人 

檢視確認個案鑑定有效日期，並於有屆期前完成重新鑑

定，以延續各項特教服務，並辦理校內特教鑑定宣導。 

二、人力
資源盤點 每學期初 承辦人 

盤點校內鑑定評估人力，填報方式與表件另行公告(須完成

填報者方能辦理借用施測工具)。 
新進教師(含市外介聘、代理教師)若持有相關工具施測證

書，請依公文辦理時程將證書掃描後寄至特教公務信箱

spcstaichung@spec.tc.edu.tw(以下簡稱公務信箱)，以利

審查施測資格。 

三、鑑定
測驗工具
借用 

第一學期 

113/9/11(三)- 

113/9/13(五) 

第二學期 

114/2/18(二)- 

114/2/20(四) 

承辦人 

1.時間：9:00~16:00 （其他時間請先來信預約） 

2.領取地點：見「工具借用及送件分區一覽表」。 

3.注意事項： 

（1）填寫「評量工具借用申請書」逐級核章。 

（2）電子檔寄公務信箱(spcstaichung@spec.tc.edu.tw)，檔名

改為「○○區校名-評量工具借用申請書」（請於預訂

領用日前 2日前寄送，以利前置作業）。 

（3）施測魏氏智力量表者需有合格證書，並填寫「使用切

結書」。 

（4）領取測驗工具時，請攜帶核章後之相關表件正本。(管

制性測驗工具係指持有該類施測證書方能使用之測

驗，本市專指魏氏智力量表各版本) 

四、學校
端提報作
業 
【參閱作
業事項
(二)至
(五)】 

校內特推會自定期

程 

承辦人、 

鑑定評估

人員 

1.申請項目：新鑑定、重新鑑定(含跨教育階段)、更改障

礙類別及放棄特殊教育學生身分。 

2.承辦人先至教育部特教通報網新增或檢覈學生資料： 

確認個案重新鑑定：請核對通報網基本資料； 

新鑑定或疑似個案：需先新增疑似生或更新基本資料

(如：年級、地址電話，輔導教師等)。 

(本市鑑定系統與教育部特教通報網係採每日之夜間時段

資料交換，非即時同步，請提早至通報網新增疑似生及確

認基本資料正確) 

3.召開特推會審查，不同意鑑定或提報放棄特殊教育學生

身分者，需填寫「不同意特殊教育鑑定」/「放棄特殊教

育學生身分及相關服務」申請名冊，再次確認或邀請法

定代理人或實際照顧者列席特推會說明。 

4.至本市特教行政 e化平台提報申請名單，並依規定印出

表件逐級核章 

5.作業期間：第一學期 113/10/1-10/18。 

         第二學期 114/2/17-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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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項目 日期 參與人員 工作內容 
五、鑑定
評估人員
鑑定評估 

送件前完成 
鑑定評估

人員 

鑑定評估人員進行鑑定施測並撰寫報告。 

施測項目請見「各特教類別鑑定評估人員評估項目」。 

六、鑑定
結果報告 各校特推會自定 

特推會及

相關人員 

召開特推會，由鑑定評估人員及相關人員列席，說明第二階

段鑑定評估結果，決議送鑑輔會鑑定之個案並討論後續輔

導、安置、及支援服務。 

七、複審
人員研習 另行公告 

複審鑑定

評估人員 

1.時間、地點：另行公告。 

2.正式研習計畫另行公告。 

八、鑑定
資料送件 
【參閱作
業事項
(七)】 

第一學期 
郵寄或親送樂業國小 

113/10/16(三)- 

113/10/18(五) 

 

第二學期 
依指定地點親送 

114/3/13(四)- 

114/3/21(五) 

承辦人 

1.時間：9:00至 16:00前。 

2.地點：見「工具借用及送件分區一覽表」。 

3.注意事項： 

(1)需備齊鑑定資料，送件簽退時繳交「程序表」，由各

校特教業務承辦人員或鑑定評估人員送件。(特推會

會議紀錄留校備查) 

(2)資料請依檢核表順序排列。若格式錯誤、內容闕漏或

缺少相關資料，需現場修正或於限期補件。 

(3)補件時程： 

 第二學期-114/3/27(四)，地點:依公文內容辦理。 
九、繳交
鑑定評估
鑑定施測
報告費請
領明細表 

同送件日程 承辦人 
報告費請領明細表隨鑑定送件一併繳交，注意事項及相關表

件於另行公告。 

十、歸還
測驗工具 同送件日程 承辦人 

測驗工具於鑑定資料送件時一併歸還。歸還項目： 

(1)借用之管制性工具(含魏氏智力量表紀錄本) 

(2)非耗材及所有未使用之題本與指導手冊 

十一、鑑
定資料書
面複審 

第一學期 

113/10/21(一)- 

113/10/25(五) 

第二學期 

114/3/24(一)- 

114/4/8(二) 

複審鑑定

評估人員 
複審鑑定評估人員名單及時程另行公告。 

十二、召

開鑑定審

查會議 

第一學期 

113年 11月上旬 

 

第二學期 

114年 4月中旬 

相關人員 

1.視個案情況書面審查，或安排法定代理人或實際照顧者、

學生、熟悉個案之教師、鑑定評估或相關專業人員出席。 

2.出席人員、時間、地點另行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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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特教資訊網公務信箱 spcstaichung@spec.tc.edu.tw。 

※相關檔案請至臺中市特教資訊網「常用項目檔案下載」下載。 

※特教通報網及本市 e化系統操作如有疑問，可洽詢特殊教育網路及鑑定中心網路資訊組，

電話：2213-8215 轉資訊組。 

工作項目 日期 參與人員 工作內容 

十三、公

布鑑定結

果 

十四、學

校至 e化

平台接收

學生資料 

【參閱作

業事項

(七)至

(九)】 

第一學期 

113/11/22(五)後 

第二學期 

114/5/9(五)後 

承辦人 

1.學校上網下載「鑑定暨就學安置結果」(以下簡稱收執

聯)，確認收執聯結果（含障礙類別、程度、安置學校、

安置班型、重新鑑定日期）與本市特教行政 e化平台公

告之鑑定結果資料是否無誤。 

2.將學校存查聯（含家長回條）及家長收執聯一併轉交家

長，俟家長勾選後，回條再由學校留存。 

3.如對收執聯或網站上之鑑定結果有疑義，欲申請「複

查」者：以 mail 方式寄至公務信箱，敘明學生姓名、身

分證字號、原鑑輔會鑑定安置結果、提出複查原因，信

件主旨：○○高中-鑑定安置結果複查。結果如有變更，

將另行核發收執聯。 

4.如對鑑定結果有異議，欲提出「申復」者： 

(1)由家長提出並填妥「申復申請表」，並至本市 e化平台

輸入後印出，逐級核章。(如說明文字太多，請將原始

申請資料以紙本方式完整送處，線上摘述即可) 

 (2)函文臺中市政府教育局，並將公文影本及申復資料送

至特殊教育網路及鑑定中心鑑定安置組。(信封註記

「申復申請資料」) 

5.相關鑑定資料請各校留存或轉銜，務必保存完整(依法需

保存 10年)。 

6.依照公文通知時間至 e化平台接收個案。 

十五、領

件及預備

第二學期

初篩及測

驗 

第一學期 

暫訂 113/12上旬

(同第 1次鑑定領

件時間) 

承辦人 

1.欲提早進行第二學期初篩，可於第一學期領件前，將工

具借用表寄至公務信箱，於領件時一併領取測驗工具，

若借用管制工具需於 12/24(二)至 12/26(四)歸還。 

2.非領件時間借用工具請先來信公務信箱詢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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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 113學年度高級中等學校身心障礙學生鑑定工作-作業項目及內容 
編號 作業

項目 
作業內容 

備註 

一 
校內

宣導 

1.對象：學校相關人員、法定代理人或實際照顧者。 

2.宣導內容：鑑定相關法規法源依據、各障礙類別鑑

定流程、鑑定研判標準、特殊教育學生相關權益等。 

1.注意時程。 

2.掌握學生上一教育階段鑑定

證明效期。 

3.確認國中鑑定資料完整轉銜

及取得。 

二 

確認

申請

項目 

1.鑑定申請項目:新鑑定、重新鑑定(含跨教育階段)、

更改障礙類別鑑定及放棄特殊教育學生身分）。 

2.重新鑑定者需依其鑑定期限，協助學生於該學期提

出重新鑑定，以延續各項特教服務。如：114/1/31 

到期，請於 113學年度第 1學期重新鑑定。 

【申請項目】 

1.新鑑定：具本市所轄高級中等學校在學(籍)身分，未

經鑑輔會鑑定，或曾鑑定為「再觀察」、「疑似障

礙」、「非特教生」，或於前一個教育階段放棄特

教服務，目前評估有特殊教育需求擬申請鑑定者。 

2.重新鑑定: 

(1)最近一次特殊教育鑑定之有效期限將屆期，仍有

特殊教育需求者。 

(2)持有效期限內之高中端鑑輔會證明且為特教通報

網確認個案，因休學、轉學或其它因素鑑輔會鑑

定證明有效期限非到大專一年級。 

3.更改障礙類別：變更提報特教類別。 

4.放棄特殊教育學生身分及相關服務(相關規定請參考

工作手冊。 

 

三 
鑑定

申請 

1.教育部通報網及本市 e化系統非同步，請提早確認

教育部通報網資料正確(含新增疑似生)，並於規定

期限內至臺中市 e化系統提報。 

2.法定代理人或實際照顧者確實填具家長同意書並簽

名。 

3.填寫本市 e化系統之鑑定安置摘要表： 

  (1)學生基本資料由系統自動帶出。 

  (2)安置意願請填寫目前之安置情形。(新個案如通

過鑑定後有安置資源班之需求，可勾選資源班) 

  (3)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決議：將鑑定評估人員施測

結果、報告或鑑定相關資料提特推會討論後，依決

議點選。 

4.列印鑑定安置摘要表並逐級核章。 

5.依送件資料一覽表檢附學生相關佐證資料。 

【學校提報注意事項】  

1.ADD(注意力缺失症)提報學習障礙鑑定，ADHD(注意

力缺陷過動症)提報情緒行為障礙鑑定，優障兼俱之

個案身障及資優分別提報。  

1.鑑定需法定代理人或實際照

顧者同意。 

2. 重大傷病卡目前已與健保 IC

卡結合，自 94/3/1起不再核

發重大傷病證明紙卡(除第 6

類外)，可向中央健康保險署

轄區健保分區業務組洽詢開

立「全民健康保險重大傷病

證明核定通知函」。 

3.魏氏智力量表(五版)欲研判

智能障礙須施測 7個分測

驗、研判學習障礙須施測 10

個分測驗，數學學習障礙需

加測算術測驗。 

4.提報多重障礙需檢附相關障

礙類別佐證料。 

5.提報身體病弱需註明病名。 

6.曾於高中教育階段鑑輔會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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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情緒行為障礙新鑑定個案高一上學期不建議提報。

（需至少三個月以上的輔導紀錄）  

3.附設進修學校需提報，休學生以復學後再提報為原

則。 

4.身心障礙證明及醫院醫師診斷證明皆須依符合規定

效期。 

5.送件資料一覽表中「高中成績單」，需檢附 2次段考

及 1次學期之成績單，敘明國文科、數學科之班級

排名比序及班級人數，並註明成績是否經過調整，

盡量以未調整之成績為主，若有調整請檢附 IEP佐

證調整方式。 

6.以效期內之鑑輔會鑑定證明為主要證明文件，倘遺

失無法檢附者，可列印特教通報網上有鑑輔會有效

期限的頁面。 

7.依中華民國 107年 1月 8日臺教國署原字第

1070001369號函說明，為利身心障礙學生升學大專

校院需求，鑑定證明以註記「高級中等教育階段至

高等教育階段一年級」為原則。 

8.高中階段集中式特教班之重新安置申請，需另依公

文規定期程及方式申請。 

定判定結果為非特教生者，

不受理以同一障別再次提

報。(特殊狀況請先與中心聯

繫) 

7.智力評估可以下擇一檢附： 

A.魏氏兒童智力量表紀錄

本。 

B.含有智力評估結果之心理

衡鑑報告。 

C.診斷證明需含智力評估分

數、評估日。 

D.效期內 ICF碼含 B117 之

身障證明影本。包含心理

衡鑑報告、或由鑑定評估

人員進行施測個別智力測

驗及適應行為量表。 

8.轉換學制(五專轉高中)之學

生，需重新鑑定。 

四 

申請

放棄

特教

身分 

1.學校應確實先向法定代理人或實際照顧者說明放棄

身分後相關權益喪失問題，再請法定代理人或實際

照顧者填寫『放棄特殊教育學生身分說明』及『聲

明書』。 

2.進行線上提報。 

3.『說明』及『聲明書』影本交由法定代理人或實際

照顧者留存，正本由鑑輔會審查後，學校留存。 

4.本項申請可隨時提出，惟需經鑑輔會審議後生效。

(學生資料將從特教通報網上移除)。 

1.放棄特殊教育學生身分法定

代理人或實際照顧者提出後

需線上提報。 

2.務必向法定代理人或實際照

顧者充分說明。 

五 

特推

會審

查 

1.召開特推會議審查（舊個案鑑定提報資料審查、新

個案鑑定提報資料審查、放棄特殊教育學生身分提

報審查），資格不符合者不予通過並載明於會議紀

錄。 

2.放棄特殊教育學生身分者，學校務必再次確認已向

法定代理人或實際照顧者宣導放棄後相關權益喪失

問題，必要時請法定代理人或實際照顧者列席特推

會說明。 

3.學校應確實掌握不申請鑑定也不放棄特殊教育學生

身分的學生名單，持續追蹤。 

4.B1鑑定安置摘要表系統印出後逐級核章。 

5.會議紀錄(含簽到表)請詳實記載，除放棄特殊教育

學生身分者及不同意特殊教育學生鑑定須檢附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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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件時無須檢附，留校備查即可。 

六 
資料

送件 

1.鑑定申請資料依該次提報鑑定之公文規定方式送

件。若為親自送件，收件時現場檢核(資料不齊者須

現場修正、限期補件或退件)。  

2. 每案表件請依『送件資料一覽表』順序排列。  

3.「申請放棄特教生身分」之資料，請依該項申請名

冊之檢附資料欄位順序排列。 

1. 資料不齊，請限期補件。 

2. 不須列印鑑定提報清冊。 

3. 學生基本資料頁請於特殊

教育通報網列印，切勿至 e

化平台列印。 

七 

鑑定

結果

通

知、

接收 

1.各校收到鑑定結果函文，上網下載「鑑定暨就學安

置結果」(以下簡稱收執聯)。 

2.鑑定證明書適用教育階段原則上開立至高等教育階

段一年級，特殊情況除外。 

3.鑑定證明書核發前學生可憑收執聯報名相關升學考

試（身心障礙聯合甄試）。 

4.學校若因升學報名需求需代為保管正本，應先將影

印本交給法定代理人或實際照顧者。 

5.每梯次之鑑定安置結果於各校於 e化系統完成接收

並確認資料無誤後，由系統介接機制將鑑定結果存

回教育部特教通報網。鑑定結果為非特教生通報網

將移除學生資料。 

1.務必確認網頁資料與收執聯

資料相同。 

2.請注意各項作業時效，以免

延誤申復時間。 

3.鑑輔結果函文字號即為該生

之鑑定文號。 

八 申復 

1.學生之法定代理人或實際照顧者於收到鑑定結果

後，若對鑑定結果有異議，須於 14日內提出「鑑定

結果申復」申請(需備齊新補件資料供委員審查參

考)，依規定上網申請後由學校協助將申請表及相關

資料函文教育局。 

2.申復審查會議得邀請學生之法定代理人或實際照顧

者出席會議陳述意見。 

e化系統操作請見「臺中市鑑定

安置系統操作說明」。 

九 

申復

結果

通知 

1.各校收到申復結果函文，上網下載「鑑定暨就學安

置結果」轉發學生之法定代理人或實際照顧者申復

結果。 

2.確認收執聯結果（含障礙類別、程度、安置學校、

安置班型、重新鑑定日期）與本市特教行政 e化平

台公告之鑑定結果資料是否無誤 

於 e化平台接收前務必確認網

頁資料與收執聯相同。 

十 申訴 

對鑑輔會申復審查結果有異議者，得依「臺中市特殊

教育學生申訴評議會設置及作業要點」第 5條之規

定，於受通知之次日起 20日內，檢附申訴書向教育局

提起申訴。(詳見流程圖) 

檢附相關資料由學生就讀學校

函文教育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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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 113學年度第一學期高級中等學校身心障礙學生鑑定工作 

工具借用與送件分區一覽表 

※工具借用時間：113/9/11(三)-113/9/13(五) 至各指定地點借用 

                上午 09:00-12:00、下午 12:30-16:00 

※送件時間及地點：113/10/16(三)-10/18(五)  

                 至特殊教育網路及鑑定中心（原中區特教資源中心，東區樂業國小內） 

                 (親自送件或郵寄且不以郵戳為憑) 

                 上午 9:00-12:00、下午 12:30-16:00 

項目：高中第一學期鑑定。 

工具借用 

113/9/11(三)- 

113/9/13(五) 

行政區/學校 

送件 

113/10/16(三)-

113/10/18(五) 

身心障礙特殊教育資源中心 
海線辦公室 

（沙鹿區公明國小內） 
 
地址：沙鹿區公明里忠貞路
213號 
(聯繫請 e-mail至本市特教
公務信箱) 

西屯區 
文華高中、西苑高中、東大附中、

宜寧高中、臺中啟聰學校 

送件地點: 

特殊教育網路及鑑定中心 
(東區樂業國小內) 
(如以郵寄寄送，請於期限內寄達

特殊教育網路及鑑定中心，不以

郵戳為憑。) 
 

歸還工具: 113/10/17(四) 
身心障礙特殊教育資源中心 
海線辦公室 
（沙鹿區公明國小內） 

大甲區 大甲高工、大甲高中、致用高中 

龍井區 龍津高中 

沙鹿區 沙鹿高工 

梧棲區 中港高中 

清水區 清水高中、嘉陽高中 

身心障礙特殊教育資源中心 

（豐原區豐原國小內） 

→從新生北路大門進出 

 

地址：臺中市豐原區新生北

路 155號 
電話：2520-5563、2529-
5921、2529-5933 

大雅區 中科實中、惠明盲校 送件地點: 

特殊教育網路及鑑定中心 
(東區樂業國小內) 
(如以郵寄寄送，請於期限內寄

達特殊教育網路及鑑定中心，

不以郵戳為憑。) 

 

歸還工具: 113/10/17(四) 

身心障礙特殊教育資源中心 
（豐原區豐原國小內） 

豐原區 豐原高中、豐原高商 

新社區 新社高中 

神岡區 神岡高工 

東勢區 東勢高工、玉山高中 

潭子區 常春藤高中、弘文高中 

北屯區 葳格高中、衛道高中、東山高中 

后里區 后綜高中、臺中啟明學校 

特殊教育網路及鑑定中心

（東區樂業國小內） 

工具歸還:2F 送件:4F 

 

地址：東區樂業路 60號 
電話：2213-8215(轉高中鑑
定安置組) 

霧峰區 霧峰農工、明台高中 

送件地點: 

特殊教育網路及鑑定中心 
(東區樂業國小內) 
(如以郵寄寄送，請於期限內寄

達特殊教育網路及鑑定中心，

不以郵戳為憑。) 

 

歸還工具: 113/10/17(四) 

特殊教育網路及鑑定中心 
(東區樂業國小內) 

大里區 
大明高中、立人高中、青年高中、

僑泰高中、興大附中、大里高中 

烏日區 明道高中 

東區 興大附農、臺中家商 

西區 臺中女中、忠明高中 

太平區 
長億高中、光華高工、慈明高中、

華盛頓高中 

南區 明德高中、臺中高工 

南屯區 
惠文高中、嶺東高中、 

臺中特教學校 

北區 
臺中一中、臺中二中、曉明女中、

新民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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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 113學年度第二學期高級中等學校身心障礙學生鑑定工作 

 工具借用與送件分區一覽表 

※工具借用時間：114/2/18(二)-114/2/20(四) 至分區中心借用 

               上午 09:00-12:00、下午 12:30-16:00  

※送件時間及地點：114/3/13(四)-114/3/21(五) (各校時段如下所列) 

                  上午 9:00-12:00、下午 12:30-16:00 

項目：高中第二學期鑑定。 

送件時段 行政區 工具借用/歸還及送件地點 

3/13(四)  下午 

西屯區 
文華高中、西苑高中、東大附中、宜寧高中、

臺中啟聰學校 

身心障礙特殊教育資源中心 
海線辦公室 

（沙鹿區公明國小內） 

 
地址： 

沙鹿區公明里忠貞路 213號 

(聯繫請 e-mail至本市特教公務

信箱) 

大甲區 大甲高工、大甲高中、致用高中 

龍井區 龍津高中 

3/14(五)  上午 

沙鹿區 沙鹿高工 

梧棲區 中港高中 

清水區 清水高中、嘉陽高中 

3/17(一)  

上午 

大雅區 中科實中、惠明盲校 
身心障礙特殊教育資源中心 

（豐原區豐原國小內） 

→從新生北路大門進出 

 

地址： 

臺中市豐原區新生北路 155號 

電話：2520-5563、2529-5921、

2529-5933 

新社區 新社高中 

東勢區 東勢高工、玉山高中 

下午 

潭子區 常春藤高中、弘文高中 

后里區 后綜高中、臺中啟明學校 

神岡區 神岡高工 

3/18(二)  上午 
北屯區 葳格高中、衛道高中、東山高中 

豐原區 豐原高中、豐原高商 

3/19(三)  

上午 
霧峰區 霧峰農工、明台高中 

特殊教育網路及鑑定中心
（東區樂業國小內） 

工具借用:2F  送件:4F 

 
地址： 

中市東區樂業路 60號 

電話：2213-8215(轉高中鑑定安

置組) 

烏日區 明道高中 

下午 
南區 明德高中、臺中高工 

西區 臺中女中、忠明高中 

3/20(四)  

上午 
大里區 

大明高中、立人高中、青年高中、僑泰高中、

興大附中、大里高中 

東區 臺中家商 

下午 
東區 興大附農 

太平區 長億高中、光華高工、慈明高中、華盛頓高中 

3/21(五)  上午 
北區 臺中一中、臺中二中、曉明女中、新民高中 

南屯區 惠文高中、嶺東高中、臺中特教學校 

◎備註:如學校為完全中學，且送件教育階段包含國中部及高中部，請留意—高中第二學期鑑定與國教第三次鑑定期程

同時進行，如欲討論調整送件日期，請來信公務信箱(spcstaichung@spec.tc.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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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校承辦人自行印製 

臺中市 113學年度第   學期高級中等學校身心障礙學生鑑定工作 

送件工作程序表 

學校名稱：        區(校名)                        送件日期：    年    月    日 

送件人員職稱：               姓名：               聯絡電話：                     

 

 
 

◎取消提報之個案編號(學校勿填，收件人員備註用):                                          

 
項目 核對 收件狀況備註 補件紀錄 

1 學校簽到 簽到                        

2 工具歸還 
1.魏氏工具袋及記錄本 

2.借用之非耗材 

已歸還完成 

未歸還完成 

無借用工具 

已補歸還完成 

補還日期:_____ 

3 

非 

集中

式特

教班

/ 

特教

學校 

學習障礙 申請(   )人 收(  )份，退(  )份   

智能障礙 申請(   )人 收(  )份，退(  )份   

情緒行為障礙 申請(   )人 收(  )份，退(  )份   

自閉症 申請(   )人 收(  )份，退(  )份   

其他各類障礙 
(視聽語多病腦麻) 

申請(   )人 收(  )份，退(  )份   

列冊辦理重新鑑定 申請(   )人 收(  )份，退(  )份 不須區分障別填寫  

集中式特教班/ 

特教學校 
申請(   )人 收(  )份，退(  )份 不須區分障別填寫  

放棄特教身分 申請(   )人 收(  )份，退(  )份 以校為單位繳交  

本次提報鑑定共申請(     )人 (說明:包含各類障礙、申請放棄之學生) 

4 
鑑定評估人員 

請款明細表 
共(    )份 收(  )份，退(  )份 由學生所屬學校繳交  

5 學校簽退 

1. 每校繳交一份本程序表、鑑定評估人員請款明細

表。 

2. 簽退。 

完成繳交 

未完成 

已補繳            

注意事項： 

1.本表一校一張，請送件人員事先填寫各類申請人數(灰底部份)，若無該類送件個案請填寫「0」。 

2.送件地點：依送件時段一覽表送件日期送至各指定地點。 

3.務必等待現場工作人員點交無誤後再離開。 

4.不須檢附鑑定提報清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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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復申請表 

臺中市 113 學年度第   學期高級中等學校身心障礙學生鑑定申復申請表 

特教通報網帳號：        申請學校：     區               填寫日期：   年   月   日 

  學生姓名：                身份證字號：                    目前年級：____ 

備註: 

1. 臺中市所轄之市立、私立高中請於本市 e 化平台點選申請並於網站填寫內容印出逐級核章。 

2. 備齊資料後，請於鑑定結果核定後 14 天內發文提出申請，發文需檢附本表核章後掃描檔，紙本資料於期限內寄送

該次鑑定結果公文所公告之分區特教資源中心，於信封封面註記「○○○學年度第○學期高中階段鑑定申復資料」。 

3. 必要時得邀請學校、家長、學生及相關人員出席申復會議。 

鑑輔會 

原鑑定結果 
(請特教業務承辦人

依核定結果填寫) 

◼ 原申請鑑定特教類別：            ；申復申請鑑定特教類別:              

◼ 鑑定文號:___年   月   日中市教特字第             號函核定 

◼ 鑑定特教結果:□非特教生 □疑似________  

             □確認特教身分___________ (程度/類別說明：_________) 

提出申復原因 
□不同意鑑定結果，且檢附佐證資料以供再次研判。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檢附資料檢核 
(未檢附佐證資料

或佐證不足者，不

予受理) 

□(必檢附)原鑑定資料、□(必檢附)增列佐證資料及說明詳述如下(請依佐證資料分項敘述

佐證理由及解釋佐證資料內容，若表格不敷使用請自行增列) 

1.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以下粗框欄位由法定代理人/實際照顧者填寫 

申請申復 

說明 

 

 

 

 

法定代理人/ 

實際照顧者 

簽章 

 與個案關係  
聯絡

電話 

【O】： 

【H】： 

【手機】： 

導師/ 

鑑定評估人員/ 

相關人員 

說明 

 

 

 

填寫人職稱：    簽名：__________________                   

特殊教育推行

委員會 

說明 

 

 

 

填寫人職稱：    簽名：__________________                             

特教承辦人(連絡電話含分機) 單位主管 
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核章) 

主任委員 (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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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2024/8/26 

臺中市身心障礙學生鑑定有效期限展延申請作業說明 

一、申請對象： 

經本市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會(以下簡稱鑑輔會)鑑定為身心障礙

學生且符合以下兩項條件： 

(一)兒少保護個案、特殊境遇家庭子女或脆弱家庭子女(依衛生福利部定義)。 

(二)將屆鑑定之有效期限日期，且法定代理人/實際照顧者或成年自主個案同意

接受特殊教育學生重新鑑定，惟因家庭目前特殊狀況無法於屆期前當學期

重新鑑定者。 

二、申請程序：法定代理人/實際照顧者或成年自主個案填具申請表件，經學校

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以下簡稱特推會)議決通過並逐級核章後，備齊相關

資料，依照該學年度鑑定安置工作期程送件，由鑑輔會審查。 

三、檢附資料 

(一)申請表。 

(二)佐證資料 

1、鑑定暨就學安置結果(學校存查聯)。 

2、兒少保護個案、特殊境遇家庭子女、高風險家庭子女相關資料或函文。 

(三)特推會會議紀錄影本(含本案處理經過、討論及決議、簽到表)。 

四、補充說明 

(一)展延申請僅限鑑定有效期限屆期之當學期申請，以申請一次並核定 6個月

為限。中等教育階段學生如涉及跨教育階段升學身分之確認則不適用。 

(二)學校應於鑑定有效期限屆期前一學年通知家長，並說明重新鑑定所需檢附

之相關資料，以利家長及早準備；展延申請須符合申請條件，且由法定代

理人/監護人或成年自主個案提出，於申請表敘明原因。 

(三)學校應儘量邀請申請人親自出席特推會，並瞭解其無法取得相關資料之原

因，詳載於會議紀錄中。若申請人確實無法親自與會，應於會議紀錄及與

會人員簽到名冊說明。 

(四)特推會會議紀錄須包含簽到表，並敘明處理經過及無法於屆期前取得相關

佐證資料之理由。 

(五)如有其他相關資料請以 A4紙張印製，以利彙辦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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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2024/8/26 

(六)申請人家庭若有特殊情形，請務必確認學生之法定代理人或實際照顧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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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2024/8/26 

臺中市 113學年度第    學期身心障礙學生鑑定效期展延申請表 

特教通報網帳號：         申請學校：     區              填寫日期：   年   月   日 

學生姓名：                身份證字號：                   目前年級：      

最近一次 

鑑定結果 

1.鑑定特教類別：                

2.鑑定文號:    年    月    日                        號函核定 

3.鑑定有效日期:                         

申請說明 

為□兒少保護個案。□特殊境遇家庭子女。□脆弱家庭子女。 

因                                                                  

                                                                    

                                                                         

，無法於屆期前當學期申請重新鑑定並提供所需相關評估資料。 

法定代理人/

實際照顧者

簽章 
 與個案關係  

聯絡電話 1.市話:                          2.手機： 

以下欄位由學校填寫 

檢附資料檢核 
□鑑定暨就學安置結果(學校存查聯)。 

□兒少保護個案、特殊境遇家庭子女、高風險家庭子女相關資料函文。 
□特推會會議紀錄影本(含本案處理經過、討論及決議、簽到表)。 

特殊教育 

推行委員會 

決議摘述 

 

特教承辦人(連絡電話含分機) 單位主管(主任) 
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 

主任委員 ( 校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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撤銷申請作業規定 

 
提報期間內 

（直接撤銷不需填切結書） 

提報期間過後 

（需填切結書） 

審查階段 

（無法撤銷申請） 

鑑定 收件前 
收件後 

到審查會議前 
審查會議後 

申復 申復送件前 
發文送件後 

到審查會議前 
審查會議後 

放棄身分 初審會議前 
收件後 

到審查會議前 
審查會議後 

 

【說明】： 

1.倘若法定代理人或實際照顧者於辦理「鑑定」、「放棄身分」、「申復」作業期間截止後，欲

撤銷申請，請依上表辦理，必要時需填具切結書。 

2.若鑑輔會已完成審議: 

（1）鑑定及申復之結果為特教生者，若已無特殊教育需求，則於下梯次提報放棄特殊教育

學生身分。 

（2）放棄身分：放棄身分經鑑輔會審議通過，學校自通報網接收學生後資料移除。(相關

細節請見放棄特教服務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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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高級中等學校身心障礙學生鑑定 

撤銷申請「鑑定」、「放棄身分」、「申復」切結書 

 

 

本人(法定代理人/實際照顧者)申請 

 

，且已完成送件程序， 

 

 

茲因 

 

  

因此提出                                          ，絕無異議， 

 

如有違反之情事，願負所有法律責任，特此具結。 

 

此致  臺中市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會 

 

 

學生姓名 

立切結書人：                          （法定代理人/實際照顧者） 

身分證字號： 

聯絡電話： 

聯絡地址：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身心障礙學生鑑定， 
□放棄特殊教育學生身分， 
□鑑定結果申復， 

□撤銷「身心障礙學生鑑定」申請 
□撤銷「放棄特殊教育學生身分」申請 
□撤銷「鑑定結果申復」申請 

 

□不願意繼續鑑定或已無特殊教育服務需求 
□仍有特殊教育服務需求（於下梯次提報重新鑑定） 
□對鑑定結果無異議或無法提出相關佐證資料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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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息摘要：修正特殊教育法

公(發)布日期：112-06-21

內　　文：

中華民國一百十二年六月二十一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11200052781 號令修正公布全文 58 條

；並自公布日施行

 

 

  第 一 章 總則

第 1 條   

為使身心障礙及資賦優異之國民，均有接受適性及融合教育之權利，充分發展身心潛能，培養

健全人格，增進服務社會能力，特制定本法。

 

第 2 條   

本法所稱主管機關：在中央為教育部；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在縣（市）為縣（市）政府。

本法所定事項涉及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業務時，各該機關應配合辦理。

 

第 3 條   

本法所稱身心障礙，指因下列生理或心理之障礙，經專業評估及鑑定具學習特殊需求，須特殊

教育及相關服務措施協助之情形：

一、智能障礙。

二、視覺障礙。

三、聽覺障礙。

四、語言障礙。

五、肢體障礙。

六、腦性麻痺。

七、身體病弱。

八、情緒行為障礙。

九、學習障礙。

十、自閉症。

十一、多重障礙。

十二、發展遲緩。

十三、其他障礙。

 

第 4 條   

本法所稱資賦優異，指下列有卓越潛能或傑出表現，經專業評估及鑑定具學習特殊需求，須特

殊教育及相關服務措施協助之情形：

一、一般智能資賦優異。

二、學術性向資賦優異。

三、藝術才能資賦優異。

27



四、創造能力資賦優異。

五、領導能力資賦優異。

六、其他特殊才能資賦優異。

 

第 5 條   

各級主管機關為促進特殊教育發展，應設立特殊教育諮詢會（以下簡稱特諮會），參與諮詢、

規劃及推動特殊教育相關事宜。

特諮會委員由各級主管機關就學者專家、教育行政人員、學校及幼兒園行政人員、身心障礙及

資賦優異學生、同級教師及教保服務人員組織代表、特殊教育相關家長團體代表、身心障礙與

資賦優異學生及幼兒家長代表、特殊教育相關專業人員（以下簡稱專業人員）、相關機關（構

）及團體代表遴聘（派）兼之。

前項特諮會委員中，教育行政人員、學校及幼兒園行政人員、相關機關（構）代表人數合計不

得超過委員總數二分之一；任一性別委員人數不得少於委員總數三分之一。特諮會每六個月至

少應開會一次；特諮會委員名單及會議紀錄等相關資訊，應公開於網際網路。

第一項特諮會組成、運作與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及自治法規，由各級主管機關定之。

 

第 6 條   

各級主管機關應設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會（以下簡稱鑑輔會），遴聘學者專家、教育

行政人員、學校及幼兒園行政人員、同級教師及教保服務人員組織代表、特殊教育相關家長團

體代表、身心障礙與資賦優異學生及幼兒家長代表、專業人員、同級衛生主管機關代表、相關

機關（構）及團體代表，辦理特殊教育學生及幼兒鑑定、就學安置（以下簡稱安置）、輔導及

支持服務等事宜；其實施方法、程序、期程、相關資源配置、運作方式與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

及自治法規，由各級主管機關定之。

中央主管機關鑑輔會辦理高級中等以上教育階段學校學生之鑑定、安置、輔導及支持服務事宜

，得不予遴聘幼兒園行政人員、教保服務人員組織代表及身心障礙與資賦優異幼兒家長代表。

鑑輔會委員中，教育行政人員、學校及幼兒園行政人員、相關機關（構）代表人數合計不得超

過委員總數二分之一；任一性別委員人數不得少於委員總數三分之一。鑑輔會委員名單，應予

公告；鑑輔會每六個月至少應開會一次。

各級主管機關辦理身心障礙學生或幼兒鑑定及安置工作召開會議時，應通知學生本人、學生或

幼兒法定代理人、實際照顧者，參與該生或幼兒相關事項討論，該法定代理人或實際照顧者並

得邀請相關專業人員列席。

各級主管機關及鑑輔會對於學校或幼兒園提出之安置建議及所需相關服務之評估報告內容，不

予採納者，應說明理由。

 

第 7 條   

各級主管機關為執行特殊教育工作，應設專責單位。

各級學校與幼兒園承辦特殊教育業務人員及特殊教育學校之主管人員，應進用具特殊教育相關

專業者。

前項所稱具特殊教育相關專業，指修習特殊教育學分三學分以上，或參加各級主管機關辦理之

特殊教育專業研習五十四小時以上者。

 

第 8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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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級主管機關應每年定期舉辦特殊教育學生與幼兒狀況調查及教育安置需求人口通報，並公布

特殊教育概況，出版統計年報及相關數據分析，依據實際現況及需求，妥善分配相關資源，並

規劃各項特殊教育措施。

 

第 9 條   

各級政府應從寬編列特殊教育預算，在中央政府不得低於當年度教育主管預算百分之四點五

；在地方政府不得低於當年度教育主管預算百分之五。

地方政府編列預算時，應優先辦理身心障礙教育。

中央政府為均衡地方身心障礙教育之發展，應補助地方辦理身心障礙教育之人事及業務經費

；其補助之項目、核算基準、申請與審查程序、停止撥款、扣減當年度或下年度補助款、執行

考核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商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後定之。

 

第 10 條  

特殊教育學生及幼兒之人格及權益，應受尊重及保障，對其學習相關權益、校內外實習及校內

外教學活動參與，不得有歧視之對待。

特殊教育與相關服務措施之提供及設施之設置，應符合融合之目標，並納入適性化、個別化、

通用設計、合理調整、社區化、無障礙及可及性之精神。

特殊教育學生遭學校歧視對待，得依第二十四條之規定提出申訴、再申訴。

中央主管機關應針對各教育階段提供之合理調整及申請程序研擬相關指引，其研擬過程，應邀

請身心障礙者及其代表性組織參與。

 

第 11 條  

身心障礙學生，就所有影響本人之事項有權自由表達意見，並獲得適合其身心障礙狀況及年齡

之協助措施以實現此項權利。

 

 

  第 二 章 特殊教育之實施

    第 一 節 總則

第 12 條  

特殊教育之實施，分下列四階段：

一、學前教育階段：在家庭、醫院、幼兒園、社會福利機構、特殊教育學校幼兒部或其他適當

場所辦理。

二、國民教育階段：在國民小學、國民中學、特殊教育學校或其他適當場所辦理。

三、高級中等教育階段：在高級中等學校、特殊教育學校或其他適當場所辦理。

四、高等教育階段及成人終身學習：在專科以上學校或其他終身學習機構辦理。

前項第一款學前教育階段及第二款國民教育階段，特殊教育學生及幼兒以就近入學為原則，直

轄市及縣（市）主管機關應統整提供學生及幼兒入學資訊，並提供所主管場所所需之人力、資

源協助。但國民教育階段學區學校無適當場所提供特殊教育者，得經主管機關安置於其他適當

特殊教育場所。

 

第 13 條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園應積極落實融合教育，加強普通教育教師與特殊教育教師交流與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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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園，得設特殊教育班，其辦理方式如下：

一、分散式資源班。

二、巡迴輔導班。

三、集中式特殊教育班。

前項特殊教育班之設置，應由各級主管機關核定；其班級之設施及人員設置標準，由中央主管

機關定之。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園未依第二項規定辦理者，得擬具特殊教育方案向各級主管機關申請

；其申請之內容、程序與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及自治法規，由各級主管機關定之。

 

第 14 條  

為因應特殊教育學生之教育需求，其入學年齡、年級安排、教育場所、實施方式及修業年限

，應保持彈性；其提早或暫緩入學、縮短或延長修業年限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

機關定之。但法律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

 

第 15 條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為促進特殊教育發展及處理校內特殊教育學生之學習輔導等事宜，應成立特

殊教育推行委員會，並應有身心障礙及資賦優異學生與身心障礙及資賦優異學生家長代表；其

任務、組成、會議召開程序與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及自治法規，由各級主管機關定之。

高等教育階段學校為促進特殊教育發展及處理校內特殊教育學生之學習輔導等事宜，應成立特

殊教育推行委員會，並至少應有身心障礙學生一人參與。必要時得增聘身心障礙學生家長代表

參與。

學校依前二項規定成立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校內無特殊教育學生者，得不予遴聘特殊教育學

生或特殊教育學生家長代表。

 

第 16 條  

各教育階段之特殊教育，由各級主管機關辦理為原則，並得獎助民間辦理，對民間辦理身心障

礙教育者，應優先獎助。

前項獎助對象、條件、方式、違反規定時之處理與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及自治法規，由各級

主管機關定之。

 

第 17 條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為辦理特殊教育，應設專責單位，依實際需要遴聘及進用特殊教育教師、特

殊教育相關專業人員、教師助理員及特教學生助理人員；幼兒園設有特殊教育班班級數三班以

上者，亦同。

前項專責單位之設置與人員之遴聘、進用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特殊教育專任教師、兼任導師、行政或其他職務者，其每週基本教學節數、減授課時數與其他

相關事項之標準及自治法規，由各級主管機關定之。

 

第 18 條  

為提升特殊教育及相關服務措施之服務品質，各級主管機關應加強辦理特殊教育教師及相關人

員之培訓及在職進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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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提升推動融合教育所需之知能，各級主管機關應加強辦理普通班教師、教保服務人員、學校

與幼兒園行政人員及相關人員之培訓及在職進修。

前項培訓及在職進修，其內涵應考量特殊教育學生及幼兒於普通班學習實況，聘請具有相關專

業素養或實務經驗者擔任講師，必要時得採個別化指導。

各該主管機關應自行或委由各級學校、幼兒園、特殊教育資源中心或相關專業團體開設諮詢管

道，提供特殊教育或融合教育教學輔導相關之諮詢服務。

 

第 19 條  

各級主管機關為實施特殊教育，應依鑑定基準辦理特殊教育學生及幼兒之鑑定。

前項學生及幼兒之鑑定基準、程序、期程、教育需求評估、重新評估程序、評估人員之資格及

權益、培訓方式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 20 條  

幼兒園及各級學校應主動或依申請發掘具特殊教育需求之幼兒及學生，經成年學生、學生或幼

兒之法定代理人或實際照顧者同意，並徵詢未成年學生意見後，依前條規定鑑定後予以安置

，並提供特殊教育及相關服務措施。

各級主管機關應每年重新評估前項安置及特殊教育相關服務措施之適當性。

成年學生、學生或幼兒之法定代理人或實際照顧者不同意進行鑑定安置程序時，幼兒園及高級

中等以下學校應通報主管機關。

主管機關為保障身心障礙學生及幼兒學習權益，必要時得要求成年學生、學生或幼兒之法定代

理人或實際照顧者配合鑑定、安置及特殊教育相關服務。

 

第 21 條  

中央主管機關應訂定高級中等以下學校特殊教育相關課程綱要及其實施之有關規定，作為學校

規劃及實施課程之依據；學校規劃課程得結合社會資源充實教學活動。

特殊教育相關課程綱要之研究發展及審議，準用高級中等教育法相關規定。

 

第 22 條  

特殊教育之課程、教材、教法及評量，應保持彈性，適合特殊教育學生、幼兒身心特性及需求

。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實施特殊教育課程之方式、內容、教材研發、教法、評量及其他相關事項之

辦法及幼兒園相關之準則，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 23 條  

為充分發揮特殊教育學生潛能，各級學校對於特殊教育之教學應結合相關資源，並得聘任具特

殊專才者協助教學。

前項特殊專才者聘任之資格、方式、待遇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 24 條  

對學生與幼兒鑑定、安置、輔導及支持服務如有爭議，得由學生或幼兒之法定代理人、實際照

顧者代為或由高級中等以上教育階段特殊教育學生向主管機關提起申訴，主管機關應提供申訴

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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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級中等以下教育階段特殊教育學生對學校之懲處、其他措施或決議，認為違法或不當致損害

其權益者，得由其法定代理人、實際照顧者代為或由高級中等教育階段特殊教育學生向學校提

出申訴，不服學校申訴決定，得向各該主管機關提出再申訴；其提起訴願者，受理訴願機關應

於十日內，將該事件移送應受理之申訴評議委員會或再申訴評議委員會，並通知學生及其法定

代理人或實際照顧者。

前項原懲處、措施或決議性質屬行政處分者，其再申訴決定視同訴願決定；不服再申訴決定者

，得依法提起行政訴訟。

高等教育階段特殊教育學生對學校之懲處、其他措施或決議，認為違法或不當致損害其權益者

，得向學校提出申訴；不服學校申訴決定者，得依法提起訴願或行政訴訟。

第一項申訴、第二項申訴及再申訴、前項申訴之範圍、期限、委員會組成、調查方式、評議方

式、評議結果之執行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 二 節 身心障礙教育

第 25 條  

各級學校、幼兒園及試務單位不得以身心障礙為由，拒絕學生、幼兒入學（園）或應試。

各級學校及試務單位應提供考試適當服務及無障礙措施，且應考量身心障礙學生實際需要，提

供合理調整，並由各級學校及試務單位公告之；其對象、資格、申請程序、考試服務內容、調

整方式、無障礙措施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 26 條  

身心障礙教育之實施，各級主管機關應依專業評估之結果，結合衛政、社政或勞政資源，提供

身心障礙學生及幼兒有關復健、訓練等相關支持服務。

為推展身心障礙兒童之早期療育，其特殊教育之實施，應自二歲開始。

第一項對身心障礙學生及幼兒提供相關支持服務之內容、形式、提供方式、成效檢核及其他相

關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 27 條  

各級主管機關應提供學校、幼兒園輔導身心障礙學生及幼兒有關評量、教學及行政等支持服務

，並適用於經主管機關許可實施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之身心障礙學生。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幼兒園對於身心障礙學生及幼兒之評量、教學及輔導工作，應以專業團隊

合作進行為原則，並得視需要結合衛生醫療、教育、社會工作、職業重建相關等專業人員，共

同提供學習、生活、心理、復健訓練、職業輔導評量及轉銜輔導與服務等協助。

高等教育階段學校對於身心障礙學生之輔導工作，依前項規定辦理。

第一項及第二項支持服務內容、專業團隊組成、人員資格、任務、運作方式及其他相關事項之

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 28 條  

各級主管機關或私人為辦理高級中等以下學校之身心障礙學生及幼兒教育，得設立特殊教育學

校；特殊教育學校之設立，應以小班、小校為原則，並以招收重度及多重障礙學生及幼兒為優

先，每校並得設置多個校區。

啟聰學校以招收聽覺障礙學生及幼兒為主；啟明學校以招收視覺障礙學生及幼兒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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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教育學校依其設立之主體為中央政府、直轄市政府、縣（市）政府或私人，分為國立、直

轄市立、縣（市）立或私立；其設立、變更及停辦，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國立：由中央主管機關核定。

二、直轄市立：由直轄市主管機關核定後，報請中央主管機關備查。

三、縣（市）立：由縣（市）主管機關核定後，報請中央主管機關備查。

四、私立：依私立學校法相關規定辦理。

特殊教育學校設立所需之校地、校舍、設備、師資、變更、停辦或合併之要件、核准程序、組

織之設置及人員編制標準，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特殊教育學校應與普通學校、幼兒園及社區合作，增進學生及幼兒之社會融合；並設立區域特

殊教育資源中心，提供社區、學校及幼兒園相關資源與支持服務。

前項區域特殊教育資源中心之任務編組、運作與教師資格、遴選、商借、培訓、獎勵、年資採

計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為鼓勵特殊教育學校精進區域特殊教育資源中心資源與支持服務，各級主管機關應編列經費補

助之。

 

第 29 條  

特殊教育學校置校長一人；其聘任資格，依教育人員任用條例之規定，並應具備特殊教育之專

業知能；遴選、聘任程序及其他相關事項，比照其所設最高教育階段之學校法規之規定。

特殊教育學校為辦理教務、學生事務、總務、實習、研究發展、輔導等事務，得視學校規模及

業務需要，設處（室）一級單位，並得分組為二級單位辦事。

前項一級單位置主任一人，二級單位置組長一人。

一級單位主任由校長就專任教師聘兼之；二級單位組長，除總務單位之組長由職員專任、輔導

單位負責保健業務之組長得由專任之特殊教育相關專業人員兼任外，其餘由校長就專任教師聘

兼之。

特殊教育學校達中央主管機關所定一定規模者，置秘書一人，襄助校長處理校務，由校長就專

任教師聘兼之。

啟聰學校之校長及教師應優先遴聘具手語知能者。

 

第 30 條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園，應加強普通班教師、輔導教師與特殊教育教師之合作，對於就讀

普通班之身心障礙學生及幼兒，應予適當教學及輔導；其適用範圍、對象、教學原則、輔導方

式、人員進修、成效檢核、獎勵辦理與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及自治法規，由各該主管機關定之

。

為保障身心障礙學生之受教權，並使普通班教師得以兼顧身心障礙學生及其他學生之教育需求

，學校校長應協調校內各單位提供教師所需之人力資源及協助，並得經鑑輔會評估調整身心障

礙學生就讀之普通班學生人數；學校提供教師所需之人力資源及協助、調整身心障礙學生就讀

之普通班學生人數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幼兒園有招收身心障礙幼兒者，園長應協調提供教保服務人員所需之人力資源及協助，並得經

鑑輔會評估調整身心障礙幼兒就讀之班級人數；該班級調整班級人數之條件及核算方式，由直

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定之。

 

第 31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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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應以團隊合作方式對身心障礙學生訂定個別化教育計畫，訂定時應邀請身心

障礙學生本人，以及學生之法定代理人或實際照顧者參與；必要時，法定代理人或實際照顧者

得邀請相關人員陪同參與。經學校評估學生有需求時，應邀請特殊教育相關專業人員參與個別

化教育計畫討論，提供合作諮詢，協助教師掌握學生特質，發展合宜教學策略，提升教學效能

。

身心障礙學生個別化教育計畫，應於開學前訂定；轉學生應於入學後一個月內訂定；新生應於

開學前訂定初步個別化教育計畫，並於開學後一個月內檢討修正。

前項個別化教育計畫，每學期至少應檢討一次。

為使身心障礙學生有效參與個別化教育計畫之訂定，中央主管機關應訂定相關指引，供各級學

校參考；指引之研擬過程，應邀請身心障礙者及其代表性組織參與。

幼兒園應準用前四項規定，為身心障礙幼兒訂定個別化教育計畫。

 

第 32 條  

為增進前條團隊之特殊教育知能，以利訂定個別化教育計畫，各級主管機關應視所屬高級中等

以下學校及幼兒園身心障礙學生及幼兒之特殊教育需求，加強辦理普通班教師、教保服務人員

、特殊教育教師及相關人員之培訓及在職進修，並提供相關支持服務之協助。

 

第 33 條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應考量身心障礙學生之優勢能力、性向及特殊教育需求及生涯規劃，提供適

當之升學輔導。

前項學校身心障礙學生升學輔導之名額、方式、資格及其他有關考生權利義務等事項之辦法

，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 34 條  

各級主管機關應積極推動身心障礙成人之終身學習，訂定相關工作計畫，鼓勵身心障礙者參與

終身學習活動，並定期檢核實施之成效；其辦理機關、方式、內容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

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 35 條  

高等教育階段學校為協助身心障礙學生學習及發展，應訂定及實施特殊教育方案，並應設置專

責單位、資源教室及專責人員，依實際需要遴聘及進用相關專責人員；其專責單位、資源教室

之職責、設置與人員編制、進用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為促進高等教育階段學校整合校內外資源及提升跨單位協調效能，大專校院之身心障礙學生達

一定人數或比率者，中央主管機關應鼓勵設置特殊教育資源中心；其人數或比率由中央主管機

關公告之。

高等教育階段之身心障礙教育，應符合學生需求，訂定個別化支持計畫，協助學生學習及發展

；訂定時應邀請相關教學人員、行政人員、身心障礙學生本人、學生之法定代理人或實際照顧

者參與。

身心障礙學生個別化支持計畫，至遲應於完成課程加退選後一個月內訂定。

前項個別化支持計畫，每學期至少應檢討一次。

為增進第一項相關專責人員之特殊教育知能，以利訂定個別化支持計畫，中央主管機關應辦理

大專校院相關專責人員之培訓及進修，並提供相關支持服務之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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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6 條  

為使各教育階段身心障礙學生及幼兒服務需求得以銜接，各級學校及幼兒園應提供整體性與持

續性轉銜輔導及服務；其生涯轉銜計畫內容、訂定期程、訂定程序及轉銜會議召開方式、轉銜

通報方式、期程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 37 條  

各級主管機關應依身心障礙學生之家庭經濟條件，減免其就學費用；對於就讀學前私立幼兒園

或社會福利機構之身心障礙幼兒，得發給教育補助費，並獎助其招收單位。

前項減免、獎補助之對象、條件、金額、名額、次數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

關定之。

身心障礙學生品學兼優或有特殊表現者，各級主管機關應給予獎補助；其條件、金額、名額、

次數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及自治法規，由各級主管機關定之。

 

第 38 條  

學校及幼兒園應依身心障礙學生及幼兒之教育需求，提供下列支持服務：

一、教育及運動輔具服務。

二、適性教材服務。

三、學習及生活人力協助。

四、復健服務。

五、家庭支持服務。

六、適應體育服務。

七、校園無障礙環境。

八、其他支持服務。

經主管機關許可實施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之身心障礙學生，適用前項第一款至第六款服務。

前二項支持服務內容、形式、提供方式、成效檢核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

之。

身心障礙學生經評估無法自行上下學者，由各級主管機關免費提供無障礙交通工具；確有困難

提供者，補助其交通費；其補助資格、申請方式、補助基準與其他相關事項之實施辦法及自治

法規，由各級主管機關定之。

各級主管機關應優先編列預算，推動第一項及前項之服務。

 

第 39 條  

各級主管機關得依申請核准或委託社會褔利機構或醫療機構，辦理身心障礙教育。

各級主管機關應協助少年矯正學校，辦理身心障礙教育。

 

 

    第 三 節 資賦優異教育

第 40 條  

學前教育階段及高級中等以下各教育階段資賦優異教育之實施，依下列方式辦理：

一、學前教育階段：採特殊教育方案辦理。

二、國民教育階段：採分散式資源班、巡迴輔導班、特殊教育方案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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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高級中等教育階段：依第十三條第二項及第四項規定方式辦理。

 

第 41 條  

資賦優異學生之入學、升學，應依各該教育階段法規所定入學、升學方式辦理；高級中等以上

教育階段學校，並得參採資賦優異學生在學表現及潛在優勢能力，以多元入學方式辦理。

 

第 42 條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應以團隊合作方式，考量資賦優異學生身心特質、性向、優勢能力、學習特

質及特殊教育需求，訂定資賦優異學生個別輔導計畫，並應邀請資賦優異學生本人、學生之法

定代理人或實際照顧者參與。

 

第 43 條  

高級中等以下各教育階段主管機關，應補助學校辦理多元資優教育方案，並對辦理成效優良者

予以獎勵。

資賦優異學生具特殊表現者，各級主管機關應給予獎助。

前二項之獎補助、方案之實施範圍、載明事項、辦理方式與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及自治法規

，由各級主管機關定之。

 

第 44 條  

資賦優異學生得提早選修較高一級以上教育階段課程，其選修之課程及格者，得於入學後抵免

。

 

第 45 條  

各級主管機關應編列預算，積極推動高級中等以下學校辦理資賦優異教育，並運用學術、社教

及民間等資源辦理，建立長期追蹤輔導機制。

中央主管機關為協助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推動前項資賦優異教育工作，應予以補助經費

。

 

第 46 條  

高級中等以下各教育階段主管機關及學校對於身心障礙及處於離島、偏遠地區，或因經濟、文

化或族群致需要協助之資賦優異學生，應加強鑑定與輔導，並視需要調整評量項目、工具及程

序。

前項鑑定基準、程序、期程、評量項目與工具等調整方式及其他相關事項之實施辦法，由中央

主管機關定之。

 

第 47 條  

高等教育階段資賦優異教育之實施，應考量資賦優異學生之性向及優勢能力，得以特殊教育方

案辦理。

 

 

  第 三 章 特殊教育支持系統

第 48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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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促進融合教育及特殊教育發展，中央主管機關得委請具融合教育或特殊教育相關專業之團體

、大專校院、學術機構或教師組織，從事整體性、系統性之融合教育或特殊教育相關研究。

各級主管機關為改進融合教育與特殊教育課程、教材教法及評量方式，應鼓勵教師進行相關研

究，並將研究成果公開及推廣使用。

 

第 49 條  

中央及直轄市主管機關應鼓勵師資培育之大學，及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可培育教保員之專科以上

學校，於職前教育階段，開設特殊教育相關課程，促進融合教育之推動。

中央主管機關應將特殊教育相關課程納入師資職前教育課程基準。

 

第 50 條  

為鼓勵設有特殊教育系、所之大學校院設置特殊教育中心，協助特殊教育學生之鑑定、教學及

輔導工作，中央主管機關應編列經費補助之。

為辦理特殊教育各項實驗研究並提供教學實習，設有特殊教育系之大學校院，得附設特殊教育

學校（班）。

 

第 51 條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園之主管機關，得商借公立學校或幼兒園教師組成任務編組性質、具

專業自主性之特殊教育資源中心及特殊教育輔導團，推動特殊教育。

前項任務編組之組織、任務、運作與教師資格、遴選、商借、培訓、獎勵、年資採計及其他相

關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各級主管機關為有效推動特殊教育、整合相關資源、協助各級學校及幼兒園特殊教育之執行及

提供諮詢、輔導與服務，應建立特殊教育行政支持網絡；其支持網絡聯繫、運作方式與其他相

關事項之辦法及自治法規，由各級主管機關定之。

各級主管機關得於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或幼兒園，指定增置由主管機關統籌運用及調派之編

制內特殊教育教師員額，用以協助辦理第十九條第一項所定鑑定評估作業，及辦理第一項所定

特殊教育資源中心及特殊教育輔導團業務，或前項所定支持網絡業務。

 

第 52 條  

各級學校及幼兒園應提供特殊教育學生及幼兒家庭諮詢、輔導、親職教育及轉介等支持服務

，其內容、形式、提供方式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前項所定支持服務，其經費及資源由各級主管機關編列預算辦理。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身心障礙學生家長至少應有一人為該校家長會常務委員或委員，參與學校特

殊教育相關事務之推動。

 

第 53 條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園辦理特殊教育之成效，主管機關每四年至少應辦理一次評鑑，與學

校校務評鑑、幼兒園評鑑或校長辦學績效考評併同辦理為原則。

直轄市及縣（市）主管機關辦理特殊教育之績效，中央主管機關每四年至少應辦理一次評鑑。

第一項及前項之評鑑項目應以法令規定者為限，並落實評鑑方式與指標簡化及行政減量；評鑑

項目及結果應予公布，對評鑑成績優良者予以獎勵，未達標準者應予輔導及協助；評鑑之項目

、評鑑會組成、評鑑程序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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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專校院特殊教育評鑑，中央主管機關應每四年辦理一次，得以專案評鑑辦理。

 

 

  第 四 章 附則

第 54 條  

公立特殊教育學校之場地、設施與設備提供他人使用、委託經營、獎勵民間參與，與學生重補

修、辦理招生、甄選、實習、實施推廣教育等所獲之收入及其相關支出，應設置專帳以代收代

付方式執行，其賸餘款並得滾存作為改善學校基本設施或充實教學設備之用，不受預算法第十

三條、國有財產法第七條及地方公有財產管理相關規定之限制。

前項收支管理作業規定，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 55 條  

本法授權各級主管機關訂定之法規及自治法規，各級主管機關應邀請同級教師組織、教保服務

人員組織、特殊教育相關家長團體代表、家長團體代表及特殊教育學生參與訂定。

 

第 56 條  

本法施行細則，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 57 條  

本法自公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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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心障礙及資賦優異學生鑑定辦法(節錄) 

中華民國一百零一年九月二十八日教育部臺參字第 1010173092C號令修正發布名稱及全文 

24 條；並自發布日施行（原名稱：身心障礙及資賦優異學生鑑定標準） 

中華民國一百零二年九月二日教育部臺教學（四）字第 1020125519B號令修正發布第 8～14  

條條文；並增訂第 7-1 條條文 

 

第 1 條 本辦法依特殊教育法（以下簡稱本法）第十六條第二項規定訂定之。 

 

第 2 條 身心障礙學生之鑑定，應採多元評量，依學生個別狀況採取標準化評量、直接

觀察、晤談、醫學檢查等方式，或參考身心障礙手冊（證明）記載蒐 

個案資料，綜合研判之。 

資賦優異學生之鑑定，應以標準化評量工具，採多元及多階段評量，除一般智

能及學術性向資賦優異學生之鑑定外，其他各類資賦優異學生之鑑定，均不得

施以學科（領域）成就測驗。 

 

第 3 條 本法第三條第一款所稱智能障礙，指個人之智能發展較同年齡者明顯遲緩，且

在學習及生活適應能力表現上有顯著困難者。 

前項所定智能障礙，其鑑定基準依下列各款規定： 

一、心智功能明顯低下或個別智力測驗結果未達平均數負二個標準差。 

二、學生在生活自理、動作與行動能力、語言與溝通、社會人際與情緒行為等

任一向度及學科（領域）學習之表現較同年齡者有顯著困難情形。 

 

第 4 條 本法第三條第二款所稱視覺障礙，指由於先天或後天原因，導致視覺器官之構

造缺損，或機能發生部分或全部之障礙，經矯正後其視覺辨認仍有困難者。 

前項所定視覺障礙，其鑑定基準依下列各款規定之一： 

一、視力經最佳矯正後，依萬國式視力表所測定優眼視力未達○．三或視野在

二十度以內。 

二、視力無法以前款視力表測定時，以其他經醫學專業採認之檢查方式測定後

認定。 

 

第 5 條 本法第三條第三款所稱聽覺障礙，指由於聽覺器官之構造缺損或功能異常，致

以聽覺參與活動之能力受到限制者。 

前項所定聽覺障礙，其鑑定基準依下列各款規定之一： 

一、接受行為式純音聽力檢查後，其優耳之五百赫、一千赫、二千赫聽閾平均

值，六歲以下達二十一分貝以上者；七歲以上達二十五分貝以上。 

二、聽力無法以前款行為式純音聽力測定時，以聽覺電生理檢查方式測定後認

定。 

 

第 6 條 本法第三條第四款所稱語言障礙，指語言理解或語言表達能力與同年齡者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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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有顯著偏差或低落現象，造成溝通困難者。 

前項所定語言障礙，其鑑定基準依下列各款規定之一： 

一、構音異常：語音有省略、替代、添加、歪曲、聲調錯誤或含糊不清等現象。 

二、嗓音異常：說話之音質、音調、音量或共鳴與個人之性別或年齡不相稱等

現象。 

三、語暢異常：說話節律有明顯且不自主之重複、延長、中斷、首語難發或急

促不清等現象。 

四、語言發展異常：語言之語形、語法、語意或語用異常，致語言理解或語言

表達較同年齡者有顯著偏差或低落。 

 

第 7 條 本法第三條第五款所稱肢體障礙，指上肢、下肢或軀幹之機能有部分或全部障

礙，致影響參與學習活動者。 

前項所定肢體障礙，應由專科醫師診斷；其鑑定基準依下列各款規定之一： 

一、先天性肢體功能障礙。 

二、疾病或意外導致永久性肢體功能障礙。 

 

第 7-1 條 本法第三條第六款所稱腦性麻痺，指腦部發育中受到非進行性、非暫時性之腦

部損傷而顯現出動作及姿勢發展有問題，或伴隨感覺、知覺、認知、溝通、學

習、記憶及注意力等神經心理障礙，致在活動及生活上有顯著困難者。 

前項所定腦性麻痺，其鑑定由醫師診斷後認定。 

 

第 8 條 本法第三條第七款所稱身體病弱，指罹患疾病，體能衰弱，需要長期療養，且

影響學習活動者。 

前項所定身體病弱，其鑑定由醫師診斷後認定。 

 

第 9 條 本法第三條第八款所稱情緒行為障礙，指長期情緒或行為表現顯著異常，嚴重

影響學校適應者；其障礙非因智能、感官或健康等因素直接造成之結果。 

前項情緒行為障礙之症狀，包括精神性疾患、情感性疾患、畏懼性疾患、焦慮

性疾患、注意力缺陷過動症、或有其他持續性之情緒或行為問題者。 

第一項所定情緒行為障礙，其鑑定基準依下列各款規定： 

一、情緒或行為表現顯著異於其同年齡或社會文化之常態者，得參考精神科醫

師之診斷認定之。 

二、除學校外，在家庭、社區、社會或任一情境中顯現適應困難。 

三、在學業、社會、人際、生活等適應有顯著困難，且經評估後確定一般教育

所提供之介入，仍難獲得有效改善。 

 

第 10 條 本法第三條第九款所稱學習障礙，統稱神經心理功能異常而顯現出注意、記

憶、理解、知覺、知覺動作、推理等能力有問題，致在聽、說、讀、寫或算等

學習上有顯著困難者；其障礙並非因感官、智能、情緒等障礙因素或文化刺激

不足、教學不當等環境因素所直接造成之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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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項所定學習障礙，其鑑定基準依下列各款規定： 

一、智力正常或在正常程度以上。 

二、個人內在能力有顯著差異。 

三、聽覺理解、口語表達、識字、閱讀理解、書寫、數學運算等學習表現有顯

著困難，且經確定一般教育所提供之介入，仍難有效改善。 

第 11 條 本法第三條第十款所稱多重障礙，指包括二種以上不具連帶關係且非源於同一

原因造成之障礙而影響學習者。 

前項所定多重障礙，其鑑定應參照本辦法其他各類障礙之鑑定基準。 

 

第 12 條 本法第三條第十一款所稱自閉症，指因神經心理功能異常而顯現出溝通、社會

互動、行為及興趣表現上有嚴重問題，致在學習及生活適應上有顯著困難者。 

前項所定自閉症，其鑑定基準依下列各款規定： 

一、顯著社會互動及溝通困難。 

二、表現出固定而有限之行為模式及興趣。 

 

第 13 條 本法第三條第十二款所稱發展遲緩，指未滿六歲之兒童，因生理、心理或社會

環境因素，在知覺、認知、動作、溝通、社會情緒或自理能力等方面之發展較

同年齡者顯著遲緩，且其障礙類別無法確定者。 

前項所定發展遲緩，其鑑定依兒童發展及養育環境評估等資料，綜合研判之。 

 

第 14 條 本法第三條第十三款所稱其他障礙，指在學習與生活有顯著困難，且其障礙類

別無法歸類於第三條至第十三條類別者。 

前項所定其他障礙，其鑑定應由醫師診斷並開具證明。 

 

 (第 15條至第 20條略) 

第 21 條 身心障礙學生及資賦優異學生之鑑定，應依轉介、申請或推薦，蒐集相關資料，

實施初步類別研判、教育需求評估及綜合研判後，完成包括教育安置建議及所

需相關服務之評估報告。 

前項鑑定，各級主管機關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會（以下簡稱鑑輔會）

應於每學年度上、下學期至少召開一次會議辦理，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 

國民教育階段資賦優異學生之鑑定時程，應採入學後鑑定。但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因專業考量、資源分配或其他特殊需求而有入學前鑑定之必要者，應

經鑑輔會審議通過後，由主管機關核定實施，並報教育部備查。 

 

第 22 條 各類身心障礙學生之教育需求評估，應包括健康狀況、感官功能、知覺動作、

生活自理、認知、溝通、情緒、社會行為、學科（領域）學習等。 

各類資賦優異學生之教育需求評估，應包括健康狀況、認知、溝通、情緒、社

會行為、學科（領域）學習、特殊才能、創造力等。 

前二項教育需求評估，應依學生之需求選擇必要之評估項目，並於評估報告中

註明優弱勢能力，所需之教育安置、評量、環境調整及轉銜輔導等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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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3 條 經鑑輔會鑑定安置之身心障礙學生或資賦優異學生，遇障礙情形改變、優弱勢

能力改變、適應不良或其他特殊需求時，得由教師、家長或學生本人向學校或

主管機關提出重新評估之申請；其鑑定程序，依第二十一條第一項規定辦理。

主管機關並得視需要主動辦理重新評估。 

前項重新評估，應註明重新評估之原因；身心障礙學生應檢附個別化教育（支

持）計畫，資賦優異學生應檢附個別輔導計畫。 

 

第 24 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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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規名稱：特殊教育學生及幼兒鑑定辦法

修正日期：民國 113 年 04 月 29 日 

生效狀態：※本法規部分或全部條文尚未生效

一百十三年四月二十九日修正名稱及全文 26 條，自一百十四年八月一日

施行。

 
 

第 1 條
 

本辦法依特殊教育法（以下簡稱本法）第十九條第二項及第四十六條第二項規定訂定之

。
 

第 2 條
 

1  身心障礙學生及幼兒之鑑定，應採多元評量，依學生個別狀況採取標準化評量、直接觀

察、晤談、醫學檢查等方式，或參考身心障礙證明記載蒐集個案資料，綜合研判之。

2  資賦優異學生及幼兒之鑑定，應採多元及多階段評量，以標準化評量工具、各類鑑定基

準規定之方式，綜合研判之。除一般智能及學術性向資賦優異學生之鑑定外，其他各類

資賦優異學生之鑑定，均不得施以學科（領域）成就測驗。
 

第 3 條
 

1  本法第三條第一款所稱智能障礙，指個人在發展階段，其心智功能、適應行為及學業學

習表現，較同年齡者有顯著困難。

2  前項所定智能障礙，其鑑定基準依下列各款規定：

一、心智功能明顯低下或個別智力測驗結果未達平均數負二個標準差。

二、學生在生活自理、動作與行動能力、語言與溝通、社會人際與情緒行為等任一向度

及學科（領域）學習之表現較同年齡者有顯著困難情形。
 

第 4 條
 

1  本法第三條第二款所稱視覺障礙，指由於先天或後天原因，導致視覺器官之構造缺損或

視覺機能發生部分或全部之障礙，經矯正後其視覺辨認仍有困難，致影響參與學習活動

。

2  前項所定視覺障礙，其鑑定基準依下列各款規定之一：

一、遠距離或近距離視力經最佳矯正後，優眼視力未達○．四。

二、兩眼視野各為二十度以內。

三、視力或視野無法以一般標準化工具測定時，以其他醫學專業採認之檢查，綜合研判

之。
 

第 5 條
 

1  本法第三條第三款所稱聽覺障礙，指由於聽力損失，致使聽覺功能或以聽覺參與活動之

能力受到限制，影響參與學習活動。

2  前項所定聽覺障礙，其鑑定基準依下列各款規定之一：

一、純音聽力檢查結果，聽力損失達下列各目規定之一：

（一）優耳五百赫、一千赫、二千赫、四千赫聽閾平均值，未滿七歲達二十一分貝以上

；七歲以上達二十五分貝以上。

（二）任一耳五百赫、一千赫、二千赫、四千赫聽閾平均值達五十分貝以上。

二、聽力無法以前款純音聽力測定時，以聽覺電生理檢查方式測定後認定。
 

第 6 條
 

1  本法第三條第四款所稱語言障礙，指言語或語言符號處理能力較同年齡者，有顯著偏差43



或低落現象，造成溝通困難，致影響參與學習活動。

2  前項所定語言障礙，其鑑定基準依下列各款規定之一：

一、語音異常：產出之語音有省略、替代、添加、歪曲、聲調錯誤或含糊不清等現象

，致影響說話清晰度。

二、嗓音異常：說話之音質、音調、音量或共鳴與個人之性別、年齡或所處文化環境不

相稱，致影響口語溝通效能。

三、語暢異常：說話之流暢度異常，包括聲音或音節重複、拉長、中斷或用力，及語速

過快或急促不清、不適當停頓等口吃或迅吃現象，致影響口語溝通效能。

四、發展性語言異常：語言理解、語言表達或二者較同年齡者有顯著偏差或低落，其障

礙非因感官、智能、情緒或文化刺激等因素直接造成之結果
 

第 7 條
 

1  本法第三條第五款所稱肢體障礙，指上肢、下肢、軀幹或平衡之機能損傷，致影響參與

學習活動。

2  前項所定肢體障礙，其相關疾病應由專科醫師診斷；其鑑定基準依下列各款規定之一：

一、先天性肢體功能障礙。

二、疾病或意外導致長期持續性肢體功能障礙。
 

第 8 條
 

1  本法第三條第六款所稱腦性麻痺，指因腦部早期發育中受到非進行性、非暫時性之腦部

損傷，造成動作、平衡及姿勢發展障礙，經常伴隨感覺、知覺、認知、溝通及行為等障

礙，致影響參與學習活動。

2  前項所定腦性麻痺，應經由該專科醫師診斷。
 

第 9 條
 

1  本法第三條第七款所稱身體病弱，指罹患疾病，且體能衰弱，需長期療養，致影響參與

學習活動。

2  前項所定身體病弱，其相關疾病應經由該專科醫師診斷。
 

第 10 條
 

1  本法第三條第八款所稱情緒行為障礙，指長期情緒或行為表現顯著異常，致嚴重影響學

校適應；其障礙非因智能、感官或健康等因素直接造成之結果。

2  前項情緒行為障礙之症狀，包括精神性疾患、情感性疾患、畏懼性疾患、焦慮性疾患、

注意力缺陷過動症、或有其他持續性之情緒或行為問題。

3  第一項所定情緒行為障礙，其鑑定基準依下列各款規定：

一、情緒或行為表現顯著異於其同年齡或社會文化之常態者，得參考精神科醫師之診斷

認定之。

二、在學校顯現學業、社會、人際、生活或職業學習等適應有顯著困難。

三、除學校外，在家庭、社區、社會或任一情境中顯現適應困難。

四、前二款之困難經評估後確定一般教育及輔導所提供之介入成效有限，仍有特殊教育

需求。
 

第 11 條
 

1  本法第三條第九款所稱學習障礙，統稱神經心理功能異常而顯現出注意、記憶、理解、

知覺、知覺動作、推理等能力有問題，致在聽、說、讀、寫或算等學習上有顯著困難者

；其障礙並非因感官、智能、情緒等障礙因素或文化刺激不足、教學不當等環境因素所

直接造成之結果。

2  前項所定學習障礙，其鑑定基準依下列各款規定：

一、智力正常或在正常程度以上。

二、個人內在能力有顯著差異。 44



三、聽覺理解、口語表達、識字、閱讀理解、書寫、數學運算等學習表現有顯著困難

，且經確定一般教育所提供之介入，仍難有效改善。
 

第 12 條
 

1  本法第三條第十款所稱自閉症，指因神經心理功能異常而顯現出溝通、社會互動、行為

及興趣表現上有嚴重問題，致在學習及生活適應上有顯著困難。

2  前項所定自閉症，其鑑定基準依下列各款規定：

一、顯著社會溝通及社會互動困難。

二、表現出固定而有限之行為模式及興趣。
 

第 13 條
 

1  本法第三條第十一款所稱多重障礙，指包括二種以上不具連帶關係造成之障礙，致影響

學習。

2  前項所定多重障礙，其鑑定應參照本辦法其他各類障礙之鑑定基準。
 

第 14 條
 

1  本法第三條第十二款所稱發展遲緩，指未滿六歲之兒童，因生理、心理或社會環境因素

，在知覺、動作、認知、語言溝通、社會情緒或生活自理等方面之發展較同年齡者顯著

落後，且其障礙類別無法確定。

2  前項所定發展遲緩，其鑑定依兒童發展及養育環境評估等資料，綜合研判之。
 

第 15 條
 

1  本法第三條第十三款所稱其他障礙，指在學習與生活有顯著困難，且其障礙類別無法歸

類於第三條至前條類別。

2  前項所定其他障礙，相關疾病應經由該專科醫師診斷；其鑑定除醫師診斷外，應評估其

特殊教育需求後綜合研判之。
 

第 16 條
 

1  本法第四條第一款所稱一般智能資賦優異，指在記憶、理解、分析、綜合、推理及評鑑

等方面，較同年齡者具有卓越潛能或傑出表現。

2  前項所定一般智能資賦優異，其鑑定基準依下列各款規定：

一、個別智力測驗評量結果在平均數正二個標準差或百分等級九十七以上。

二、經專家學者、指導教師或家長觀察推薦，並檢附學習特質與表現卓越或傑出等之具

體資料。
 

第 17 條
 

1  本法第四條第二款所稱學術性向資賦優異，指在語文、數學、社會科學或自然科學等學

術領域，較同年齡者具有卓越潛能或傑出表現。

2  前項所定學術性向資賦優異，其鑑定基準依下列各款規定之一：

一、前項任一領域學術性向或成就測驗得分在平均數正二個標準差或百分等級九十七以

上，並經專家學者、指導教師或家長觀察推薦，及檢附專長學科學習特質與表現卓

越或傑出等之具體資料。

二、參加政府機關或學術研究機構舉辦之國際性或全國性有關學科競賽或展覽活動表現

特別優異，獲前三等獎項。

三、參加學術研究單位長期輔導之有關學科研習活動，成就特別優異，經主辦單位推薦

。

四、獨立研究成果優異並刊載於學術性刊物，經專家學者或指導教師推薦，並檢附具體

資料。
 

第 18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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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法第四條第三款所稱藝術才能資賦優異，指在音樂、美術、舞蹈或戲劇等藝術方面

，較同年齡者具有卓越潛能或傑出表現。

2  前項所定藝術才能資賦優異，其鑑定基準依下列各款規定之一：

一、任一領域藝術性向測驗得分在平均數正二個標準差或百分等級九十七以上，或專長

領域能力評量表現優異，並經專家學者、指導教師或家長觀察推薦，及檢附藝術學

習表現卓越或傑出等之具體資料。

二、參加政府機關或學術研究機構舉辦之國際性或全國性各該類科競賽表現特別優異

，獲前三等獎項。
 

第 19 條
 

1  本法第四條第四款所稱創造能力資賦優異，指運用心智能力，產生創新及建設性之作品

、發明或問題解決表現，較同年齡者具有卓越潛能或傑出表現。

2  前項所定創造能力資賦優異，其鑑定基準依下列各款規定之一：

一、創造能力測驗得分在平均數正二個標準差或百分等級九十七以上，或實作評量表現

優異，並經專家學者、指導教師或家長觀察推薦，及檢附創造才能特質與表現卓越

或傑出等之具體資料。

二、參加政府機關或學術研究機構舉辦之國際性或全國性創造發明競賽表現特別優異

，獲前三等獎項。
 

第 20 條
 

1  本法第四條第五款所稱領導能力資賦優異，指具有優異之計畫、組織、溝通、協調、決

策、評鑑等能力，而在處理團體事務上，較同年齡者有卓越潛能或傑出表現。

2  前項所定領導能力資賦優異，其鑑定基準依下列各款規定：

一、領導才能測驗得分在平均數正二個標準差或百分等級九十七以上。

二、在領導實務具優異表現，經專家學者、指導教師、家長或同儕觀察推薦，並檢附領

導才能特質與表現傑出等之具體資料。
 

第 21 條
 

1  本法第四條第六款所稱其他特殊才能資賦優異，指在肢體動作、工具運用、資訊、棋藝

、牌藝等能力，較同年齡者具有卓越潛能或傑出表現。

2  前項所定其他特殊才能資賦優異，其鑑定基準依下列各款規定：

一、參加政府機關或學術研究機構舉辦之國際性或全國性技藝競賽表現特別優異，獲前

三等獎項。

二、經專家學者、指導教師或家長觀察推薦，並檢附專長才能特質與表現卓越或傑出等

之具體資料。
 

第 22 條
 

身心障礙及處於離島、偏遠地區，或因經濟、文化或族群致需要協助之資賦優異學生之

鑑定，其程序、期程、評量項目及工具之調整方式，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為加強本條所定學生之鑑定，各級主管機關得因應學生身心特質及其需求、文化差

異、族群特性或地區限制，彈性調整鑑定程序。

二、各級主管機關為處理本條所定學生之鑑定，必要時得延長鑑定期程，或召開各級主

管機關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會（以下簡稱鑑輔會）臨時會。

三、學生參與特殊教育學生鑑定無法適用既有評量工具時，應依其個別需求，調整評量

工具之內容或分數採計方式，或改以其他評量項目進行評估。
 

第 23 條
 

1  特殊教育學生及幼兒之鑑定，應依轉介、申請或推薦，蒐集相關資料，實施初步類別研

判、教育需求評估及綜合研判後，完成包括教育安置建議及所需相關服務之評估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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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前項鑑定，各級主管機關鑑輔會應於每學年度上、下學期至少召開一次會議辦理，必要

時得召開臨時會議。

3  國民教育階段資賦優異學生之鑑定時程，應採入學後鑑定。但直轄市、縣（市）主管機

關因專業考量、資源分配或其他特殊需求而有入學前鑑定之必要者，應經鑑輔會審議通

過後，由主管機關核定實施，並報教育部備查。
 

第 24 條
 

1  身心障礙學生及幼兒之教育需求評估，應包括健康狀況、感官功能、知覺動作、生活自

理、認知、溝通、情緒、社會行為、領域（科目）學習等。

2  資賦優異學生之教育需求評估，應包括認知或情意特質、社會適應、性向、專長領域

（科目）學習等。

3  前二項教育需求評估，應依學生或幼兒之需求選擇必要之評估項目，並於評估報告中註

明優弱勢能力，所需之教育安置、課程調整、支持服務及轉銜輔導等建議。
 

第 25 條
 

1  各級主管機關辦理特殊教育學生及幼兒之重新評估，以跨教育階段為原則。

2  經鑑輔會鑑定安置之特殊教育學生及幼兒，遇障礙情形改變、優弱勢能力改變、適應不

良或其他特殊需求時，得由教師、法定代理人、實際照顧者或學生本人向學校、幼兒園

或主管機關提出重新評估之申請；其鑑定程序，依第二十三條第一項規定辦理。主管機

關並得視需要主動辦理重新評估。

3  前二項重新評估，應註明重新評估之原因；身心障礙學生或幼兒應檢附個別化教育（支

持）計畫，資賦優異學生應檢附個別輔導計畫。
 

第 26 條
 

本辦法自中華民國一百十四年八月一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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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 113學年度高級中等暨國民教育階段身心障礙學生鑑定安置作業流程圖 

 

 

 

 

 

 

 

 

 

 

 

 

 

 

 

 

 

 

 

 

 

 

 

 

 

 

 

 

 

 

 

 

 

 
 

 

備註：家長對鑑定結果或安置班型有異議者，提出鑑定申復。(詳見流程圖) 

1.各校提供特教服務 
(依規定重新鑑定，並定期評估安置適
切性) 

2.跨教育階段時依規定申請安置或
適性安置 

(去年鑑輔會判定疑似生)  

曾鑑定 
疑似生 

未鑑定 

新個案 

1.非去年鑑輔會判定疑似生； 

2.非確認個案 

鑑輔會綜合研判 

依疑似生介入原
則及服務流程提
供相關服務 

1.在原班級實施補救教學或學習輔導，
加強與教師、家長之溝通。 

2.一般教育提供教學輔導措施。 

特推會 

校內進行宣導、導師或家長轉介疑似特教需求學生 鑑定有效期限屆期,仍有特教需求者 

鑑定（欲取得特教生身份） 

確認個案重新鑑定 

個案之鑑定期限將屆期，須重新鑑定(高中階段含跨階段鑑定) 

評估無特教需求 

公文通知鑑定結果 

確認個案 

 
送鑑輔會審查 

校內進行輔導介入 

一年內仍需要鑑定 

校內實施轉介前介入輔導或補救教

學、進行初篩施測、訪談或觀察 

校內評估是否有特教需求及 

目前接受特教服務情形 

非特教生 

再觀察 
疑似生 

評估有特教需求 

 
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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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
礙 

 

智
能
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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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
緒
行
為
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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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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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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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
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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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各類 

1.校內鑑定評估或相關人員評估、蒐集資料及填寫表件 
2.特推會討論確認資料完整後送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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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高級中等以下學校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安置申復暨申訴作業流程圖 

學生家長或法定代理人於鑑
定結果核定後14 日(含例假
日)內提出申復申請 

否 
教育局審查申復書是否符

合規定 

是 

同意 
申復決定即為
確定 

申復人是否同意申復結果 

不同意 

否 

教育局審查合申訴書是否
符合規定 

是 

同意 申訴決定即
為確定 

申復人是否同意申訴結果 

不同意 

申訴人於評議決定書送達之次日起三十日
內向臺中市政府提起訴願 

教育局將申訴結果通知申訴人及副知學校 

教育局於受理申訴書之次日起 30 日內召開

申訴評議會議 

  

提起申訴書不合規 
定，書面通知申訴人於

收到通知完成補件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收申訴書及相
關佐證資料 

學生家長或法定代理人於收受或知悉申復結
果之次日起 20 日內填具申訴書 

 

教育局將申復結果通知申復人及副知學校 

 
教育局於受理申復申請召開申復會議 

 

  

提起申復資料不合規
定,通知申復人盡速
完成補件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收受申復申
請及相關佐證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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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1. 申復：學生或其監護人、法定代理人對學生鑑定及安置所生之爭議得向臺中市政府 

教育局(臺中市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會)提起申復。 
2. 申訴：依據特殊教育法第 24 條，對學生與幼兒鑑定、安置、輔導及支持服務如有爭

議，得由學生或幼兒之法定代理人、實際照顧者代為或由高級中等以上教育階段特殊
教育學生向主管機關 (在本市即為臺中市政府)提起申訴。 

3. 訴願：依據訴願法第 1 條人民對於中央或地方機關之行政處分，認為違法或不當， 
致損害其權利或利益者，得依本法提起訴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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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 113學年度高中教育階段身心障礙學生鑑定送件資料一覽表 
(一般學校、非列冊辦理重鑑)─智障類 

◎紙本送件時依「資料名稱」欄位順序由上至下排列，請整理為 A4 大小，以長尾夾整理好。 

◎資料名稱之「效期內之身心障礙證明」，第一學期應至少 114/2/1 仍有效，第二學期至少 114/7/1 仍有效。 

◎資料名稱之「心理衡鑑報告」、「醫院診斷證明」、「智力評估」、「各項測驗」開立日期、施測日期。(日期規定如下：
第一學期需為 112/11/1 後開立，第二學期需為 113/4/1 後開立) 

◎個案送件後，鑑輔會委員可能依個案審查情況，建議或要求增加檢附資料，以利學生特殊教育身分之研判。  

 資料名稱 
新鑑定/ 
更改障別 疑似生 

重新鑑定
(含跨教育
階段) 

說明 

1 A鑑定安置結果頁    填寫學生基本資料、評估人員及初判即可。 

2 
B鑑定安置摘要表 
(含 B1、B2) 

   
B1 由 e 化系統印出(含特推會決議)；B2篩選轉介
資料、成績紀錄表、評估表單。 

3 C家長同意書    法定代理人或實際照顧者姓名需與簽名一致。 

4 特教通報網鑑定安置紀錄    至特教通報網列印。 

5 D1 綜合分析報告(智)    ※ 
智能障礙輕度者依綜合分析報告向度敘寫。 

※智力評估屬智能障礙中、重度以上者填寫 D2
佐證資料摘要。 

6 E學生基本資料表    家長填寫。 

7 F學生學習暨需求評估表    熟悉個案之學校人員填寫。 

8 
智力評估資料 
(依說明 A或 B擇一檢附) 

   

A.效期內 ICF碼含 b117之身障證明影本。。 
B.鑑定紀錄中曾研判為非智障者或不符合者，以
下擇一檢附： 
B-1.一年內身障鑑定醫院開立之「醫師診斷證
明」(須註明施測日期與魏氏智商分數)。 
B-2.一年內身障鑑定醫院開立之「心理衡鑑報
告」(需含智力評估)。 
B-3.國中最後一次鑑定魏氏智力量表全量表
60(含)以下紀錄本或心理衡鑑報告。 
B-4.魏氏兒童第五版/魏氏成人第四版紀錄本 
(請依年齡選擇版本)。 

9 適應行為量表 
 

家長版及 
教師版 

 
家長版及 
教師版 

※ 
教師版 

※重新鑑定個案如為智能障礙輕度需檢附(可以

心理衡鑑報告中之適應行為評估代替)。 

文蘭適應行為量表第 3 版或適應行為評量系統第

二版(ABAS-II)擇一使用，並請依年齡選擇版本 

10 國文及數學成就測驗(G9)    

如前項智力評估為輕度(智力商數為 56 分以上或
ICF碼為 b117.1)者需檢附。 
填寫測驗日期、實際作答時間(例如：30 分鐘)、
施測觀察記錄說明。 

11 

G3 疑似生介入服務計畫     

個案 IEP 
「貳、學生所需特殊教
育、相關服務及支持策略」 

   
請檢附個案 IEP 中「貳、學生所需特殊教育、
相關服務及支持策略」部分即可。 

12 

國中三年成績單     

高中成績單    

檢附 2次段考及 1次學期之成績單(敘明國文科、
數學科之班級排名比序及班級人數，並註明成績
是否經過調整，盡量以未調整之成績為主，若有
調整請於 B2表成績欄位下方說明)。 

13 
效期內之鑑輔會鑑定證明
影本 

   若無法檢附請於 B2表內說明原因。 

14 上次鑑輔會鑑定資料 ※ 
 
※ 

 

畢業於本市國中者，檢附最近一次鑑定資料(含鑑

定安置結果-學校存查、B鑑定安置摘要表、D綜

合分析報告、智力測驗紀錄本)。 

畢業於外縣市國中者，請務必附上國中跨教育階

段完整鑑定紙本資料(需有完整測驗數據)。 
※如高中曾進行鑑定、過去曾鑑定為疑似生或非
特生，務必檢附完整前次鑑定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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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 113學年度高中教育階段身心障礙學生鑑定送件資料一覽表 
(一般學校、非列冊辦理重鑑)─學障類 

◎紙本送件時依「資料名稱」欄位順序由上至下排列，請整理為 A4 大小，以長尾夾整理好。 

◎資料名稱之「效期內之身心障礙證明」，第一學期應至少 114/2/1 仍有效，第二學期至少 114/7/1 仍有效。 

◎資料名稱之「心理衡鑑報告」、「醫院診斷證明」、「智力評估」、「各項測驗」開立日期、施測日期。(日期規定如下：
第一學期需為 112/11/1 後開立，第二學期需為 113/4/1 後開立) 

◎個案送件後，鑑輔會委員可能依個案審查情況，建議或要求增加檢附資料，以利學生特殊教育身分之研判。 

 資料名稱 
新鑑定/ 
更改障別 

疑
似
生 

重新鑑定
(含跨教育
階段) 

說明 

1 A鑑定安置結果頁    填寫學生基本資料、評估人員及初判即可。 

2 B鑑定安置摘要表(含 B1、B2)    
B1由 e 化系統印出(含特推會決議)；B2篩選轉介資
料、成績紀錄表、評估表單。 

3 C家長同意書    法定代理人或實際照顧者姓名需與簽名一致。 

4 特教通報網鑑定安置紀錄    至特教通報網列印。 

5 D1 綜合分析報告(學)    依綜合分析報告向度敘寫。 

6 E學生基本資料表    家長填寫。 

7 F學生學習暨需求評估表    熟悉個案之學校人員填寫。 

8 智力評估資料   ※ 

※重新鑑定者請檢附國中階段以後，最新一次含魏氏
智力測驗分數之智力評估資料(如:紀錄紙、心理衡鑑
或綜合研判表)。 
※如上述智力評估資料無測驗分數，或「國、數成就
測驗任一為 PR16-20之間者(原學障細類別僅為書寫
障礙者免)」，須加做智力評估，並就以下擇一檢附： 
A.魏氏兒童第五版/魏氏成人第四版紀錄本。 
B.身障鑑定醫院開立「心理衡鑑報告」(需含智力評估)。 

9 適應行為量表 ※ ※  

※智力評估資料為臨界智能者可加評估適應行為 

(介於 70-73之間，平日觀察適應行為有顯著困難)。 

文蘭適應行為量表第 3版或適應行為評量系統第二版

(ABAS-II)擇一使用，並請依年齡選擇版本 

10 
國文及數學成就測驗(G9)/ 
書寫表達診斷測驗 

   
閱讀障礙、數學障礙檢附國文及數學能力測驗；書寫
障礙檢附書寫表達診斷測驗。 

11 

G1 介入成效評估表 
(學智障類) 

   另需檢附扶助教學或輔導介入紀錄。 

G3 疑似生介入服務計畫     

個案 IEP 
「貳、學生所需特殊教育、相
關服務及支持策略」 

   
請檢附個案 IEP 中「貳、學生所需特殊教育、相關服
務及支持策略」部分即可。 

12 

國中三年成績單     

高中成績單    

檢附 2次段考及 1次學期之成績單(敘明國文科、數學
科之班級排名比序及班級人數，並註明成績是否經過
調整，盡量以未調整之成績為主，若有調整請於 B2
表成績欄位下方說明)。 

13 國中會考成績單 免試入學者需檢付 若無法檢附請於 B2表內說明原因。 

14 
佐證其困難之相關科目 
未訂正、未調整作業單 

   

請檢附障礙細類別相關科目之資料並簡述困難型態
(如:作文、週記、非選擇題之考卷、作業單等質性資
料) 
◎書寫障礙檢附自發性書寫資料(如：未提供協助之作
文、週記等)。 
◎純書寫障礙檢附以記敘文為主的作文，分別以口
說、手寫、打字方式呈現。(主題雷同佳) 

15 醫療診斷證明或身心障礙證明 有則付  

16 效期內之鑑輔會鑑定證明影本    若無法檢附請於 B2表內說明原因。 

17 上次鑑輔會鑑定資料 ※ 
 
※ 

 

畢業於本市國中者，檢附最近一次鑑定資料(含鑑定安

置結果-學校存查、B鑑定安置摘要表、D綜合分析報

告、智力測驗紀錄本)。 

畢業於外縣市國中者，請務必附上國中跨教育階段完

整鑑定紙本資料(需有完整測驗數據)。 

※如高中曾進行鑑定、過去曾鑑定為疑似生或非特

生，務必檢附完整前次鑑定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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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 113學年度高中教育階段身心障礙學生鑑定送件資料一覽表 
(一般學校、非列冊辦理重鑑)─情障類 

◎紙本送件時依「資料名稱」欄位順序由上至下排列，請整理為 A4 大小，以長尾夾整理好。 

◎資料名稱之「效期內之身心障礙證明」，第一學期應至少 114/2/1 仍有效，第二學期至少 114/7/1 仍有效。 

◎資料名稱之「心理衡鑑報告」、「醫院診斷證明」、「智力評估」、「各項測驗」開立日期、施測日期。(日期規定如下：
第一學期需為 112/11/1 後開立，第二學期需為 113/4/1 後開立) 

◎個案送件後，鑑輔會委員可能依個案審查情況，建議或要求增加檢附資料，以利學生特殊教育身分之研判。 

 資料名稱 
新鑑定/ 
更改障
別 

疑似生 

重新鑑
定(含跨
教育階
段) 

說明 

1 A鑑定安置結果頁    填寫學生基本資料、評估人員及初判即可。 

2 B鑑定安置摘要表(含 B1、B2)    
B1 由 e 化系統印出(含特推會決議)；B2篩選轉介
資料、成績紀錄表、評估表單。 

3 C家長同意書    法定代理人或實際照顧者姓名需與簽名一致。 

4 特教通報網鑑定安置紀錄    至特教通報網列印。 

5 D1 綜合分析報告(情)    依綜合分析報告向度敘寫。 

6 E學生基本資料表    家長填寫。 

7 F 學生學習暨需求評估表    熟悉個案之學校人員填寫。 

8 
醫療診斷證明 
或身心障礙證明 
(藥袋請檢附最近一次藥袋影本) 

   

以下擇一檢附： 
A.含情障類別效期內身障證明(需含 ICF碼)影本。 
B.一年內之醫師診斷證明(需由兒童青少年精神
科/身心科醫師開立)，建議註明：初診日期、就診
次數與頻率、用藥狀況、測驗評估結果等，如有
完整心理衡鑑報告、重大傷病卡可一併檢附。 

就醫紀錄需達連續半年或逹 6次以上。 
如有用藥檢附用藥佐證資料，如藥袋影本。 

9 智力評估資料    

情障需排除智能障礙，以下擇一檢附： 
A.其他智力測驗：如團體智力測驗、非語文智力
測驗…等。 
B.學業成就(國數)表現未調整為 PR50以上。 
C.身心障礙鑑定醫院開立「心理衡鑑報告」(需註
明智力測驗結果)。 
D.國中以後之魏氏兒童智力量表紀錄本。 

10 初篩測驗紙本    
情緒障礙：情緒障礙量表(SAED) 

ADHD：注意力缺陷/過動障礙測驗(ADHD-T)。 

11 情緒行為障礙學生訪談紀錄表 
 

H1-2 
 

H1-2 
 

H1-1 
呈現學生不同情境之情緒及行為表現情形，建議
家長訪談及教師訪談分開敘明。 

12 

G2 介入成效評估(情障類)    包含(G2-1至 3)表，介入輔導者請檢附相關資料。 

G3 疑似生介入服務計畫    如有召開個案會議請檢附會議資料。 

個案 IEP「貳、學生所需特殊教
育、相關服務及支持策略」 

   
請檢附個案 IEP 中「貳、學生所需特殊教育、相
關服務及支持策略」及「行為功能介入方案」。 

13 高中成績單    

檢附 2次段考及 1次學期之成績單(敘明國文科、
數學科之班級排名比序及班級人數，並註明成績
是否經過調整，盡量以未調整之成績為主，若有
調整請於 B2表成績欄位下方說明)。 

14 出缺席紀錄    請檢附至少一學期紀錄，且需註明節數或天數。 

15 效期內之鑑輔會鑑定證明影本    若無法檢附請於 B2表內說明原因。 

16 上次鑑輔會鑑定資料 ※ 
 
※ 

 

畢業於本市國中者，檢附最近一次鑑定資料(含鑑

定安置結果-學校存查、B鑑定安置摘要表、D綜

合分析報告、訪談紀錄本)。 

畢業於外縣市國中者，請務必附上國中跨教育階

段完整鑑定紙本資料(需有完整測驗數據)。 

※如高中曾進行鑑定、過去曾鑑定為疑似生或非

特生，務必檢附完整前次鑑定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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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 113學年度高中教育階段身心障礙學生鑑定送件資料一覽表 
(一般學校、非列冊辦理重鑑) ─自閉症類 

◎紙本送件時依「資料名稱」欄位順序由上至下排列，請整理為 A4 大小，以長尾夾整理好。 

◎資料名稱之「效期內之身心障礙證明」，第一學期應至少 114/2/1 仍有效，第二學期至少 114/7/1 仍有效。 

◎資料名稱之「心理衡鑑報告」、「醫院診斷證明」、「智力評估」、「各項測驗」開立日期、施測日期。(日期規定如下：
第一學期需為 112/11/1 後開立，第二學期需為 113/4/1 後開立) 

◎個案送件後，鑑輔會委員可能依個案審查情況，建議或要求增加檢附資料，以利學生特殊教育身分之研判。 

 資料名稱 
新鑑定/ 
更改障
別 

疑似生 

重新鑑
定(含跨
教育階
段) 

說明 

1 A 鑑定安置結果頁    填寫學生基本資料、評估人員及初判即可。 

2 
B鑑定安置摘要表 

(含 B1、B2) 
   

B1 由 e 化系統印出(含特推會決議)；B2 篩選轉介資料、成績

紀錄表、評估表單。 

3 C家長同意書    法定代理人或實際照顧者姓名需與簽名一致。 

4 特教通報網鑑定安置紀錄    至特教通報網列印。 

5 D1 綜合分析報告(自)   ※ 

依綜合分析報告向度敘寫。 

※自閉症重度以上或智力評估屬智能障礙中度以上填寫 D2

佐證資料摘要。 

6 E 學生基本資料表    家長填寫。 

7 F 學生學習暨需求評估表    熟悉個案之學校人員填寫。 

8 
醫療診斷證明 

或身心障礙證明 
   

以下擇一檢附： 

A.效期內之自閉症身心障礙證明影本(需含 ICF 碼)。 

B.一年內之醫師診斷證明(需由兒童青少年精神科/身心科醫

師開立)，建議註明：初診日期、就診次數與頻率、用藥狀況、

測驗評估結果等，如有完整心理衡鑑報告可檢附。 

9 

智力評估資料 

(※欲加註智能障礙請檢附一
年內智力評估評估，若無則
免。自閉症重度無需檢附智力
評估佐證) 

※ ※ ※ 

A.效期內 ICF 碼含 b117 之身障證明影本。。 

B.鑑定紀錄中曾研判為非智障者或不符合 A 者，以下擇一檢

附： 

B-1.一年內身障鑑定醫院開立之「醫師診斷證明」(須註明

施測日期與魏氏智商分數)。 

B-2.一年內身障鑑定醫院開立之「心理衡鑑報告」(需含智

力評估)。 

B-3.國中最後一次鑑定魏氏智力量表全量表 60(含)以下紀

錄本或心理衡鑑報告。 

B-4.魏氏兒童第五版/魏氏成人第四版紀錄本。(請依年齡選

擇版本) 

10 初篩測驗紙本    高中職自閉症學生行為檢核表。 

11 自閉症學生訪談紀錄表 I-2 ※I-2 ※I-1 ※自閉症重度或併有智障中度以上者免附。 

12 

適應行為量表 

(※欲加註智能障礙請檢附適
應行為評估，若無則免。) 

 

家長版
及 

教師版 

 

家長版
及 

教師版 

※ 

教師版 

※重新鑑定個案如智力評估屬智障輕度者需檢附(可以心理衡

鑑報告中之適應行為評估代替)。 

文蘭適應行為量表第 3 版或適應行為評量系統第二版

(ABAS-II)擇一使用，並請依年齡選擇版本 

13 

G3 疑似生介入服務計畫    如有召開個案會議請檢附會議資料。 

個案 IEP「貳、學生所需特殊
教育、相關服務及支持策略」 

   
請檢附個案 IEP 中「貳、學生所需特殊教育、相關服務及支

持策略」部分即可。 

14 高中成績單    

檢附 2 次段考及 1 次學期之成績單(敘明國文、數學之班級排

名比序及班級人數，並註明成績是否經過調整，盡量以未調

整之成績為主，若有調整請於 B2 表成績欄位下方說明)。 

15 
效期內之鑑輔會鑑定證明影
本 

   若無法檢附請於 B2 表內說明原因。 

16 上次鑑輔會鑑定資料 ※ 
 

※ 
 

畢業於本市國中者，檢附最近一次鑑定資料(含鑑定安置結果-

學校存查、B 鑑定安置摘要表、D 綜合分析報告、訪談紀錄本)。 

畢業於外縣市國中者，請務必附上國中跨教育階段完整鑑定

紙本資料(需有完整測驗數據)。 

※如高中曾進行鑑定、過去曾鑑定為疑似生或非特生，務必

檢附完整前次鑑定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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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 113學年度高中教育階段身心障礙學生鑑定送件資料一覽表 
(一般學校、非列冊辦理重鑑) 

視、聽、語、肢、多障、病弱、腦麻、其他類 
◎紙本送件時依「資料名稱」欄位順序由上至下排列，請整理為 A4 大小，以長尾夾整理好。 

◎資料名稱之「效期內之身心障礙證明」，第一學期應至少 114/2/1 仍有效，第二學期至少 114/7/1 仍有效。 

◎資料名稱之「心理衡鑑報告」、「醫院診斷證明」、「智力評估」、「各項測驗」開立日期、施測日期。(日期規定如下：
第一學期需為 112/11/1 後開立，第二學期需為 113/4/1 後開立) 

◎「身體病弱」診斷證明開立日期需為六個月內(第一學期為 113/4/1 後開立，第二學期需為 113/7/1 後開立)。 

◎個案送件後，鑑輔會委員可能依個案審查情況，建議或要求增加檢附資料，以利學生特殊教育身分之研判。 

 資料名稱 
新鑑定/更
改障別 

疑似生 
重新鑑定
(含跨教育
階段) 

說明 

1 A鑑定安置結果頁    填寫學生基本資料、評估人員及初判即可。 

2 B鑑定安置摘要表(B1)    B1 由 e 化系統印出(含特推會決議)。 

3 C家長同意書    法定代理人或實際照顧者姓名需與簽名一致。 

4 特教通報網鑑定安置紀錄    至特教通報網列印。 

5 D2 佐證資料摘要    依檢附之相關醫療或身心障礙證明敘寫。 

6 E學生基本資料表    家長填寫。 

7 F 學生學習暨需求評估表    熟悉個案之學校人員填寫。 

8 
醫療診斷證明 
或身心障礙證明 

 
※ 

 
※ 

 
※ 

以下擇一檢附： 
A.有效期限內之身心障礙證明影本(需含 ICF
碼；永久效期或無 ICF 碼則需檢附一年內醫
師診斷證明)。 

B.一年內身心障礙鑑定醫院開立之「醫師診斷證
明」(身體病弱需為六個月內)，如有完整心理
衡鑑報告或重大傷病證明 可一併檢附。 

C.語障、腦麻類，前次衡鑑日至收件日已逾三年
以上者，須檢附一年內之醫療診斷證明。 

各類別需繳交之診斷證明內容說明如下： 
※申請視覺障礙鑑定但無身心障礙證明者，需
有雙眼矯正後的視力值(視野圖視情況檢附)。 

※申請聽覺障礙鑑定但無身心障礙證明者，需
有雙耳矯正前的聽力分貝數據。 

※欲加註智能障礙者，自行檢附一年內智力評
估及適應行為評估。 

9 
個案 IEP「貳、學生所需特殊教
育、相關服務及支持策略」 

   
請檢附個案 IEP中「貳、學生所需特殊教育、
相關服務及支持策略」部分即可。 

10 學生相關輔導紀錄   有則附 輔導紀錄表、認輔紀錄、個別諮商紀錄等。 

11 佐證學生特教需求相關資料    

視個案申請類別檢附： 
A.「腦性麻痺、肢障」檢附行動或肢體狀況之影
片(照片為輔)，影片內容與學習、生活相關為
主，勿拍攝生活或學習中不常用的動作，並
與心評綜合分析之質性描述相互佐證，以確
認學生之障礙及適應狀況。 

B.「語障」檢附個案朗讀文章(建議分別為個案
熟悉之課文及不熟悉之文章，並檢附文章之
文本；勿提供文言文之朗讀)、生活對話互動
之影片，影片中須能看到個案肩部以上，勿
遮口形，語音收音需清晰。 

※前述 A.B.影片拍攝，請留意影片方向，並於
檔案標題敘寫拍攝主題，影片檔可 email 至公
務信箱。 

C.身體病弱請檢附最近一年出缺席紀錄，須說明
紀錄單位為節數或天數，並說明出席情形。 

D.「視障、聽障」檢附前一學期之 IEP；或提供
視、聽輔具的相關申請文件。 

12 效期內之鑑輔會鑑定證明影本    若無法檢附請於 B2表內說明原因。 

13 上次鑑輔會鑑定資料 ※ ※  

畢業於本市國中者，檢附最近一次鑑定資料(含
鑑定安置結果-學校存查、B鑑定安置摘要表、D
綜合分析報告)。 
畢業於外縣市國中者，請務必附上國中跨教育
階段完整鑑定紙本資料(需有完整測驗數據)。 
※如高中曾進行鑑定、過去曾鑑定為疑似生或
非特生，務必檢附完整前次鑑定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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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 113學年度高中教育階段身心障礙學生鑑定送件資料一覽表 
(一般學校、非列冊辦理重鑑)─智障類 

◎紙本送件時依「資料名稱」欄位順序由上至下排列，請整理為 A4 大小，以長尾夾整理好。 

◎資料名稱之「效期內之身心障礙證明」，第一學期應至少 114/2/1 仍有效，第二學期至少 114/7/1 仍有效。 

◎資料名稱之「心理衡鑑報告」、「醫院診斷證明」、「智力評估」、「各項測驗」開立日期、施測日期。(日期規定如
下：第一學期需為 112/11/1 後開立，第二學期需為 113/4/1 後開立) 

◎個案送件後，鑑輔會委員可能依個案審查情況，建議或要求增加檢附資料，以利學生特殊教育身分之研判。  

 資料名稱 
新鑑定/ 
更改障別 疑似生 

重新鑑定
(含跨教育
階段) 

說明 

1 A鑑定安置結果頁    填寫學生基本資料、評估人員及初判即可。 

2 
B鑑定安置摘要表 
(含 B1、B2) 

   
B1 由 e 化系統印出(含特推會決議)；B2篩選轉
介資料、成績紀錄表、評估表單。 

3 C家長同意書    法定代理人或實際照顧者姓名需與簽名一致。 

4 特教通報網鑑定安置紀錄    至特教通報網列印。 

5 D1 綜合分析報告(智)    ※ 
智能障礙輕度者依綜合分析報告向度敘寫。 

※智力評估屬智能障礙中、重度以上者填寫 D2
佐證資料摘要。 

6 E學生基本資料表    家長填寫。 

7 F學生學習暨需求評估表    熟悉個案之學校人員填寫。 

8 
智力評估資料 
(依說明 A或 B擇一檢附) 

   

A.效期內 ICF碼含 b117之身障證明影本。。 
B.鑑定紀錄中曾研判為非智障者或不符合者，以
下擇一檢附： 
B-1.一年內身障鑑定醫院開立之「醫師診斷證
明」(須註明施測日期與魏氏智商分數)。 
B-2.一年內身障鑑定醫院開立之「心理衡鑑報
告」(需含智力評估)。 
B-3.國中最後一次鑑定魏氏智力量表全量表
60(含)以下紀錄本或心理衡鑑報告。 
B-4.魏氏兒童第五版/魏氏成人第四版紀錄本 
(請依年齡選擇版本)。 

9 適應行為量表 
 

家長版及 
教師版 

 
家長版及 
教師版 

※ 
教師版 

※重新鑑定個案如為智能障礙輕度需檢附(可以

心理衡鑑報告中之適應行為評估代替)。 

文蘭適應行為量表第 3 版或適應行為評量系統第

二版(ABAS-II)擇一使用，並請依年齡選擇版本 

10 國文及數學成就測驗(G9)    

如前項智力評估為輕度(智力商數為 56 分以上或
ICF碼為 b117.1)者需檢附。 
填寫測驗日期、實際作答時間(例如：30 分鐘)、
施測觀察記錄說明。 

11 

G3 疑似生介入服務計畫     

個案 IEP 
「貳、學生所需特殊教
育、相關服務及支持策
略」 

   
請檢附個案 IEP 中「貳、學生所需特殊教育、
相關服務及支持策略」部分即可。 

12 

國中三年成績單     

高中成績單    

檢附 2次段考及 1次學期之成績單(敘明國文
科、數學科之班級排名比序及班級人數，並註明
成績是否經過調整，盡量以未調整之成績為主，
若有調整請於 B2 表成績欄位下方說明)。 

13 
效期內之鑑輔會鑑定證明
影本 

   若無法檢附請於 B2表內說明原因。 

14 上次鑑輔會鑑定資料 ※ 
 
※ 

 

畢業於本市國中者，檢附最近一次鑑定資料(含鑑

定安置結果-學校存查、B鑑定安置摘要表、D綜

合分析報告、智力測驗紀錄本)。 

畢業於外縣市國中者，請務必附上國中跨教育階

段完整鑑定紙本資料(需有完整測驗數據)。 
※如高中曾進行鑑定、過去曾鑑定為疑似生或非
特生，務必檢附完整前次鑑定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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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 113學年度高中教育階段身心障礙學生鑑定送件資料一覽表 
(一般學校、非列冊辦理重鑑)─學障類 

◎紙本送件時依「資料名稱」欄位順序由上至下排列，請整理為 A4 大小，以長尾夾整理好。 

◎資料名稱之「效期內之身心障礙證明」，第一學期應至少 114/2/1 仍有效，第二學期至少 114/7/1 仍有效。 

◎資料名稱之「心理衡鑑報告」、「醫院診斷證明」、「智力評估」、「各項測驗」開立日期、施測日期。(日期規定如
下：第一學期需為 112/11/1 後開立，第二學期需為 113/4/1 後開立) 

◎個案送件後，鑑輔會委員可能依個案審查情況，建議或要求增加檢附資料，以利學生特殊教育身分之研判。 

 資料名稱 
新鑑定/ 
更改障別 

疑
似
生 

重新鑑定
(含跨教育
階段) 

說明 

1 A鑑定安置結果頁    填寫學生基本資料、評估人員及初判即可。 

2 B鑑定安置摘要表(含 B1、B2)    
B1由 e 化系統印出(含特推會決議)；B2篩選轉介資
料、成績紀錄表、評估表單。 

3 C家長同意書    法定代理人或實際照顧者姓名需與簽名一致。 

4 特教通報網鑑定安置紀錄    至特教通報網列印。 

5 D1 綜合分析報告(學)    依綜合分析報告向度敘寫。 

6 E學生基本資料表    家長填寫。 

7 F學生學習暨需求評估表    熟悉個案之學校人員填寫。 

8 智力評估資料   ※ 

※重新鑑定者請檢附國中階段以後，最新一次含魏氏
智力測驗分數之智力評估資料(如:紀錄紙、心理衡鑑
或綜合研判表)。 
※如上述智力評估資料無測驗分數，或「國、數成就
測驗任一為 PR16-20之間者(原學障細類別僅為書寫
障礙者免)」，須加做智力評估，並就以下擇一檢附： 
A.魏氏兒童第五版/魏氏成人第四版紀錄本。 
B.身障鑑定醫院開立「心理衡鑑報告」(需含智力評

估)。 

9 適應行為量表 ※ ※  

※智力評估資料為臨界智能者可加評估適應行為 

(介於 70-73之間，平日觀察適應行為有顯著困難)。 

文蘭適應行為量表第 3版或適應行為評量系統第二版

(ABAS-II)擇一使用，並請依年齡選擇版本 

10 
國文及數學成就測驗(G9)/ 
書寫表達診斷測驗 

   
閱讀障礙、數學障礙檢附國文及數學能力測驗；書寫
障礙檢附書寫表達診斷測驗。 

11 

G1 介入成效評估表 
(學智障類) 

   另需檢附扶助教學或輔導介入紀錄。 

G3 疑似生介入服務計畫     

個案 IEP 
「貳、學生所需特殊教育、相
關服務及支持策略」 

   
請檢附個案 IEP 中「貳、學生所需特殊教育、相關服
務及支持策略」部分即可。 

12 

國中三年成績單     

高中成績單    

檢附 2次段考及 1次學期之成績單(敘明國文科、數
學科之班級排名比序及班級人數，並註明成績是否經
過調整，盡量以未調整之成績為主，若有調整請於
B2表成績欄位下方說明)。 

13 國中會考成績單 免試入學者需檢付 若無法檢附請於 B2表內說明原因。 

14 
佐證其困難之相關科目 
未訂正、未調整作業單 

   

請檢附障礙細類別相關科目之資料並簡述困難型態
(如:作文、週記、非選擇題之考卷、作業單等質性資料) 
◎書寫障礙檢附自發性書寫資料(如：未提供協助之作
文、週記等)。 
◎純書寫障礙檢附以記敘文為主的作文，分別以口說、
手寫、打字方式呈現。(主題雷同佳) 

15 醫療診斷證明或身心障礙證明 有則付  

16 效期內之鑑輔會鑑定證明影本    若無法檢附請於 B2表內說明原因。 

17 上次鑑輔會鑑定資料 ※ 
 
※ 

 

畢業於本市國中者，檢附最近一次鑑定資料(含鑑定

安置結果-學校存查、B鑑定安置摘要表、D綜合分

析報告、智力測驗紀錄本)。 

畢業於外縣市國中者，請務必附上國中跨教育階段完

整鑑定紙本資料(需有完整測驗數據)。 

※如高中曾進行鑑定、過去曾鑑定為疑似生或非特

生，務必檢附完整前次鑑定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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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 113學年度高中教育階段身心障礙學生鑑定送件資料一覽表 
(一般學校、非列冊辦理重鑑)─情障類 

◎紙本送件時依「資料名稱」欄位順序由上至下排列，請整理為 A4 大小，以長尾夾整理好。 

◎資料名稱之「效期內之身心障礙證明」，第一學期應至少 114/2/1 仍有效，第二學期至少 114/7/1 仍有效。 

◎資料名稱之「心理衡鑑報告」、「醫院診斷證明」、「智力評估」、「各項測驗」開立日期、施測日期。(日期規定如
下：第一學期需為 112/11/1 後開立，第二學期需為 113/4/1 後開立) 

◎個案送件後，鑑輔會委員可能依個案審查情況，建議或要求增加檢附資料，以利學生特殊教育身分之研判。 

 資料名稱 
新鑑定/ 
更改障
別 

疑似生 

重新鑑
定(含跨
教育階
段) 

說明 

1 A鑑定安置結果頁    填寫學生基本資料、評估人員及初判即可。 

2 B鑑定安置摘要表(含 B1、B2)    
B1 由 e 化系統印出(含特推會決議)；B2篩選轉
介資料、成績紀錄表、評估表單。 

3 C家長同意書    法定代理人或實際照顧者姓名需與簽名一致。 

4 特教通報網鑑定安置紀錄    至特教通報網列印。 

5 D1 綜合分析報告(情)    依綜合分析報告向度敘寫。 

6 E學生基本資料表    家長填寫。 

7 F 學生學習暨需求評估表    熟悉個案之學校人員填寫。 

8 
醫療診斷證明 
或身心障礙證明 
(藥袋請檢附最近一次藥袋影本) 

   

以下擇一檢附： 
A.含情障類別效期內身障證明(需含 ICF碼)影
本。 
B.一年內之醫師診斷證明(需由兒童青少年精神
科/身心科醫師開立)，建議註明：初診日期、就
診次數與頻率、用藥狀況、測驗評估結果等，如
有完整心理衡鑑報告、重大傷病卡可一併檢附。 

就醫紀錄需達連續半年或逹 6次以上。 
如有用藥檢附用藥佐證資料，如藥袋影本。 

9 智力評估資料    

情障需排除智能障礙，以下擇一檢附： 
A.其他智力測驗：如團體智力測驗、非語文智力
測驗…等。 
B.學業成就(國數)表現未調整為 PR50以上。 
C.身心障礙鑑定醫院開立「心理衡鑑報告」(需
註明智力測驗結果)。 
D.國中以後之魏氏兒童智力量表紀錄本。 

10 初篩測驗紙本    
情緒障礙：情緒障礙量表(SAED) 

ADHD：注意力缺陷/過動障礙測驗(ADHD-T)。 

11 情緒行為障礙學生訪談紀錄表 
 

H1-2 
 

H1-2 
 

H1-1 
呈現學生不同情境之情緒及行為表現情形，建議
家長訪談及教師訪談分開敘明。 

12 

G2介入成效評估(情障類)    包含(G2-1至 3)表，介入輔導者請檢附相關資料。 

G3 疑似生介入服務計畫    如有召開個案會議請檢附會議資料。 

個案 IEP「貳、學生所需特殊
教育、相關服務及支持策略」 

   
請檢附個案 IEP 中「貳、學生所需特殊教育、相
關服務及支持策略」及「行為功能介入方案」。 

13 高中成績單    

檢附 2次段考及 1次學期之成績單(敘明國文
科、數學科之班級排名比序及班級人數，並註明
成績是否經過調整，盡量以未調整之成績為主，
若有調整請於 B2 表成績欄位下方說明)。 

14 出缺席紀錄    請檢附至少一學期紀錄，且需註明節數或天數。 

15 效期內之鑑輔會鑑定證明影本    若無法檢附請於 B2表內說明原因。 

16 上次鑑輔會鑑定資料 ※ 
 
※ 

 

畢業於本市國中者，檢附最近一次鑑定資料(含

鑑定安置結果-學校存查、B鑑定安置摘要表、D

綜合分析報告、訪談紀錄本)。 

畢業於外縣市國中者，請務必附上國中跨教育階

段完整鑑定紙本資料(需有完整測驗數據)。 

※如高中曾進行鑑定、過去曾鑑定為疑似生或非

特生，務必檢附完整前次鑑定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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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 113學年度高中教育階段身心障礙學生鑑定送件資料一覽表 
(一般學校、非列冊辦理重鑑) ─自閉症類 

◎紙本送件時依「資料名稱」欄位順序由上至下排列，請整理為 A4 大小，以長尾夾整理好。 

◎資料名稱之「效期內之身心障礙證明」，第一學期應至少 114/2/1 仍有效，第二學期至少 114/7/1 仍有效。 

◎資料名稱之「心理衡鑑報告」、「醫院診斷證明」、「智力評估」、「各項測驗」開立日期、施測日期。(日期規定如
下：第一學期需為 112/11/1 後開立，第二學期需為 113/4/1 後開立) 

◎個案送件後，鑑輔會委員可能依個案審查情況，建議或要求增加檢附資料，以利學生特殊教育身分之研判。 

 資料名稱 
新鑑定/ 
更改障
別 

疑似生 

重新鑑
定(含跨
教育階
段) 

說明 

1 A 鑑定安置結果頁    填寫學生基本資料、評估人員及初判即可。 

2 
B鑑定安置摘要表 

(含 B1、B2) 
   

B1 由 e 化系統印出(含特推會決議)；B2 篩選轉介資料、成績

紀錄表、評估表單。 

3 C家長同意書    法定代理人或實際照顧者姓名需與簽名一致。 

4 特教通報網鑑定安置紀錄    至特教通報網列印。 

5 D1 綜合分析報告(自)   ※ 

依綜合分析報告向度敘寫。 

※自閉症重度以上或智力評估屬智能障礙中度以上填寫 D2

佐證資料摘要。 

6 E 學生基本資料表    家長填寫。 

7 F 學生學習暨需求評估表    熟悉個案之學校人員填寫。 

8 
醫療診斷證明 

或身心障礙證明 
   

以下擇一檢附： 

A.效期內之自閉症身心障礙證明影本(需含 ICF 碼)。 

B.一年內之醫師診斷證明(需由兒童青少年精神科/身心科醫

師開立)，建議註明：初診日期、就診次數與頻率、用藥狀

況、測驗評估結果等，如有完整心理衡鑑報告可檢附。 

9 

智力評估資料 

(※欲加註智能障礙請檢附一年
內智力評估評估，若無則免。
自閉症重度無需檢附智力評估
佐證) 

※ ※ ※ 

A.效期內 ICF 碼含 b117 之身障證明影本。。 

B.鑑定紀錄中曾研判為非智障者或不符合 A 者，以下擇一檢

附： 

B-1.一年內身障鑑定醫院開立之「醫師診斷證明」(須註明

施測日期與魏氏智商分數)。 

B-2.一年內身障鑑定醫院開立之「心理衡鑑報告」(需含智

力評估)。 

B-3.國中最後一次鑑定魏氏智力量表全量表 60(含)以下紀

錄本或心理衡鑑報告。 

B-4.魏氏兒童第五版/魏氏成人第四版紀錄本。(請依年齡

選擇版本) 

10 初篩測驗紙本    高中職自閉症學生行為檢核表。 

11 自閉症學生訪談紀錄表 I-2 ※I-2 ※I-1 ※自閉症重度或併有智障中度以上者免附。 

12 

適應行為量表 

(※欲加註智能障礙請檢附適應
行為評估，若無則免。) 

 
家長版
及 

教師版 

 
家長版

及 
教師版 

※ 
教師版 

※重新鑑定個案如智力評估屬智障輕度者需檢附(可以心理衡

鑑報告中之適應行為評估代替)。 

文蘭適應行為量表第 3 版或適應行為評量系統第二版(ABAS-

II)擇一使用，並請依年齡選擇版本 

13 

G3 疑似生介入服務計畫    如有召開個案會議請檢附會議資料。 

個案 IEP「貳、學生所需特殊教
育、相關服務及支持策略」 

   
請檢附個案 IEP 中「貳、學生所需特殊教育、相關服務及支持

策略」部分即可。 

14 高中成績單    

檢附 2 次段考及 1 次學期之成績單(敘明國文、數學之班級排

名比序及班級人數，並註明成績是否經過調整，盡量以未調

整之成績為主，若有調整請於 B2 表成績欄位下方說明)。 

15 效期內之鑑輔會鑑定證明影本    若無法檢附請於 B2 表內說明原因。 

16 上次鑑輔會鑑定資料 ※ 
 
※ 

 

畢業於本市國中者，檢附最近一次鑑定資料(含鑑定安置結果

-學校存查、B鑑定安置摘要表、D 綜合分析報告、訪談紀錄

本)。 

畢業於外縣市國中者，請務必附上國中跨教育階段完整鑑定

紙本資料(需有完整測驗數據)。 

※如高中曾進行鑑定、過去曾鑑定為疑似生或非特生，務必

檢附完整前次鑑定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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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 113學年度高中教育階段身心障礙學生鑑定送件資料一覽表 
(一般學校、非列冊辦理重鑑) 

視、聽、語、肢、多障、病弱、腦麻、其他類 
◎紙本送件時依「資料名稱」欄位順序由上至下排列，請整理為 A4 大小，以長尾夾整理好。 

◎資料名稱之「效期內之身心障礙證明」，第一學期應至少 114/2/1 仍有效，第二學期至少 114/7/1 仍有效。 

◎資料名稱之「心理衡鑑報告」、「醫院診斷證明」、「智力評估」、「各項測驗」開立日期、施測日期。(日期規定如
下：第一學期需為 112/11/1 後開立，第二學期需為 113/4/1 後開立) 

◎「身體病弱」診斷證明開立日期需為六個月內(第一學期為 113/4/1 後開立，第二學期需為 113/7/1 後開立)。 

◎個案送件後，鑑輔會委員可能依個案審查情況，建議或要求增加檢附資料，以利學生特殊教育身分之研判。 

 資料名稱 
新鑑定/ 
更改障別 

疑似生 
重新鑑定(含
跨教育階段) 

說明 

1 A鑑定安置結果頁    填寫學生基本資料、評估人員及初判即可。 

2 B鑑定安置摘要表(B1)    B1 由 e 化系統印出(含特推會決議)。 

3 C家長同意書    法定代理人或實際照顧者姓名需與簽名一致。 

4 特教通報網鑑定安置紀錄    至特教通報網列印。 

5 D2 佐證資料摘要    依檢附之相關醫療或身心障礙證明敘寫。 

6 E學生基本資料表    家長填寫。 

7 F學生學習暨需求評估表    熟悉個案之學校人員填寫。 

8 
醫療診斷證明 
或身心障礙證明 

 
※ 

 
※ 

 
※ 

以下擇一檢附： 
A.有效期限內之身心障礙證明影本(需含 ICF
碼；永久效期或無 ICF 碼則需檢附一年內醫
師診斷證明)。 

B.一年內身心障礙鑑定醫院開立之「醫師診斷證
明」(身體病弱需為六個月內)，如有完整心理
衡鑑報告或重大傷病證明 可一併檢附。 

C.語障、腦麻類，前次衡鑑日至收件日已逾三年
以上者，須檢附一年內之醫療診斷證明。 

各類別需繳交之診斷證明內容說明如下： 
※申請視覺障礙鑑定但無身心障礙證明者，需
有雙眼矯正後的視力值(視野圖視情況檢附)。 

※申請聽覺障礙鑑定但無身心障礙證明者，需
有雙耳矯正前的聽力分貝數據。 

※欲加註智能障礙者，自行檢附一年內智力評
估及適應行為評估。 

9 
個案 IEP「貳、學生所需特殊教
育、相關服務及支持策略」 

   請檢附個案 IEP中「貳、學生所需特殊教育、
相關服務及支持策略」部分即可。 

10 學生相關輔導紀錄   有則附 輔導紀錄表、認輔紀錄、個別諮商紀錄等。 

11 佐證學生特教需求相關資料    

視個案申請類別檢附： 
A.「腦性麻痺、肢障」檢附行動或肢體狀況之
影片(照片為輔)，影片內容與學習、生活相
關為主，勿拍攝生活或學習中不常用的動
作，並與心評綜合分析之質性描述相互佐
證，以確認學生之障礙及適應狀況。 

B.「語障」檢附個案朗讀文章(建議分別為個案
熟悉之課文及不熟悉之文章，並檢附文章之
文本；勿提供文言文之朗讀)、生活對話互動
之影片，影片中須能看到個案肩部以上，勿
遮口形，語音收音需清晰。 

※前述 A.B.影片拍攝，請留意影片方向，並於
檔案標題敘寫拍攝主題，影片檔可 email 至
公務信箱。 

C.身體病弱請檢附最近一年出缺席紀錄，須說
明紀錄單位為節數或天數，並說明出席情
形。 

D.「視障、聽障」檢附前一學期之 IEP；或提
供視、聽輔具的相關申請文件。 

12 效期內之鑑輔會鑑定證明影本    若無法檢附請於 B2表內說明原因。 

13 上次鑑輔會鑑定資料 ※  
※  

畢業於本市國中者，檢附最近一次鑑定資料(含
鑑定安置結果-學校存查、B鑑定安置摘要表、D
綜合分析報告)。 
畢業於外縣市國中者，請務必附上國中跨教育
階段完整鑑定紙本資料(需有完整測驗數據)。 
※如高中曾進行鑑定、過去曾鑑定為疑似生或
非特生，務必檢附完整前次鑑定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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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 113學年度高中教育階段身心障礙學生鑑定送件資料一覽表 
(跨教育階段鑑定─列冊辦理重新鑑定)、(特教學校、集中式特教班) 
 

◎紙本送件時依「資料名稱」欄位順序由上至下排列，請整理為 A4大小，以長尾夾整理好。 

◎資料名稱之「效期內之身心障礙證明」，第一學期應至少 114/2/1仍有效，第二學期至少 114/7/1
仍有效。 

◎資料名稱之「心理衡鑑報告」、「醫院診斷證明」、「智力評估」、「各項測驗」開立日期、施測日期。
(日期規定如下：第一學期需為 112/11/1後開立，第二學期需為 113/4/1後開立) 

◎前次鑑定結果之「鑑定暨就學安置-學校存查」備註欄有敘明「○○(年級/學期)列冊辦理重新鑑定」
者；安置於特教學校及集中式特教班者，得檢附下列資料辦理送件： 

 

 資料名稱 

列冊/ 

特教學校/

集中式 

特教班 

說明 

1 A鑑定安置結果頁  填寫學生基本資料、評估人員及初判即可。 

2 B鑑定安置摘要表(B1)  B1由系統印出(含特推會決議)。 

3 特教通報網鑑定安置紀錄  請至特教通報網列印。 

4 C家長同意書  法定代理人或實際照顧者姓名需與簽名一致。 

5 
前次鑑輔會鑑定結果收執聯

─學校存查聯 
 

檢附前次[鑑定安置結果收執聯-學校存查]。 

◎列冊辦理重新鑑定者，收執聯備註欄須有敘明 

「○○(年級/學期)列冊辦理重新鑑定」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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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 113學年度高中教育階段身心障礙學生鑑定送件資料一覽表 
(跨教育階段鑑定─列冊辦理重新鑑定)、(特教學校、集中式特教班) 
 

◎紙本送件時依「資料名稱」欄位順序由上至下排列，請整理為 A4大小，以長尾夾整理好。 

◎資料名稱之「效期內之身心障礙證明」，第一學期應至少 114/2/1仍有效，第二學期至少 114/7/1
仍有效。 

◎資料名稱之「心理衡鑑報告」、「醫院診斷證明」、「智力評估」、「各項測驗」開立日期、施測日
期。(日期規定如下：第一學期需為 112/11/1後開立，第二學期需為 113/4/1後開立) 

◎前次鑑定結果之「鑑定暨就學安置-學校存查」備註欄有敘明「○○(年級/學期)列冊辦理重新鑑
定」者；安置於特教學校及集中式特教班者，得檢附下列資料辦理送件： 

 

 資料名稱 

列冊/ 

特教學校/

集中式 

特教班 

說明 

1 A鑑定安置結果頁  填寫學生基本資料、評估人員及初判即可。 

2 B鑑定安置摘要表(B1)  B1由系統印出(含特推會決議)。 

3 特教通報網鑑定安置紀錄  請至特教通報網列印。 

4 C家長同意書  法定代理人或實際照顧者姓名需與簽名一致。 

5 
前次鑑輔會鑑定結果收執聯

─學校存查聯 
 

檢附前次[鑑定安置結果收執聯-學校存查]。 

◎列冊辦理重新鑑定者，收執聯備註欄須有敘明 

「○○(年級/學期)列冊辦理重新鑑定」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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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高級中等學校身心障礙學生鑑定各特教類別鑑定評估人員評估項目 
分類 特教類別 鑑定評估人員評估項目（請依個別學生狀況選擇適合之評估工具） 

認知
障礙
類 

智能障礙 

□魏氏智力量表 

□兒童第五版（WISC-V）(請詳見下頁說明) 

□成人第四版（WAIS-IV） 

註：個別化智力測驗擇一，並注意年齡及信效度。 

□文蘭適應行為量表第 3版（中文版） 

□兒童版/□成人版 

□適應行為評量系統第二版（ABAS-II）中文版 

□兒童版/□成人版 

註：適應行為評量擇一，並請注意年齡及信效度。 

學習障礙 

□國民中學國文、數學能力測驗九年級（閱讀障礙、數學障礙） 

□書寫表達診斷測驗（書寫障礙） 

□魏氏智力量表 

□兒童第五版（WISC-V）(請詳見下頁說明) 

□成人第四版（WAIS-IV） 

註：個別化智力測驗擇一，並注意年齡及信效度。 

情緒
行為
障礙
類 

情緒行為

障礙 

□情緒障礙量表第二版中文版（SAED-2）(初篩) 

□注意力缺陷/過動障礙測驗（ADHD-T）(初篩) 

□「情緒行為障礙學生」訪談資料（教師、家長、學生訪談紀錄表） 

□「情緒行為障礙學生」行為觀察紀錄資料（入班觀察表） 

自閉
症類 自閉症 

□高中職自閉症學生行為檢核表（初篩） 

□「自閉症學生」訪談紀錄資料（教師、家長、學生訪談紀錄表） 

加註智能障礙者加做： 

□魏氏智力量表 

□兒童第五版（WISC-V）(請詳見下頁說明) 

□成人第四版（WAIS-IV） 

註：個別化智力測驗擇一，並注意年齡及信效度。 

□文蘭適應行為量表第 3版（中文版） 

□兒童版/□成人版 

□適應行為評量系統第二版（ABAS-II）中文版 

□兒童版/□成人版 

註：適應行為評量擇一，並請注意年齡及信效度。 

感官
及生
理障
礙類 

各類感官

障礙 

及其他障

礙 

□依據醫院醫師診斷證明各項診斷結果評估個案相關學習需求 

加註智能障礙者加做： 
□魏氏智力量表 

□兒童第五版（WISC-V）(請詳見下頁說明) 
□成人第四版（WAIS-IV） 

註：個別化智力測驗擇一，並注意年齡及信效度。 
□文蘭適應行為量表第 3版（中文版） 

□兒童版/□成人版 
□適應行為評量系統第二版（ABAS-II）中文版 

□兒童版/□成人版 

註：適應行為評量擇一，並請注意年齡及信效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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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臺中市相關特教類別魏氏兒童智力測驗(第五版)分測驗之選用 
(112/6) 

特教類別 選用分測驗 

學習障礙 第 1至第 10項分測驗 

學習障礙-數學 第 1至第 10項分測驗以及算術分測驗 

智能障礙(輕度) 
(含各類加註智能障礙) 

第 1至第 7項分測驗 

智能障礙(中重度) 
(含各類加註智能障礙) 

第 1至第 7項分測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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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法定代理人或實際照顧者同意 

依特教法第 20條「幼兒園及各級學校應主動或依申請發掘具特殊教育需求之幼兒及學生，

經成年學生、學生或幼兒之法定代理人或實際照顧者同意，並徵詢未成年學生意見後，依前

條規定鑑定後予以安置，並提供特殊教育及相關服務措施」。 

針對法定代理人或實際照顧者同意之處理方式如下： 

1.「一般家庭」，由家長（法定代理人）簽名同意。 

2.「父母離異」，由法院判決之法定代理人或監護人簽名同意；若司法程序尚在進行中，則需

取得原生父母雙方簽名同意。 

3.「父母失聯或失蹤」，若已報案，檢附報案三聯單，再由主要照顧者簽名同意，並加註其親

屬關係；若未報案，為避免影響學生受教權，註明失聯或失蹤原因，再由主要照顧者簽名

同意，並加註其親屬關係。 

4.性侵或家暴安置於機構之「保護個案」，檢附安置公文並由安置機構單位主管（或負責人）

簽名同意。 

5.行為問題之「保護管束個案」，若法定代理人或監護人為縣（市）首長，檢附法院判決書即

可，不需首長簽名同意。 

 

附註: 

若因上述情形而由實際照顧者簽名，須同時檢附鑑定工作手冊中「實際照顧者認定切結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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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表鑑定安置結果 

審查方式 □出席 □書面 □列冊 
 
審查日期：       上 下 編號： 

審查方式 □出席 □書面 □列冊 
 
審查日期：      上 下 編號： 

臺中市 113 學年度第__學期高級中等學校身心障礙學生鑑定安置結果(鑑定) 
---------------------------------以下由鑑定評估人員填寫--------------------------------- 

提報學校 _______區                       (特通網帳號          ) 科別  

學生姓名  身分證字號  年級  

鑑定評估人員所屬(行政區學校)  
鑑定評估

人員姓名 
 連絡電話 

(含分機、手機) 
 

鑑定評估人員初判特教類別(程度/細類別)  

---------------------------------以下由鑑輔會工作人員填寫--------------------------------- 

複審意見 

複審研判障別(程度/細類別) 複審人員簽名 摘要與建議： 

  

 

鑑輔會綜合研判結果 流水號  

確定障礙-障礙類別/細類別 

□情緒行為障礙 

(□精神性疾患  □情感性疾患  □畏懼性疾患  □焦慮性疾患  □注意力缺陷過動症 

 □其他：             ) 

□學習障礙 (□閱讀障礙 □書寫障礙 □數學障礙) 

□智能障礙 

□視覺障礙 

□聽覺障礙 

□語言障礙 

□自閉症    

□肢體障礙(                        ) 

□腦性麻痺(                        ) 

□身體病弱(                        ) 

□多重障礙(                        ) 

□其他障礙(                        ) 

程度 □輕度  □中度  □重度  □極重度        智力說明：伴隨________________ 

本次鑑定有效日期:         年   月____日      ________/大專一年級 重新鑑定 

□疑似                         □非特教生 □資料不足無法判定(尚未議決) 

備註 
□聯繫學校補資料:                     。(日期:   /   ) 

□請      先行介入，提供                                   。  

□佐證資料不齊，缺：                                    ，請於下次重新鑑定時蒐集齊相關資料。 

□列冊辦理重新鑑定。□重鑑時，檢附 1年內智力評估資料。 

□其他                                                  

出席人員 鑑輔會簽章 

□家長□學生□導師□組長 

□特教老師□鑑定評估人員 

□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會議日期：   年   月   日 

委員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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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 國立高中鑑定安置摘要表基本資料部分 

    

113 學年度特殊需求學生鑑定安置摘要表 

學校通報網帳號：    學校：      區               學生姓名：             目前年班：      

提報類組:             提報身分:重新鑑定(含跨教育階段) 曾鑑定疑似生 未鑑定新個案 

流水號：              (國立高中適用，流水號請留白) 

  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決議   

◎國立高中請填寫本頁以下欄位，並逐級核章。 

初審 

家長 

安置期望 

□普通班接受特教服務 □分散式資源班/不分類巡迴輔導班  

□集中式特教班      □特教學校     

□其他:  
※本欄請依據家長同意書的「家長安置意願」填寫 

※如有兩種班型以上，請勾其他，並說明原因 

初判結果 

及建議 
■ 初判結果： 

□確定障礙：________________(類別：_________) 

□疑似障礙：                 

□非特教生 
※類別說明：學障務必研判類型、智障請註明程度、多障請註明合併類型。 

■ 教育安置建議： 

□普通班 □普通班接受特教服務   □集中式特教班 

□分散式資源班／不分類巡迴輔導 □特教學校  

備註:                   
※若與家長意見不同，或建議兩種班型以上，務必於綜合分析中敘明原因。 

 

■ 評量、環境調整、轉銜輔導等建議： 

 □現場報讀 □延長考試時間 □座位安排 □教室位置  

 □其他/說明: 

鑑定評估人員： 

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審查、核章 

承辦人員：         單位主管(主任)：                           主任委員(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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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               學生姓名:                                  B2 鑑定安置摘要表(學習表現及篩選評估資料) 

B2 鑑定安置摘要表(學習表現及篩選評估資料) 

段考及學期成績摘要表 

◎本表請由承辦人員收集個案成績單，由鑑定評估人員彙整填表，原始成績單請檢附於後。 

1.集中式特教班免填此表。 

2.請註明「班級人數」。 

3.請提供 2次段考及 1次學期之國文科、數學科成績、該科目班級排名、並註明是否進行

成績調整。 

4.如有成績調整，請在下方欄位說明調整方式。 

科目 

段考 
(   學年第   學期第   次) 

段考 
(   學年第   學期第   次) 

學期 
(   學年第   學期) 

分數 班排名/
班級人數 調整情形 分數 班排名/

班級人數 調整情形 分數 班排名/
班級人數 調整情形 

國文   □未調 
□已調 

  □未調 
□已調 

  □未調 
□已調 

數學   
□未調 
□已調   □未調 

□已調 
  □未調 

□已調 

如有成績調整，請說明： 

◎國中會考成績單(學障鑑定者須檢附):  

國文___ 英語___ 數學___ 社會___ 自然___ 寫作___ (請填入等級或級分) 

(欲送學障鑑定須檢附此項，若無法檢附，請簡要敘明原因:______________________；適性安置入學) 

◎前次鑑定證明請檢附，若無法檢附，請簡要敘明原因: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評估表單   

(請紀錄最近一次的評估結果,未使用之工具欄位可自行刪除) 

【魏氏兒童智力量表第五版】 

◎正本請檢附於後(封面、觀察頁、受試者反應需註記清楚，分析頁可以光碟印出表單後檢附)。 

◎醫院衡鑑報告之施測結果請填寫於此。 

□鑑定評估人員施測 □醫院衡鑑報告 測驗日期  

全量表： 

(組合分數) 

施測觀察紀錄<醫院衡鑑報告中之觀察紀錄亦填寫於此> 

語文理解 視覺空間 流體推理 工作記憶 處理速度 

 

(組合分數) 

 

(組合分數) 

 

(組合分數) 

 

(組合分數) 

 

(組合分數) 

類同 詞彙 常識 理解 
圖形

設計 
視覺

拼圖 
矩陣

推理 
圖形

等重 
圖畫

概念 
算術 

記憶

廣度 
圖畫

廣度 
數字

序列 
符號

替代 
符號

尋找 
刪除

動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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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               學生姓名:                                  B2 鑑定安置摘要表(學習表現及篩選評估資料) 

【魏氏兒童智力量表第四版】 

◎正本請檢附於後(封面、觀察頁、受試者反應需註記清楚，分析頁可以光碟印出表單後檢附)。 

◎醫院衡鑑報告之施測結果請填寫於此。 

□(國中時期)鑑定評估人員施測 □醫院衡鑑報告 測驗日期  

全量表： 

(組合分數) 

施測觀察紀錄<醫院衡鑑報告中之觀察紀錄亦填寫於此> 

語文理解 知覺推理 工作記憶 處理速度 

 

(組合分數) 

 

(組合分數) 

 

(組合分數) 

 

(組合分數) 

類同 詞彙 理解 常識 
圖形 

設計 

圖畫 

概念 

矩陣 

推理 

圖畫 

補充 

記憶 

廣度 

數字 

序列 
算術 

符號 

代替 

符號 

尋找 

刪除

動物 

              

【魏氏成人智力量表第四版】 

◎正本請檢附於後(封面、觀察頁、受試者反應需註記清楚，分析頁可以光碟印出表單後檢附)。 

◎醫院衡鑑報告之施測結果請填寫於此。 

□鑑定評估人員施測 □醫院衡鑑報告 測驗日期  

全量表： 

(組合分數) 

施測觀察紀錄<醫院衡鑑報告中之觀察紀錄亦填寫於此> 

語文理解 知覺推理 工作記憶 處理速度 

 

(組合分數) 

 

(組合分數) 

 

(組合分數) 

 

(組合分數) 

類同 詞彙 常識 理解 
圖形 
設計 

矩陣 
推理 

視覺 
拼圖 

圖形

等重 
圖畫 
補充 

記憶 
廣度 

數-字
序列 

算術 
符號

尋找 

符號 
替代 

刪除

圖形 

               

 

【其他智力測驗】 

測驗名稱 原始分數、標準分數、切截點或解釋 
測驗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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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               學生姓名:                                  B2 鑑定安置摘要表(學習表現及篩選評估資料) 

  評估表單   

(請紀錄最新一次的評估結果,未使用之工具欄位可自行刪除) 

【適應行為評估】 

文蘭 

適應行為量表 

第三版 

測驗日期  

教師評 家長/照顧者評 

適應行為
組合 溝通 日常

生活 社會 動作 適應行為
組合 溝通 日常 

生活 社會 動作 

標準分數           

百分等級           

 

適應行為 
評量系統  
第二版 

（ABAS-Ⅱ） 

測驗日期  

兒童版─教師評 兒童版─父母評 成人版 

量表分數
總分 組合分數 百分等級 量表分數

總分 組合分數 百分等級 量表分數
總分 組合分數 百分等級 

一般適應組合

（GAC） 
         

概念知能          

社會知能          

實用技巧          

 

【新編國民中學國數成就測驗(九年級)】 

測驗日期  作答時長 原始分數 百分等級 

國語文    

數學    

【基礎能力檢核】 

 

書寫表達診斷測驗 
測驗日期  

量表分數 百分等級 低於切截值 

全測驗   □是 □否 

基本寫作   □是 □否 

基本寫字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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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               學生姓名:                                  B2 鑑定安置摘要表(學習表現及篩選評估資料) 

評估表單 

(請紀錄最新一次的評估結果,未使用之工具欄位可自行刪除) 

情障/自閉症各項篩選測驗紀錄表 

情緒障礙量表第二版中文版（SAED-2） 

填寫者：                填寫日期： 

  
無能力 

學習 

人際關係

問題 
不當行為 

不快樂或

沮喪 

生理狀況

或害怕 
整體能力 社會失調 情障商數 

分量表標準分數         

標準分數≧14 □ □ □ □ □ □ □ □≧115 

 

注意力缺陷/過動障礙測驗（ADHDT） 

測驗日期： 原始分數 百分等級 標準分數 

過動性    

衝動性    

不專注    

ADHD商數    

自閉症學生行為檢核表 

測驗日期： 得分 達切節分數 

總分  □是 □否 

社會溝通領域  □是 □否 

行為領域  □是 □否 

 

其他測驗 

測驗名稱  測驗日期： 

施測觀察紀錄  

測驗結果與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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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家長同意書(高中階段用) 

※提醒您，此同意書請盡快回傳學校， 

  若貴子弟為確認個案且不同意接受跨教育階段鑑定或重新鑑定， 

  或自    年    月    日起七日內本校未接獲您的回覆時， 

  本校應依規定辦理「放棄特殊教育學生身分及特殊教育服務」。 

(本表由承辦人員發給家長填寫，同意書正本檢附於附件，並請鑑定評估人員至系統登錄家長意願。) 

【臺中市 113學年度特殊需求學生鑑定安置同意書】 

申請學校  

申請學生姓名  個案編號  

本人經學校說明已充分瞭解接受鑑定之原因、目的及相關權利義務， 

   茲     □同意 

             □不同意 

敝子弟          接受「臺中市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會」因鑑定需

要，而進行之各項教育評量工作。確定需要特殊的學習輔導與協助，並接受相

關特教服務。 

安置意願 
（由法定代理人/實際照顧者親自填寫） 

特教服務班型：(單選) 

  □普通班接受特教服務 □分散式資源班 □不分類巡迴輔導班 

  □集中式特教班       □特教學校 (請圈選： 智障集中式 / 視障集中式 / 聽障集中式 ) 

法定代理人/實際照顧者簽章：                    (請用原子筆簽全名) 

簽名日期：    年    月    日  

◎備註:若為實際照顧者簽章，請一併檢附工作手冊中《實際照顧者認定切結書》及相關證明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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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照顧者認定切結書 

 

茲切結本人               (申請人姓名)為________________(學生姓名)

之________________(親屬或其他關係)，因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事由)

擔任該學生之實際照顧者，如有虛偽不實及任何紛爭，本人願負相關法律責

任。 

檢附查核資料： 

□學生戶籍資料(必附)     □申請人身分證明文件(必附)  

□監護人/法定代理人聲明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 

此致 臺中市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會 

立切結書人姓名：             （簽名或蓋章） 

身分證字號： 

通訊地址： 

聯繫電話： 

 

學生姓名：   

身分證字號： 

出生年月日：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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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1-1分析報告(學障類) 

 

1 

綜合分析報告(學障類) 

鑑定評估人員行政區/學校：               姓名:              

學生學校/行政區:                    學生姓名：               年級:        

轉介原因、鑑定史、教育史、醫療史 

 

家庭狀況簡述 

 

研判說明(需依照研判之各項度完整分析) 

一、智力狀況 

 

二、內在能力是否有顯著差異 

 

三、在聽、說、讀、寫、算等學習或能力表現上是否有顯著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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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1-1分析報告(學障類) 

 

2 

四、是否排除其他障礙或環境因素 

 

五、是否一般教育所提供之介入仍難有效改善 

 

結論與研判結果 

 

相關服務及學習調整措施 

 

其他補充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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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1學障報告撰寫說明(高中) 

 

1 

綜合分析報告撰寫說明(學障類) 

鑑定評估人員行政區/學校：               姓名:              

學生學校/行政區:                    學生姓名：               年級:        

★★★建議著重說明目前在高中的學習、適應等相關情形。 

轉介原因、鑑定史、教育史、醫療史 

轉介原因及鑑定史： 

1. 敘明本次於高中階段欲提報鑑定原因(如:跨階段重新確認其特教需求/由學校老師轉介等)。 

2. 曾鑑定個案需說明鑑定史(曾鑑定為疑似生、再觀察或非特亦須說明，不須列出該次鑑定文號)。 

3. 更改提報類別，需敘明排除原類別原因。 

教育史： 

1. 簡要概述過去國中、小及學前在校適應情形或學業學習狀況。 

2. 過去曾接受的特教服務、安置班型及方式，簡述當時特教介入內容、次數及效果。 

3. 著重說明目前高中所接受的特教服務、安置班型及方式(如:外加、抽離特需課程的科目及成效)。 

醫療史： 

1. 曾有醫療診斷或醫療介入，說明診斷年齡、時間、醫院名稱、科別、醫療介入情形。 

2. 如有用藥史，應了解並於報告摘述藥品名稱/劑量、用藥情形及成效。 

3. 若目前仍有相關就醫及用藥，建議著重說明目前高中的醫療情形。 

家庭狀況簡述 

請務必確認為高中目前的家庭概況 

1. 簡述家庭成員、對個案學習適應之影響(含互動情形、主要照顧者、經濟狀況、個案課後作業指

導及學習情形、個案家中作息……等。) 

2. 跨文化或特殊狀況需加以說明(例:個案在家與家人多以泰文溝通……。) 

研判說明(需依照研判之各項度完整分析) 

一、智力狀況 

說明個案智力測驗之結果(全量表) 

智力正常或以上程度：（通常指-2SD 以上，或百分等級二以上；WISC 全量表分數 70 以上。） 

1. 說明智力測驗結果 

範例參考 

範例 1─醫院所施測的智力測驗 

⇒經○醫院於○年○月○日進行心理評估，施測魏氏兒童智力量表第○版， 得全量表智商

為○、PR 為○……。 
範例 2─國中/一年內由學校鑑定評估人員所施測的智力測驗 

⇒○年○月○日由○國中/○學校鑑定評估人員，施測魏氏兒童智力量表第○版， 得全量

表智商為○、PR 為○……。 
2. 說明個案施測情形(如:有無專注力不足、動機、精神好壞的影響)，是否可能低估或高估。 

3. 與前次智力測驗結果落差較大之個案，務必分析原因，包含作答態度、環境干擾等，並建議入

班觀察實際表現，確認個案實際狀況。 

統整智力測驗資料並進行分析 

    綜上所述，個案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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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內在能力是否有顯著差異 

說明個案智力測驗之結果(各分項測驗) 

1. 個別智力測驗內在差異 

範例參考 

以五項指數來看，個案之強項為…、基本率○%；…為其弱項、基本率○%。語文理解和視覺空
間達顯著差異(基本率○%)，………………。 
…… 
……由上述資料可知個案內在能力具有顯著差異。 
 

說明個案其他相關測驗及目前高中階段學習表現 

2. 各科成就之間 

(1) 國、數成就測驗間差異。 

(2) 目前高中階段學校學業表現之差異:說明成績表現，及是否評量調整，且除主科外，也留意

其他科表現。說明個案之「學科(領域)學習之表現」時，須依「學期及段考成績紀錄表」

等資料，說明是否有提供評量調整，且除了國、英、數等科目外，也需留意個案於其他學

科/領域之表現，如有差異或特殊狀況需釐清說明。  

範例參考 

國文、社會段考百分等級皆在 5以下，但數學有時可以達百分等級 10、甚至百分等級 20
以上。可見個案在語文和數理之能力表現上有些差異，且導師於課堂觀察亦發現，個案數
理表現優於語文表現，與其在成就測驗和智力測驗的表現相符合。 

3. 其他佐證(會考成績、個案優勢能力為何?) 

統整上述資料並進行分析 

    綜上所述，……。 

三、在聽、說、讀、寫、算等學習或能力表現上是否有顯著困難 

說明個案在學業學習或能力表現上的困難及可能的需求 

1. 各向度條列，說明研判依據。 

2. 資料矛盾或特殊狀況，須加以釐清。 

3. 不須重複謄寫標準化測驗分數、訪談記錄、醫療診斷或輔導紀錄等。 

4. 閱讀型：說明識字及閱讀相關能力表現情形，作答協助方式，如獨立完成、報讀等，及不同協

助下，表現是否有差異。 

5. 書寫型：說明不同評量調整與考試服務對書寫表達品質之影響。如:口說作文、自發性書寫資

料(電腦打字及手寫作文資料)，及作答協助情形、完成時間。跨階段鑑定個案，說明特教服務

內容，書寫表達的介入方式與分析學生表現資料。 

6. 數學型：說明 WISC 中「算術」分測驗及數學成就測驗表現情形。如提供協助，說明協助方式

下，個案表現是否有差異。 

統整上述資料並進行分析 

    整體而言，學生於………有顯著困難。 

四、排除其他障礙或環境因素： 

提供質性描述或相關證明，釐清障礙是否「非因感官、智能、情緒等障礙因素或文化刺激不足、教

學不當等環境因素所直接造成之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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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一般教育所提供之介入後是否仍難有效改善 

提供質性描述或相關證明，以釐清個案「一般教育所提供之介入」，仍難有效改善。 

目前高中階段，學校是否已提供足夠轉介前介入服務，個案接受學習扶助情形(時間科目成效)；若

學校未能提供足夠轉介前介入，需敘明原因。 

結論與研判結果 

依據上述研判歷程，初步判定個案障礙類別、程度。建議根據研判歷程分項簡述即可。 

判定為疑似學習障礙、或非特教生，可列出待出釐清點。 

範例參考 

範例 1⇒初步判定為學習障礙 (閱讀障礙/數學障礙/書寫障礙)。 
根據上述研判歷程: 
(1)個案智力……。 
(2)內在能力……。 
(3)在……表現有困難。 
(4)已排除……。 
(5)透過一學期的○○○介入仍難有效改善。 

範例 2⇒初步判定為疑似智能障礙。待釐清疑點：……。後續資料收集方向或內容：……。普通 
教育(含行政處室)可提供之介入……。 

範例 3⇒初步判定為非特教生。不符合特教生原因：……。建議後續普教(含行政處室)可提供介 
入……。 

相關服務及學習調整措施 

說明目前高中階段可提供之相關服務及學習調整方式 

1. 優弱勢能力，連結教學輔導提供特教服務介入之相關建議（含所需之教育安置、評量、環境調

整及轉銜輔導）。 

2. 其他特教相關服務之需求(含特教相關專業服務、教師助理員/特教學生助理人員、輔具、支持

服務等)。 
3. 針對教育安置、學習需求項目(包含學習內容、歷程、環境、評量等)之調整建議及轉銜輔導列

點說明。 

其他補充說明 

如須補充，可說明於此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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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分析報告(智障類) 

鑑定評估人員行政區/學校：               姓名:              

學生學校/行政區:                    學生姓名：               年級:        

轉介原因、鑑定史、教育史、醫療史 
 

家庭狀況簡述 
 

研判說明(需依照研判之各項度完整分析) 

一、智力狀況 

 

二、生活自理、動作與行動能力、語言與溝通、社會人際與情緒行為等向度之表現 

 

三、學科(領域)學習之表現 

 

 

結論與研判結果 

 

相關服務及調整措施 

 

其他補充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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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1-2分析報告說明(高中-智障類) 

 

1 

綜合分析報告說明(智障類) 

鑑定評估人員行政區/學校：               姓名:              

學生學校/行政區:                    學生姓名：               年級:        

★★★建議著重說明目前在高中的學習、適應等相關情形。 

轉介原因、鑑定史、教育史、醫療史 

轉介原因及鑑定史： 

1. 敘明個案提報鑑定之原因，曾鑑定個案須另說明鑑定史(曾鑑定為疑似生、再觀察或非特
亦須說明，不須列出該次鑑定文號)。 

2. 重新鑑定個案之轉介原因，除了期限屆期提出鑑定之原因外，亦須說明仍需提送鑑定之原
因。例如:學生已屆重新鑑定日期，且經特教介入後，個案仍有……學習之困難，因此提
送重新鑑定。 

3. 重新鑑定之個案若更改提報類組，另需敘明排除原類別之原因，釐清已無原類別之特質。
如:原為自閉症，重新鑑定提報為智能障礙，須說明依據哪些資料(醫療、觀察、評估量表
等)，個案已無自閉症特質，因此更改提報為智能障礙。 

4. 未屆鑑定期限而重提鑑定之個案，需說明原因及家長意見。 

教育史： 

1. 簡要概述過去國中、小及學前在校適應情形或學業學習狀況。 

2. 過去曾接受的特教服務、安置班型及方式，簡述當時特教介入內容、次數及效果。 

3. 著重說明目前高中所接受的特教服務、安置班型及方式(如:外加、抽離特需課程的科目及

成效)。 

醫療史： 
1. 曾有醫療診斷或醫療介入，說明診斷年齡、時間、醫院名稱、科別、醫療介入情形。 

2. 如有用藥史，應了解並於報告摘述藥品名稱/劑量、用藥情形及成效。 

3. 若目前仍有相關就醫及用藥，建議著重說明目前高中的醫療情形。 

家庭狀況簡述 

請務必確認為高中目前的家庭概況 

1. 簡述家庭成員、對個案學習適應之影響(含互動情形、主要照顧者、經濟狀況、個案課後

作業指導及學習情形、個案家中作息……等。) 

2. 跨文化或特殊狀況需加以說明(例:個案在家與家人多以泰文溝通……。) 

研判說明(需依照研判之各項度完整分析) 

一、智力狀況 

說明個案智力測驗之結果(全量表) 

◎心智功能明顯低下或個別智力測驗結果未達平均數負二個標準差（WISC 全量表分數 70 以

下。但除依切截分數外，仍應參考學生日常實際表現，以免高估或低估學生智力。） 
說明個案智力測驗全量表，有各分量表智商可一併說明，個案在校各科學習評量成績及百分

等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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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1-2分析報告說明(高中-智障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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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生活自理、動作與行動能力、語言與溝通、社會人際與情緒行為等向度之表現 

說明個案在適應行為各向度之表現及其困難之情形 

1. 生活自理：飲食、如廁、穿脫衣物能獨立完成或是需要協助，需要協助的方式及程度。 

2. 動作與行動能力：說明其行走、上下樓梯及精細動作能力。 

3. 語言與溝通：生活及學習情境中溝通及理解能力，語言表達及詞彙運用能力。 

4. 社會人際與情緒行為：生活及學習情境中情緒表現及控制能力，在班級中與他人互動及相

處狀況。 

三、學科(領域)學習之表現較同年齡者有顯著困難情形 

說明個案學習時的注意力及記憶力表現，在拼音、閱讀、書寫、基本計算或其他學科領域的

具體困難，可列點說明。 

 

結論與研判結果 

依據上述研判歷程，初步判定個案障礙類別、程度。建議根據研判歷程分項簡述即可。 

結論:(須依整份資料及報告分析內容敘寫結論及初判結果(包含程度)。 

 

如初判為疑似智能障礙，須說明原因。 

待釐清疑點： 

後續資料收集方向或內容： 

普通教育(含行政處室)可提供之介入： 

 

如初判為非特教生或再觀察，須說明原因。 

不符合特教生原因： 

建議後續普通教育(含行政處室)可提供之介入： 

相關服務及調整措施 

說明目前高中階段可提供之相關服務及學習調整方式 

1.須註明優弱勢能力，連結教學輔導提供特教服務介入之相關建議（包含所需之教育安置、

評量、環境調整及轉銜輔導）。 

2.是否有其他特教相關服務之需求(包含特教相關專業服務、教師助理員/特教學生助理人

員、輔具、支持服務等)。 

3.針對教育安置、學習需求項目(包含學習內容、歷程、環境、評量等)之調整建議及轉銜輔

導列點說明。 

其他補充說明 

如須補充，可說明於此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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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1-3綜合分析報告(情障類) 

綜合分析報告(情障類) 

鑑定評估人員行政區/學校：               姓名：               

學生學校/行政區:                    學生姓名：               年級:        

轉介原因、鑑定史、教育史、醫療史 

 

家庭狀況簡述 

 

研判說明(需依照研判之各項度完整分析) 

一、精神科醫師之診斷 

 

二、是否排除因智能、感官、健康等因素直接造成 

 

三、是否除學校外，在家庭、社區、社會或任一情境中顯現適應困難 

 

四、是否符合長期情緒或行為表現顯著異常，嚴重影響學校適應 

 

五、是否在學業、社會、人際、生活等適應有顯著困難 

 

六、是否符合一般教育所提供之介入，仍難獲得有效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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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與研判結果 

 

相關服務及調整措施 

 

其他補充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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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1-3綜合分析報告說明(高中─情障類) 

綜合分析報告說明(情障類) 

鑑定評估人員行政區/學校：               姓名:           

學生學校/行政區:                    學生姓名：               年級:        

★★★建議著重說明目前在高中的學習、適應等相關情形。 
轉介原因、鑑定史、教育史、醫療史。 

轉介原因及鑑定史： 

1. 敘明個案提報鑑定之原因，曾鑑定個案須另說明鑑定史(曾鑑定為疑似生、再觀察
或非特亦須說明，不須列出該次鑑定文號)。 

2. 重新鑑定個案之轉介原因，除了期限屆期提出鑑定之原因外，亦須說明仍需提送鑑定之

原因。例如:學生已屆重新鑑定日期，且經特教介入後，個案仍有……嚴重適應之困難，

因此提送重新鑑定。 

3. 重新鑑定之個案若更改提報類組，另需敘明排除原類別之原因，及說明目前主要情緒行

為問題。如：原為學習障礙，重新鑑定提報為情緒行為障礙，須說明依據哪些資料(醫

療、觀察、評估量表等)，個案雖仍有學習困難，惟個案目前因情緒控制能力不佳，並出

現攻擊他人行為已嚴重影響生活、人際及社會適應，輔導室已介入一學期，仍無有效改

善…因此更改提報為情緒行為障礙。 

4. 未屆鑑定期限而重提鑑定之個案，需說明原因及家長意見。 

教育史： 

敘明前一教育階段/學習階段之在校適應情形或學業學習狀況。例如：高中一年級個案，

需描述其國教階段之學習情形。 

醫療史：個案曾有醫療診斷或醫療介入，需說明診斷年齡或時間、醫院名稱、科別、醫療介

入情形。例如：個案大班時曾於○○醫院，經兒童心智科診斷為發展遲緩，國小階段皆有接

受心理治療，約每週一次，國中階段仍持續回診追蹤。 
1. 曾有醫療診斷或醫療介入，說明診斷年齡、時間、醫院名稱、科別、醫療介入情形。 

2. 如有用藥史，應了解並於報告摘述藥品名稱/劑量、用藥情形及成效。 

3. 若目前仍有相關就醫及用藥，建議著重說明目前高中的醫療情形。 
家庭狀況簡述 

請務必確認為高中目前的家庭概況 

1. 簡述家庭成員，說明家庭成員對個案學習適應之影響(包含互動情形、主要照顧者、經濟

狀況、個案課後作業指導及學習情形、個案家中作息……等。 

2. 跨文化或特殊狀況需加以說明，(例:個案在家與家人多以英文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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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1-3綜合分析報告說明(高中─情障類) 

研判說明(需依照研判之各項度完整分析) 

一、精神科醫師之診斷 

說明現在高中時期醫療佐證、就診狀況、治療情形、用藥狀況等。 

1. 說明個案最近一次醫院診斷(病名) 或身心障礙證明。 

例如：個案在○年○月○日於○醫院，經兒童心智科診斷為注意力缺陷過動症。 
2. 依檢附醫療資料及訪談內容，說明目前就醫情形(包含是否有持續就醫或就診時是否有特

殊情形等)，並於報告中摘述個案目前服用藥物名稱、劑量、用藥時間及成效。 

例如：目前每日早上服用專司達 36mg，用藥後較安靜，但容易精神恍惚，課堂活動仍需

教師或同儕協助提醒。自 110年 5月始，每月固定回診拿藥……，因在家用藥情形不

佳，故目前由導師在校協助提醒用藥。 
二、是否排除因智能、感官、健康等因素直接造成 

整合檢附佐證資料，並具體描述目前在高中階段的情形。 

1. 排除智力因素:說明個案智力測驗結果(團體智力測驗、魏氏智力測驗、醫院衡鑑報告之

智力測驗)或國英數學期成績 PR50以上。 

例如：依據○○醫院之心理衡鑑報告中，個案魏氏兒童智力量表第五版，得全量表智商

為85，由此可知個案智力正常。 

2. 若該生施測時有特殊狀況，需另外說明排除該生適應困難非因智力因素影響，並建議入

班觀察實際表現，確認個案在原班的適應情形。  

例如：個案在 111.2.22施測瑞文氏智力測驗結果 PR3，鑑定評估人員在施測時發現個案

作答意願低且未花心力在解題上，多猜測作答……，故本測驗可能低估該生的智力。依

據教師觀察，平時個案能對答如流，且聽理解能力佳，能完成教師賦予的任務……，鑑

定評估人員入班觀察發現個案……，綜上所述排除個案有智能障礙之可能。 

3. 可依據學生基本資料、鑑定評估人員入班觀察、訪談及輔導記錄，排除感官、健康等因

素，若無法排除需說明原因。 

例如：從學生基本資料可知個案有癲癇問題，但導師觀察個案在校並無癲癇發作之情

形，家長表示平均一年會大發作 2次，但皆在家中發生，目前也有穩定用藥(每天早上服

用帝拔顛)。就導師觀察個案在校能正常參與班級活動，雖體能較差但不影響體育活

動……，故排除健康之因素造成適應困難。 

三、是否除學校外，在家庭、社區、社會或任一情境中顯現適應困難 

除了參考情障篩選測驗結果外，建議整合質性資料綜合描述個案適應困難為跨情境，非僅在單 

一情境出現。若家長與導師觀察結果不一致時，需加以說明並釐清不一致之原因。 

例如：從注意力缺陷/過動障礙測驗（ADHDT）中發現，家長勾選結果為非 ADHD，導師勾選結果
為疑似 ADHD，經訪談後了解個案在學校時有人際互動及遵守常規之困難，且家長表示個案活
動量大、話多，難以遵守大人指令，在家多放任，對於個案過動衝動的行為，認為是孩子較活
潑和調皮的原因，故雖篩選結果不一致，但從訪談資料顯示個案在家庭及學校皆有 ADHD之特
質及問題行為。 

四、是否符合長期情緒或行為表現顯著異常，嚴重影響學校適應 

「長期」係指情緒行為問題出現的時間持續 6個月或 12個月以上，請具體描述長期主要之問 

題行為及問題行為維持時間/頻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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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1-3綜合分析報告說明(高中─情障類) 

五、是否在學業、社會、人際、生活等適應有顯著困難 

請依學業學習、社會與人際互動、生活適應分項敘寫目前高中階段的情形。 

六、是否符合一般教育所提供之介入，仍難獲得有效改善 

包含二級介入項目、實施時間、頻率、效果等，如已接受特教服務者說明目前介入服務次 

數、內容、效果(撰寫內容建議依檢附資料綜合整理)。 

1. 請確認目前高中階段，是否已提供足夠之轉介前介入服務，針對轉介前介入項目，須說

明個案接受輔導室二級介入的情形(時間、方式及成效)；如學校未能提供，或個案因其他

因素無法參加者，需敘明原因。 

2. 請提供質性描述或相關證明，以釐清個案「一般教育所提供之介入」，仍難有效改善。 

 

結論與研判結果 

依據上述研判歷程，初步判定個案障礙類別、程度。建議根據研判歷程分項簡述即可。 

例如：依……研判為情緒行為障礙(注意力缺陷過動症)。 
◎研判為疑似情緒行為障礙需說明待釐清疑點、建議後續資料收集方向或項目、普通教育(含

行政處室)可提供之介入。 

◎研判為非特教生需說明不符合原因及建議後續普通教育(含行政處室)可提供之介入。 

相關服務及調整措施 

說明目前高中階段可提供之相關服務及學習調整方式 

1. 須註明優弱勢能力，連結教學輔導提供特教服務介入之相關建議（包含所需之教育安置、

評量、環境調整及轉銜輔導）。 

2. 是否有其他特教相關服務之需求(包含特教相關專業服務、教師助理員/特教學生助理人

員、輔具、支持服務等)。 

3. 針對教育安置、學習需求項目(包含學習內容、歷程、環境、評量等)之調整建議及轉銜輔

導列點說明。 

其他補充說明 

如須補充，可說明於此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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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1-4綜合分析報告(自閉症類) 

 

綜合分析報告(自閉症類) 

鑑定評估人員行政區/學校：                姓名：               

學生學校/行政區：                    學生姓名：               年級：        

轉介原因、鑑定史、教育史、醫療史(含症狀初次出現時間) 

 

家庭狀況簡述 

 

研判說明(需依照研判之各項度完整分析) 

一、是否符合「顯著社會互動及溝通困難」 

 

二、是否表現「固定而有限之行為模式及興趣」 

 

三、上述兩項是否導致「學習及生活適應上有顯著困難」 

 

四、(需加註智能障礙請敘寫本欄)◎個別智力測驗◎生活自理、動作與行動能力、語言與溝通、

社會人際與情緒行為任一向度之表現及學科(領域)學習較同年齡者有顯著困難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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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1-4綜合分析報告(自閉症類) 

 

結論與研判結果 

 

相關服務及調整措施 

 

其他補充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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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1-4綜合分析報告說明(高中─自閉症類) 

綜合分析報告說明(自閉症類) 
鑑定評估人員行政區/學校：               姓名:           

學生學校/行政區:                    學生姓名：               年級:        

★★★建議著重說明目前在高中的學習、適應等相關情形。 

轉介原因、鑑定史、教育史、醫療史(含症狀初次出現時間) 

轉介原因及鑑定史： 

1. 敘明個案提報鑑定之原因，曾鑑定個案須另說明鑑定史(曾鑑定為疑似生、再觀察或非

特亦須說明，不須列出該次鑑定文號)。 

2. 重新鑑定個案之轉介原因，除了期限屆期提出鑑定之原因外，亦須說明仍需提送鑑定之

原因。例如:學生已屆重新鑑定日期，且經特教介入後，個案仍有……嚴重適應之困難，

因此提送重新鑑定。 

3. 重新鑑定之個案若更改提報類組，另需敘明排除原類別之原因，及說明目前個案適應困

難之情形。如：原為情緒行為障礙，重新鑑定提報為自閉症，須說明依據哪些資料(醫

療、觀察、評估量表等)，個案雖仍有過動衝動之特質，惟個案目前因怪異行為和人際互

動困難，因此更改提報為自閉症。 

4. 未屆鑑定期限而重提鑑定之個案，需說明原因及家長意見。 

教育史： 

敘明前一教育階段/學習階段之在校適應情形或學業學習狀況。例如：高中一年級新鑑定

個案，需描述其國中階段之學習及學校適應等情形。 

醫療史： 

1. 個案曾有醫療診斷或醫療介入(包含目前最近一次診斷證明)，說明診斷年齡或時間、醫

院名稱、科別、醫療介入情形。 

例如：個案大班時曾於○○醫院，經兒童心智科診斷為發展遲緩，3歲至 5歲皆有接受語

言治療及職能治療，約每週一次。國中階段曾於○○醫院門診，醫師認為雖有自閉症之特

質，但需再進一步觀察評估，後因疫情而未持續就醫。 

2. 個案如有用藥紀錄，應了解並於研判報告摘述藥品名稱/劑量、用藥情形及成效。 

例如:個案於○年○月○日，經○○醫院兒童心智科診斷為自閉症，目前每日用藥情形

為……，用藥後情緒較能被大人安撫，暴怒時的出現攻擊行為的頻率有明顯減少。 

家庭狀況簡述 

請務必確認為高中目前的家庭概況 

1. 簡述家庭成員，說明家庭成員對個案學習適應之影響(包含互動情形、主要照顧者、經濟

狀況、個案課後作業指導及學習情形、個案家中作息……等。 

2. 跨文化或特殊狀況需加以說明，(例:個案在家與家人多以英文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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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1-4綜合分析報告說明(高中─自閉症類) 

研判說明(需依照研判之各項度完整分析) 

一、是否符合「顯著社會互動及溝通困難」 

依據觀察、訪談或輔導紀錄等資料，具體說明個案顯著社會互動及溝通困難之情形（可列點 

描述）。 

1.社會互動方面－說明個案人際及社會互動之能力，或與同儕及家人間的互動品質。 

例如：依據導師觀察描述及訪談紀錄中可知－ 
(1)個案個性溫和，喜歡和同儕互動，但因為缺乏技巧且易固執己見，難以與他人建
立長時間友誼關係，團體活動時易被冷落，需教師引導個案主動尋求協助。 
(2)下課時間多一個人到處走來走去，大部分都是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偶而想到什
麼會跑去和同學說，說完就跑走，無法延續話題。 
(3)……。由此可知，個案情緒穩定，雖不易與同儕衝突，但在人際互動上仍需他人
大量協助及提醒……，與同齡者相較個案確有顯著社會互動困難。 

2.溝通方面：說明個案生活及學習情境中溝通及理解能力，語言表達及詞彙運用能力。 

二、是否表現「固定而有限之行為模式及興趣」 

依據觀察、訪談或輔導紀錄等資料，具體說明個案固定而有限之行為模式及興趣之情形（可

列點描述）。 

三、上述兩項是否導致「學習及生活適應上有顯著困難」 

需說明上述特質導致學習(包含學業表現)及生活適應顯著困難之處，及目前導師或資源班教

師提供之調整方式，若個案學習或生活適應無顯著困難亦需說明。 

1.學習及學業表現： 

範例參考 1：整體學業表現受其固定而有限之行為模式及興趣影響，學業成就低弱，完全 
無法跟上原班課程，上課時間多做自己的事情，個案非常喜歡畫畫，上課大
部分時間都在課本上塗鴉，聽到感興趣的話題會突然大聲發表自己的意見，
但多與課程內容無關，被糾正或制止發脾氣，所以學習需要導師於課後時間
一對一指導個案，但成效亦不佳。 

範例參考 2：從 B表中可知，個案的學業成就表現佳，兩次段考成績國語 PR80、PR84，數 
學 PR90、PR88，作業皆可獨立完成，導師表示上課雖常分心或出現自言自語
的情形，但經提醒能改善，寫考卷時會堅持一定要寫完，時間到了也不願意
交卷，雖然當下會哭鬧，但經導師引導後能接受，並自我調節情緒，整體而
言個案雖有固著特質，但並未嚴重影響其學習表現。 

2.生活適應方面： 

例如：個案有過動、衝動的特質，且情緒控制能力差，常無法接受他人意見而與同儕起衝
突，嚴重時甚至會出手攻擊，情緒一來難以平復，需教師協助帶離當下情境才能冷靜，且
會因為負面情緒而無法參與接下來的課程活動，嚴重時情緒可以延宕一整天。生活自理方
面亦需要多加強，常常弄丟物品、個人座位凌亂、無法獨力完成教師交代的工作事項等，
導師目前有安排同學協助個案……。綜上所述……個案在學習及生活適應上較同齡者有顯
著困難，建議……。 

四、(需加註智能障礙請敘寫本欄)◎個別智力測驗◎生活自理、動作與行動能力、語言與溝通、

社會人際與情緒行為任一向度之表現及學科(領域)學習較同年齡者有顯著困難情形。 

1. 說明個別智力測驗結果(WISC全量表分數 70以下)或身心障礙證明具 b117碼。 

2. 如有加做文蘭適應行為量表及國數成就測驗，需說明測驗結果。 

3. 依據現況能力調查表、訪談、輔導紀錄或入班觀察記錄等相關資料，具體說明個案在生

活自理、動作與行動能力、語言與溝通、社會人際與情緒行為或學科領域之困難，可列

點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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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1-4綜合分析報告說明(高中─自閉症類) 

結論與研判結果 

依據上述研判歷程，初步判定個案障礙類別、程度。建議根據研判歷程分項簡述即可。 

(如需加註智力狀況者須一併研判) 

例如：依……研判為自閉症。  
◎研判為疑似自閉症需說明待釐清疑點、建議後續資料收集方向或項目、普通教育(含行政

處室)可提供之輔導建議等。 

◎研判為非特教生需說明不符合原因及建議後續普通教育(含行政處室)可提供之輔導建議。 

相關服務及調整措施 

說明目前高中階段可提供之相關服務及學習調整方式 

1. 須註明優弱勢能力，連結教學輔導提供特教服務介入之相關建議（包含所需之教育安置、

評量、環境調整及轉銜輔導）。 

2. 是否有其他特教相關服務之需求(包含特教相關專業服務、教師助理員/特教學生助理人

員、輔具、支持服務等)。 

3. 針對教育安置、學習需求項目(包含學習內容、歷程、環境、評量等)之調整建議及轉銜輔

導列點說明。 

其他補充說明 

如須補充，可說明於此欄位。 

 
 

91



D2佐證資料摘要 

鑑定佐證資料摘要表(其他生理類障礙） 

學校  年級  科別  

學生姓名  提報類別  

一、轉介原因及鑑定史 
◎請敘明轉介原因； 

新個案請敘明轉介原因。 

曾鑑定個案增加敘明鑑定史。 

◎若有更改鑑定類型，請說明

排除原類別之原因 

原因:□鑑定效期屆期，仍有特教需求。 

 □鑑定效期未屆期，但障礙情形改變(類別/程度)。 

 □其他:                                                 

鑑定史: □新個案(不曾鑑定) □重新鑑定 □跨階段鑑定 

        □曾申請鑑定但不通過，或鑑定結果為疑似生。 

    □其他:                                                 

二、服務狀況簡述 

已接受特教服務者說明目前介

入服務次數、內容、效果 

□安置普通班，未接受特教相關服務。 

□安置普通班，接受特教相關服務。 

□安置特教類班級。 

  □集中式特教班/特教學校 □資源班/不分類巡輔班 

  □       巡迴輔導班     □在家教育    □特教方案 

□教師助理員/特教學生助理人員 □治療師  □輔具 

三、摘述醫療佐證、身心

障礙證明之資訊 

1.視障：摘述視力、視野。 

2.聽障：摘述聽力值。 

3.語障：說明語言理解、語言

表達、構音、嗓音、語暢、語

言發展等。 

4.肢障：說明障礙部位及影響

參與學習活動情形。 

5.腦性麻痺：說明障礙部位與

情形(含肢體、語言溝通)，影

響活動及生活情形。 

6.身體病弱：說明疾病名稱、

體能、療養情形，及影響學習

活動之情況(含出缺席情形)。 

7.多障：依各類別描述之。 

 

以上障別若有含有智能障

礙，且須加註智力評估者請以

智能障礙基定基準增加描述。 

□效期內之身心障礙證明 

  (第   類 ICF_________________ ICD________  重鑑日:              ) 

□醫院診斷證明 (開立日期：           ) 

醫院: 

醫師: 

診斷: 

□智力評估: 

*視覺障礙 

□視力檢查左         右          □視野:  

□全盲  □弱視 

*聽覺障礙 

□聽力檢查 左      分貝  右     分貝 

*語言障礙 

□無口語  □構音異常 □語暢異常 □嗓音異常 

□語言發展異常                                  。 

*肢體障礙 

 □上肢(左   右   ) □下肢(左    右    )   

 □單側 □雙側 

*腦性麻痺: 

其他： 

個案之特殊教育需求 

(必填) 

⚫ 該生障礙影響其學習情形，如： 
 
 

⚫ 該生障礙影響其生活情形，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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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特殊需求學生基本資料表】 
(本表請由承辦人員發給家長填寫，並由鑑定評估人員彙整) 

請逐題完整填寫所有欄位! 

學生姓名：____________   性別：____   生日：_____/___/___  身分證字號：______________ 

法定代理人或實際照顧者：__________ 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話：__________ 

一、家庭狀況 

家

庭

背

景 

父姓名  出生年次  教育程度  職業  □存□殁 

母姓名  出生年次  教育程度  職業  □存□殁 

對個案管教態度 
父：□權威 □放任 □民主 □其他：                  

母：□權威 □放任 □民主 □其他：                  

父母婚姻狀況 □同住 □分居 □離婚 □其他：╴╴╴╴╴╴╴╴╴. 

同 住 家 人 
□祖父 □父 □兄(  )人 □弟(  )人  

□祖母 □母 □姊(  )人 □妹(  )人 □其他：         

個案主要照顧者 □父母 □祖父母 □兄姊  □其他：           

家族中特殊案例 

□無  

□有（□智能障礙 □視障 □聽障 □精神疾病 □糖尿病 □其他：      ） 

特殊案例與個案關係：                 

經 濟 狀 況 □富裕   □小康   □普通   □中低收   □低收入   □其他：         

二、發展史 

妊

娠

史 

□無特殊問題 □情緒緊張 □嚴重嘔吐 □染色體異常 □服用藥物(                   ) 

□X光照射   □妊娠中毒 □前置胎盤 □後期流血 □疾病感染(                     )  

□其他：                                     

出

生

史 

體 重 □2500 公克以下  □2500 至 4000公克  □4001 公克以上 

生 產 方 式 □自然分娩□真空吸引□剖腹產 □其他:         

胎 兒 狀 況 □順利生產□難產□早產□晚產□其他生產異常:            

個 案 生 產 時 

父 母 年 齡 
父：        母：       

產 序 第    胎（包含曾流產胎數） 

發

展

史 

動 作 發 展 □正常 □異常（可補充說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語 言 發 展 □正常 □異常（可補充說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六歲前比較同性

別、同年齡小孩 

□與同齡孩童相同 

□注意力差 □記憶力差 □數字觀念差 □字型顛倒 

□線條歪斜  □口語發展遲緩  □動作協調不好  □皆未留意 

其他特殊事項 
□無   

□有，                                               

三、醫療史 

病

歷

□無 
□新生兒黃疸（□輕 □曾照光三次以上 □曾換血） 
□癲癇（最初發作年齡   ，發作頻率   ，發作情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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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 □伴隨疾病發燒（□疾病名稱         ，為時多久         ， 
 高燒後有無行為或其他方面變化            ）。 
□麻疹   □日本腦炎 □腦性麻痺 □腦部外傷 □小兒麻痺 □肺炎  
□心臟病 □其他：                

伴

隨

障

礙 

□無 
□視覺障礙（障礙部位為□左眼□右眼□雙眼，視力左眼   ，右眼    。 
□聽覺障礙（障礙部位為□左耳□右耳□雙耳，聽力左耳  db，右耳   db。） 
□肢體障礙（障礙部位       ，障礙情況            ）。 
□語言障礙（障礙情況            ）。 
□身體病弱（疾病名稱       ，情況            ）。 
□情緒行為問題（□攻擊□退縮□尖叫□自傷□其他：        ）。 
□其他：        （障礙情況            ）。 

就

醫

紀

錄 

是否曾因學習、情緒或適應問題就醫或用藥? 

□無 
□有(請說明就醫時間、醫院、科別為何?診斷結果為何?藥名為何?成效?) 
                                                                 

醫

療

證

明 

1.□領有效期內之身障證明(需檢附影本) 

2.□醫院診斷證明(依各類別鑑定規定之開立期限及科別) 

3.□領有重大傷病證明(需檢附相關證明資料) 

四、教育史 

教

育

訓

練

歷

程 

校外療育相

關課程 

物理治療 □未曾接受療育  □曾接受療育但已停止  □正在接受療育 

職能治療 □未曾接受療育  □曾接受療育但已停止  □正在接受療育 

語言治療 □未曾接受療育  □曾接受療育但已停止  □正在接受療育 

聽能訓練 □未曾接受療育  □曾接受療育但已停止  □正在接受療育 

心理治療 □未曾接受療育  □曾接受療育但已停止  □正在接受療育 

其他： 

                
□曾接受療育但已停止  □正在接受療育 

就學情況 

1.學前：□未接受學前教育 

        □有(□無特教身分□普通班 □集中式特教班□學前特教巡迴輔導 

2.國小：    國小，□未曾轉學  □曾轉學，轉學次數：      

   □無特教生身分 □有特教生身分，僅安置於普通班 

   □接受資源班/巡輔班服務  □集中式特教班 □在家教育 

 教育效果                         。 

 (教育效果可填寫學習狀況、成績表現、進步情形、特殊事件……等) 

3.國中：    國中，□未曾轉學  □曾轉學，轉學次數：      

   □無特教生身分 □有特教生身分，僅安置於普通班 

   □接受資源班/巡輔班服務  □集中式特教班 □在家教育 

 教育效果                         。 

 (教育效果可填寫學習狀況、成績表現、進步情形、特殊事件……等) 

□曾暫緩入學   □曾於____年級延長修業年限  □以上皆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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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學習暨需求評估表 

學生姓名  生日 ___年___月___日 性別 ○男   ○女 

提報學校  填表人  職稱  

一、接受教育狀況 

教育階段 學校名稱 安置情形 

國小  
○普通班  ○資源班/不分類巡迴輔導 

○集中式特教班  ○在家教育   ○特教學校 

國中  
○普通班  ○資源班/不分類巡迴輔導 

○集中式特教班  ○在家教育   ○特教學校 

高中  
○普通班  ○接受資源班/資源教室服務 

○集中式特教班  ○特教學校           科 

目前教育階段

出席狀況 

□未曾缺席   □偶爾缺席   □經常缺席   □缺席達 1/3   □缺席達 1/2 

缺席情況說明(如一週幾天缺席，或曾中輟 1個月等)：_______________ 

二、健康狀況 

生理檢查 
身高：           cm， 體重：          kg 

檢查日期：_______________ 

視力 
左：○正常  ○已矯正  ○異常(○已檢附醫院診斷證明  ○申請診斷證明中)  
右：○正常  ○已矯正  ○異常(○已檢附醫院診斷證明  ○申請診斷證明中)  
檢查日期：_______________ 

色盲 ○是   ○否  

聽力 
左：○正常  ○已矯正  ○異常(○已檢附醫院診斷證明  ○申請診斷證明中) 
右：○正常  ○已矯正  ○異常(○已檢附醫院診斷證明  ○申請診斷證明中)  
檢查日期：_______________ 

肢體動作 ○正常  ○異常(○已檢附醫院診斷證明  ○申請診斷證明中)  

三、學生現況能力分析 

1.整體學習狀況 

□無學習問題，與一般學生相同 

□無法理解課程內容   □常發呆   □坐不住   □愛講話 

□其他，說明：_______________ 

2.注意力 

□與一般學生相同 

□注意力渙散、聽而不聞   □注意力缺乏、漫無目標 

□注意力短暫、思緒不易集中 

□注意力固執、專心做某一件事，不管其他目標 □容易受干擾而分心  

□其他，說明：_______________ 

3.記憶力 
□與一般學生相同 

□重述剛聽到的語句有困難 □ 不易記住學過的東西 
□會忘記攜帶文具用品   □其他，說明：_______________ 

4.思考力 

□與一般學生相同 

□內在思考力弱   □推理能力弱   □類化能力弱   □組織統整力弱 

□其他，說明：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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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知覺概念 

□與一般學生相同 

□手眼協調弱  □四肢協調弱  □眼球追視弱   

□有方向性的字易混淆  □空間方向辨識有困難   □平衡感不足 

□其他，說明：_______________ 

6.溝通能力 

□與一般學生相同 

□無口語，使用肢體、手勢溝通   □無法理解他人說話，只能仿說 

□聽懂語句，但無法理解抽象內容 

□聽懂日常生活語彙   □大部分的話須加上手勢或動作才能理解 

□使用詞彙缺乏   □口吃或說話費力   □發音不清楚、構音有問題 

□易誤解指示   □常需重複問題 

□其他，說明：_______________ 

7.閱讀能力 

□與一般學生相同 

□不識字但能看懂圖卡   □認的字少   □會讀字句但不懂意思 

□閱讀緩慢   □讀時會跳行跳字   □斷字斷句易錯 

□易增漏字 

□其他，說明：_______________ 

8.書寫能力 

□與一般學生相同 

□寫字速度慢  □筆順錯誤   □鏡體字   □筆畫缺漏   □仿寫困難 

□聽寫困難   □字體潦草   □寫字超出格子 

□字體大小不一   □易寫字形相似字   □同音義字易錯 

□其他，說明：_______________ 

9.數學能力 

□與一般學生相同 

□運算能力弱   □理解數學概念困難   □應用問題題意理解困難 

□推理困難   □數學符號辨識困難 

□其他，說明：_______________ 

10.生活自理 

□與一般學生相同     
飲食：□獨立完成 □部分協助 □完全協助 
如廁：□包尿布  □會自己小便並清理乾淨 □會自己大便並清理乾淨  
穿脫衣物：□獨立完成 □部分協助 □完全協助 

11.動作能力 

坐：□獨立完成 □部分協助 □完全協助 
站：□獨立完成 □部分協助 □完全協助 
行走： □獨立完成 □部分協助 □完全協助 
上下樓梯：□獨立完成 □部分協助 □完全協助 
抓取物品：□獨立完成 □部分協助 □完全協助 
丟擲物品：□獨立完成 □部分協助 □完全協助 
接住物品：□獨立完成 □部分協助 □完全協助 
精細動作能力：□與一般學生相同 □較弱，說明：                               
※肢體障礙部位：□無  
                上肢：□左手 □右手 □雙手，說明：_________ 
                下肢：□左腳 □右腳 □雙腳，說明：_________ 
                □其他，說明：_________ 

12.社會適應及情

緒控制 

□與一般學生相同 

□不甚合群，說明：□易被排斥   □易起爭執   □害羞或退縮 

□焦慮不安   □容易衝動 

□其他，說明：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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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特殊行為 
□無   □自傷行為   □固著行為   □攻擊行為   

□其他，說明：_______________ 

14.學科好惡 

喜愛科目：□國文 □英文 □數學 □物理 □化學 □歷史 □地理  
          □公民 □體育 □美術 □電腦 □職業類科專業科目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厭惡科目：□國文 □英文 □數學 □物理 □化學 □歷史 □地理  
          □公民 □體育 □美術 □電腦 □職業類科專業科目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5.其他學習情況 

1.學習落後的科目一教就會？○是  ○否 

2.某學科學習上特別困難，提供補救教學後可獲改善？○是   ○否    

  ○尚未提供補救教學 

3.改變評量方式，考試成績較佳？○是，說明：_______________  

  ○否   ○尚未改變評量方式 

4.個案為轉學生？○是，說明：_______________  ○否  

5.成績曾出現明顯起伏？○是，說明：_______________  ○否  

6.其他：_______________ 

16.導師觀察評估

總結 
 

四、學習及相關服務需求評估（請根據學生現況能力勾選其需求） 

項目 內容 

□無學習及相關服務需求（勾選此項者以下免填） 

□考試評量服務 

□獨立考場   □延長時間   □答案卡謄錄   □電腦作答  

□報讀服務   □錄音回答   □特殊課桌椅    

□點字紙本試卷(      科)  □點字電子試題(      科) 

□國字電子試題(      科)  □語音電子試題(      科) 

□放大試卷（   號字體） 

□其他  _______________ 

□教育輔助器材 
□大字書、點字書或有聲書 □教科書、教材電子檔 

□相關輔具 _______________ 

□其他 _______________ 

□助理人員需求 
□協助行動    □協助生活自理 

□協助上課報讀、製作觸圖、操作、活動式課程 

□其他 _______________ 

□相關專業團隊 
□定向行動訓練   □生活自理訓練   □社會工作、身障福利 

□復健服務（□物理治療 □職能治療 □語言治療 □其他_________） 

□其他 _______________ 

□無障礙環境 

1.物理環境  

  □適當教室位置    □教室靠近廁所或無障礙廁所  

  □安排適當座位    □其他特殊設施 _______________ 

2.心理環境  

  □同儕支持   □師長支持 

3.□其他 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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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服務 □交通費補助  □其他 _______________ 

□其他 □課業輔導  □諮商輔導  □適應體育  □其他 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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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臺中市 113學年度  學期 介入成效評估表-轉介前介入(學障) 

學校  班級  學生姓名  填寫日期  

填寫人  填寫人與個案之關係  
填寫人與個案

接觸多久時間 
 

1.(1)請問何時發現此生之學習困難?(例:高一上學期) _______________ 

  (2)由誰發現? _______________   

  (3)當時用了什麼方法幫助個案? _______________ 

  (4)效果如何?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5)是否曾就醫?醫院、科別為何?診斷結果為何? ________________ 

  (6)目前有無用藥?藥名為何? _____________________ 

  (7)之前是否鑑定過？       結果為何？                            

2.學生學習困難描述，請具體描述或舉例。(由國文科及數學科任課教師分科填答) 

  (1)填答者：國文科教師  數學科教師   

  (2)學習表現情形： 

     學習表現無問題(以下各欄位免填) 

     學習困難情形敘述(例如:說話沒人聽得懂或沒重點、上課易分心或發呆、錯字連篇、 閱讀時跳行跳字、答非

所問、注音符號無法拼讀、不會直式計算加減、會計算但不會算應用問題、需多次重覆指令) 

 

 

 

 

初級預防(普通班教師) 輔導者簽名： 

項目 
執行方式 
(可參考項目

的例子) 

頻率 
(例:每周次數) 

效果評估 

□教學調整(提供立即回饋、小組競賽、增強

系統、提醒、分組教學、調整學習內容或目標、

增加視/聽覺提示、多感官學習) 

   

□學習策略訓練(例:畫重點、提醒圈出關鍵

字、寫筆記、提供記憶策略<請描述策略內容>) 
   

□作業調整(例:減量、提供同儕作業抄寫)    

□調整評量方式(例:分段實施測驗、考試時

提醒專注、口頭回答代替紙筆評量、增加試卷

視覺提示、延長考試時間) 

   

□輔助教材教具(例:因應跳行跳字提供尺或

遮板協助閱讀、提供教學光碟、提供字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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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1介入成效評估表(學智障類) 

 

2 

□環境調整(座位調整、簡化教室布置、將學

習內容張貼布告欄增加視覺學習機會) 
   

□特教諮詢合作、親師合作(請特教老師

提供策略或建議、請家人增加課業輔導時間、

提供家長課業輔導策略) 

   

□其他(例:家教/補習班、安親班、請小老師協

助、下課或課後<單次 20 分鐘以內>提供個別指

導) 

   

二級介入(輔導/教務介入)務必提供相關紀錄 

項目 執行方式 
頻率(例:每
周次數) 

效果評估 
主要輔導者 

身分/姓名 

介入時間
(例:110年

2-6 月) 

□國文/數學補救教學(扶助教學) 

(請分科填寫，若有相關資料請檢附) 
     

□其他(非正課時間<單次 20 分鐘以上>老

師額外提供個別教學<請描述教學時間、時

段>) 

     

學習扶助教師 

觀察評估總結 

 

鑑定評估人員 

初步評估意見 

(可複選) 

□轉介前介入不足，建議持續進行。 
□轉介前介入效果良好，無須提送鑑定。 
□轉介前介入效果有限，進一步特教鑑定。 
其他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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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2介入成效評估表(情障類) 

 

1 

「情緒行為障礙學生」轉介前介入輔導資料-個案會議紀錄表 
（本表由學校輔導主任、組長或輔導相關人員填寫） 

學校 
名稱 

 班級     年   班 
學生 
姓名 

 

 
○○○○學校 情緒行為障礙學生個案會議紀錄 

一、主席報告：(略) 

二、討論事項：(略) 

  1.相關人員說明個案狀況（請導師、家長、或認輔老師…做說明） 

  2.輔導室說明目前處理狀況 

  3.請專業人員提供建議（若無專業人員參加，則請大家集思廣益研擬可進行之輔導方

向） 

三、決議： 

(一)學生問題行為(可複選) 

□攻擊行為 

□固著行為 

□破壞行為 

□反抗行為 

□妄想行為 

□自我傷害行為 

□自我刺激行為 

□過動、衝動行為 

□焦慮／憂鬱／畏懼行為 

□其他： 

(二)輔導策略 

輔導方式或策略 預計執行方法 執行人員 
(含職稱) 

預計執行時

程 

□ 尋求特教專業諮詢 
    (大學特教中心或民間協會

團體) 
   

□ 提供家長諮詢    

□ 安排認輔教師、小團體輔
導、社會團體協助、社工介
入等 

   

□ 安排專業治療 
  (醫師或心理諮商師) 

   

□ 尋求校園危機處理小組協助    

□ 提供級任教師班級經營策略
或科任老師上課管理策略說
明 

   

□ 提供個案班級學生輔導    

□ 加強親職教育    

說明： 
※轉介前介入輔導資料需有確實之佐證資料，當作鑑定評估人員進行後續施測的依據。 
※參加情障鑑定學生，送審資料需有個案會議紀錄，第一次會議以討論輔導策略與輔導人員
之工作分配為主，第二次會議則由執行策略之相關人員（如輔導室人員、導師、認輔老師
等）討論執行結果，並填寫成效評估表。 

※如有「醫師或心理諮商師輔導資料」、「學生輔導資料紀錄表」、「認輔資料」「小團體輔導資
料」或其他諮詢服務、校園危機處理、親師溝通等紀錄請一併送件，以供鑑輔會做研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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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2介入成效評估表(情障類) 

 

2 

○○○○學校個案會議簽到表 

日期     年     月     日 上（下）午  點     分～     點     分 

地點  

主席  

記錄  

參   加   人   員 

（依實際參與人員擬定） 

職   稱 簽         名 

輔導主任  

學務主任  

輔導組長  

特教組長  

導師  

資源班老師  

家長  

專業人員（如教授、醫
生、社工人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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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2介入成效評估(情障類) 

 

1 

「情緒行為障礙學生」轉介前介入輔導資料-導師班級經營策略檢核 
班級經營策略實施期間：   年___月____日至___年___月___日 

填表人：________________（本表由學生導師填寫） 

填表日期：___年___月___日          

學校 
名稱 

 班級  
學生 
姓名 

 

 

項
目 

實施 
情形 
(勾
選) 

實施成
效 

內容 項
目 

實施 
情形 
(勾
選) 

實施成
效 

內容 有 
成
效 

成
效
有
限 

有 
成
效 

成
效
有
限 

ㄧ 
、 
建
立
正
向
關
係 

   加倍關心、照顧 

四 
、  
行
為
管
理 

   確定四目相對後給予指令 

   建立正向自我概念    預告 

   引導同儕支持    提供選擇機會 

   教導放鬆方法    刺激轉移 

   指導問題解決方法    建立個別提示系統 

   示範如何與個案相處    建立班規 

       忽視─提示規則─讚美 

       代幣制度、增強系統 
二 
、 
教
室
環
境
調
整 

   安排有利座位    教導製作備忘錄 

   教室佈置單純、簡單    暫時隔離 

   張貼行為步驟提示卡    行為契約 

   設置隔離區    
指導如何溝通 

自我負面情緒 

   設置個別學習區    指導負責任 

三 
、 
有
效
教
學 

   依日課表上課    小組制約、額外加分 

   依固定步驟上課    堅持對行為的要求及獎懲 

   使用有趣的教學道具、方式    頻繁、立即的回饋 

   教學間穿插多種活動    頻繁提示工作任務為何 

   安排同儕小老師    申請小團體輔導 

   調整作業的質/量或方式    允許在不干擾上課的情況
下暫時不參與學習 

   調整評量方式 

五 
、 
親
職
教
育 

   提供教養策略 

   
作業切割成數個小部分完

成 
   提供相關資訊 

   指導學習方法、學習策略    請家長瞭解個案學校生活 

   額外鼓勵    持續、固定與父母溝通 

   合作學習    建議家長對個案行為管理 

   標記重點    
建議家長尋求醫療評估是

否需要服藥 

   電腦輸入文字取代書寫     

   尋找校內資源協助指導（如
資源班、愛心媽媽）     

   額外補救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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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2介入成效評估(情障類) 

 

1 

◎輔導主任、組長或輔導相關人員填寫，以紙本送件即可，不須至系統登錄 

臺中市 113學年度高中教育階段服務介入成效評估表-情障轉介前介入 

學 校  班級    年  班 姓名  

壹、成效評估 填寫者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初級預防層級(導師) 成效 備註說明 

提供家長諮詢、親職教育 □未執行□有效□部分效果□無效果   

提供特教宣導 □未執行□有效□部分效果□無效果   

提供科任老師上課管理策略 □未執行□有效□部分效果□無效果   

導師個別課業輔導 □未執行□有效□部分效果□無效果   

課程、作業調整 □未執行□有效□部分效果□無效果   

適時提醒自我管理 □未執行□有效□部分效果□無效果   

導師調整班級經營 □未執行□有效□部分效果□無效果   

補充說明： 

 

二級輔導 

(輔導室填) 
輔導時程 執行內容及頻率 成效 

輔導者 

(姓名) 

是否
檢附
佐證
資料 

 □個案會議 
召開日期： 

    

 □認輔教師 
起訖日期：  

   

 □學習扶助      

 □小團體輔導      

 □個別諮商      

 
□建立校園危

機處理小組 
 

模式說明： 
   

 □其他：      

三級輔導 

(輔導室填) 
輔導時程 執行內容及頻率 成效 輔導者 

是否
檢附
佐證
資料 

□心衛中心 

  /學諮中心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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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3疑似生介入服務計畫 

 

臺中市     學年度(校名)                   疑似身心障礙學生介入服務計畫(高中階段版) 

壹、基本資料及現況 

姓名  班級     年        班 導師  身分證字號   

性別  生日  執行時間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1.鑑定史 

上次鑑定結果(請填寫一年內之鑑定文號資料) 

鑑定縣市/鑑定文號日期/鑑定文號： 

鑑定結果： 

 

□有身心障礙證明(第  類 ICF:             ICD:        重新鑑定日期:         ) □無身心障礙證明 

2.學生健康/發展史/教育輔導史 

(另疑似學障、情障個案請說明三級輔導內容及成效) 

3.能力現況說明(感官功能、知覺動作、溝通能力、生活自理、社會情緒、認知能力、學科學習等具體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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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3疑似生介入服務計畫 

 

貳、疑似生研判備註及待釐清項目 

※待釐清問題/待蒐集之資料：  
一、疑似智能障礙: 

1-1□智力 69 以下，但適應行為量表未達顯著困難。 

1-2□智力介於 70-73 之間，適應行為有顯著困難。1-3□其他                                    。 

二、疑似學障 

2-1□轉介前介入(二級輔導)針對其核心困難部分提供相關教學或介入不足，或未提供。 

2-2□未能釐清是否非因感官、智能、情緒等障礙因素或文化刺激不足、教學不當等環境因素所直接造成之結果。 

2-3□各項能力與學業表現、測驗結果不一致，無法判定其核心障礙或困難。(未能清楚分析或說明不一致的原因)。 

2-4□其他                        。 

三、疑似情障: 新鑑定個案符合以下任一條件 

3-1□雖有醫療診斷資料，學校未提供轉介前介入(二級輔導)或提供不足。 

3-2□雖有醫療診斷資料，但未能排除其障礙非因智能、感官或健康等因素直接造成。 

3-3□雖有醫療診斷資料，但未跨情境，僅在學校情境呈現困難。 

3-4□雖有相關輔導紀錄，惟仍需要一年內專科醫師診斷證明。 

3-5□雖有醫師診斷證明，經輔導介入後改善，適應未到顯著困難。3-6□其他                        。 

四、疑似自閉症 

4-1□已有醫療診斷資料，惟個案並無明顯固定行為模式或興趣。 

4-2□符合自閉症特質，學習及生活適應雖有困難，但未達顯著。4-3□其他                        。 

※待蒐集之資料：（內容應包含前次鑑定會議鑑輔委員建議蒐集之資料） 

□無 □檢附一年內之智力評估 □檢附一年內之醫療診斷 □加做書寫測驗 □蒐集學習扶助相關資料 

□蒐集輔導室二級/三級介入資料   □其他補充: 

 

參、教學及輔導服務 

一、特定的學習困難或核心的情緒行為問題 

待釐清問題編號 學習/生活適應/行為問題 預計介入方式或策略 

範例: 3-1 
雖有醫療診斷資料，學校未提供轉介前介入

(二級輔導)或提供不足。 

1.每個月訪談導師或家長，蒐集該生聯絡簿及輔導紀錄，並定期了解專輔輔導個案情形。 

2.排定入班時間，每月一次觀察紀錄個案在班上適應及與同儕互動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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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3疑似生介入服務計畫 

 

 

二、預計實施期間/時間或節數/執行者及執行紀錄 
注意事項:1.需對應前項「特定的學習困難或核心的情緒行為問題」所列之方式及策略。2.重新鑑定時須檢附執行之相關佐證資料。 

1.校內資源介入 

項目 輔導時程 次數 執行方式及內容 執行結果及成效評估 
輔導者/職稱 

(導師、專輔或相關人員) 

個案會議 
召開日期： 

    

安排認輔教師 

(請加註認輔教師職稱) 

起訖日期：   

  

小團體輔導      

個別諮商輔導      

建立校園危機處

理小組 
 

模式說明： 

  

諮詢或訪談     

學習扶助/補救教

學 
    

其他:      

2、轉介校外資源 

項目 輔導時程 執行內容及頻率  執行結果及成效評估 
輔導者/職稱 

(導師、專輔或相關人員) 

學諮中心  
次數/頻率：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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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3疑似生介入服務計畫 

 

3.資源班/不分類巡迴輔導班提供之教學與輔導 

課程規劃/科目 上課時間 課程內容說明 執行結果及成效評估 
(建議至少每兩個月紀錄一次，可為區間觀察，日期請自行修改，並請描述或提出具體數據) 

執行者 

科目: 
時間: 
 
計:  節/週     

 

日期 說明 

 

    月  

    月  

    月  

科目: 
時間: 
 
計:  節/週 

 

日期 說明 

 

    月  

    月  

    月  

□入班支援教學 

□每週 
□每月 
□其他(請填寫日期) 
 

□協同 
□入班觀察 
□其他 

  

□行為功能介入方案     

(本表可依需求自行增列執行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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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3疑似生介入服務計畫 

 

肆、擬訂介入服務計畫參與人員 

特教教師  導師  行政人員  

其他相關教師  

家長  其他  

 

伍、教育介入後評估建議 

□該生無特殊教育需求，一般教學輔導即可。 

□確有特教需求，提報        學年度第     次        類組特教鑑定。 

□其他： 

 

相關人員簽名： 

備註： 

1.執行人員可包含特教教師(資源班/特教方案)、導師及科任教師、輔導室輔導人員、相關行政人員、家長等……。 

2.「結果摘要與成效說明」、「教學介入結果說明」請於期末檢討時摘要說明。 

3.須於鑑定為疑似生一年內召開會議確認是否重新鑑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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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1-1情障訪談表 
 

◎本表於訪談相關人員後，由鑑定評估人員統整為一份，分開敘寫教師與家長之回答，以紙本送件。 

臺中市 113學年度高中階段「情緒行為障礙」學生訪談紀錄表 
教師、家長、學生訪談紀錄表-重新鑑定版  

學校:                    學生姓名：               晤談者：            關係：          

(一)受訪者(家長)：                         關係：        晤談日期及時間：             

(二)受訪者(班級導師/職稱)：                關係：        晤談日期及時間：             

(三)受訪者(相關人員/職稱)：                關係：        晤談日期及時間：             

1. 前次通過特殊教育鑑定後之就醫紀錄(訪問家長) 
持續就醫時間？最近一次就醫的時間及狀況？醫生是否建議用藥？劑量？用藥成效？如果未用藥原
因？藥物如何影響學生的行為?是否曾接受相關治療？治療頻率？持續時間？治療方式？成效如何？ 
是否有可能會影響學生行為問題的疾病或生理狀況(包括: 氣喘、過敏、癲癇、和生理期的問題…) 
該生睡眠狀況及飲食狀況如何？對於學生行為的影響?  

                                                                                    

                                                                                    

                                                                                    

2. 孩子目前的問題行為(訪問教師及家長) 
目前高中主要困擾的問題是甚麼？發生頻率？嚴重性？是誰發現？有沒有特殊情況發生？  
行為是否有衝動/過動/注意力不足狀況？出現頻率？舉例說明 

                                                                                     

                                                                                     

3. 孩子目前的情緒狀況(訪問教師及家長) 

孩子目前高中是否有幻覺、妄想、思考異常或情緒異常現象？出現頻率？舉例說明。 
是否容易憂鬱、悲觀、長期情緒低落或脾氣暴躁、容易躁動、亢奮？出現頻率？舉例說明 
是否個性容易畏懼、害怕，其程度到超出現實狀況，會出現嚴重的逃避行為？出現頻率？舉例說明 
是否容易焦慮、情緒調適不佳以致影響日常生活等狀況？出現頻率？舉例說明 
其反應閾(敏感度，刺激反應需要的量度)如何？反應強度如何？ 
對環境改變的適應時間及接受度如何？堅持度？ 

                                                                                     

                                                                                     

4. 情緒或行為問題對學業適應的影響(訪問教師及家長) 
目前高中衝動/過動/注意力/其他情緒問題，對於其學習的影響？功課的完成狀況？其學業的表現？或
其他影響？其是否有自覺？是否能自我調適？在不同情境(安親班、班級或科任教室)中的影響？舉例
說明。 

                                                                                     

                                                                                     

5. 情緒或行為問題對社會適應的影響(訪問教師及家長) 
目前高中衝動/過動/注意力/其他情緒問題，是否會影響其參與團體學習、活動、生活？在學校團體生
活中有干擾或危險行為？其是否有自覺？舉例說明。 

                                                                                     

                                                                                     

6. 情緒或行為問題對人際適應的影響(訪問教師及家長) 
目前高中衝動/過動/注意力/其他情緒問題，是否會影響其在學校與教師或同儕建立或維持適當的人際
關係？例如受全班同學排斥、孤立或忽視、行為不被多數教師接受？其是否有自覺？舉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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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情緒或行為問題對生活適應的影響(訪問教師及家長) 
目前高中衝動/過動/注意力/其他情緒問題，是否會影響其獨立完成個人例行的工作？例如：清潔工
作、值日生或其他例行事務？其是否有自覺？舉例說明。 

                                                                                     

                                                                                     

8. 孩子目前高中接受特教服務情況(訪問家長&導師&特師&相關人員) 
接受特教服務的狀況？孩子是否曾經入資源班？期間有多久？課程頻率？特教老師協助的方式？特教
老師如何與導師或家長搭配？孩子接受特教服務後的好處？進步的地方？在普通班的影響？進入下一
個教育階段，是否覺得有必要特教老師持續協助？為什麼？若是該項服務已終止，請說明當時終止的
原因？ 

                                                                                    

                                                                                    

                                                                                    

                                                                                    

9. 孩子未來的期望(訪問家長&導師&相關人員) 
請建議孩子未來是否需要持續接受特教服務？主要輔導項目為何？或是孩子目前狀況已有很大進步，
可以考慮重新評估其障礙？覺得還需要協助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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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表於訪談相關人員後，由鑑定評估人員統整為一份，分開敘寫教師與家長之回答，以紙本送件。 

臺中市 113學年度高中階段「情緒行為障礙」學生訪談紀錄表 

教師、家長、學生訪談紀錄表-新鑑定及疑似生版 

學校:                    學生姓名：               晤談者：            關係：          

(一)受訪者(家長)：                         關係：          晤談日期及時間：            

(二)受訪者(班級導師/職稱)：                關係：          晤談日期及時間：            

(三)受訪者(相關人員/職稱)：                關係：          晤談日期及時間：            

(四)受訪者(相關人員/職稱)：                關係：          晤談日期及時間：            

1. 孩子首次發生問題行為(訪問教師及家長) 
第一次在什麼時候出現問題行為？是誰發現？當時有沒有特殊情況發生？如：家庭衝突、搬家、親人
身亡、轉學、轉換班級或老師等？ (家長部分主要目的為釐清行為是否發生於七歲之前) 

                                                                                     

                                                                                     

2. 孩子就醫過程(訪問家長) 
何時就醫？持續就醫時間？最近一次就醫時間&狀況？醫生是否建議用藥？劑量？用藥成效？如果尚
未用藥，未用藥原因？藥物如何影響學生的行為? 
是否接受相關治療？治療頻率？持續時間？治療方式？成效如何？任何可能會影響學生行為問題的疾
病或生理狀況(包括: 氣喘、過敏、癲癇、和生理期的問題…)?睡眠狀況及飲食狀況如何？對於學生行
為的影響?  

                                                                                    

                                                                                    

3. 早期療育過程與教育史(訪問教師及家長) 
接受早期療育之狀況？何時？接受何種項目？持續時間？頻率？效果如何？ 
學前/國小/國中接受教育的情形如何？接受特教服務？開始時間與持續時間？當時接受特教服務的方
式及成效如何？(請分教育階段進行追問，高中階段請追問國中狀況)  

                                                                                     

                                                                                     

4. 孩子的聽覺理解能力(訪問教師及家長) 
孩子的聽覺理解能力如何？例如誤解別人說話的意思？指令需要重複幾次？  

                                                                                     

                                                                                     

5. 孩子的表達溝通能力(訪問教師及家長) 
孩子的口語表達能力如何？說的話別人容易聽懂嗎？說的內容、時機恰當嗎？會不會主動與人交談或
主動表達需求？能加入團體的討論或與人交換意見？ 

                                                                                     

                                                                                     

6. 孩子目前的問題行為(訪問教師及家長) 
目前主要困擾的問題是甚麼？發生頻率？嚴重性？是誰發現？有沒有特殊情況發生？  
行為是否有衝動/過動/注意力不足狀況？出現頻率？舉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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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孩子目前的情緒狀況(訪問教師及家長) 

孩子是否曾經有幻覺、妄想、思考異常或情緒異常現象？出現頻率？舉例說明。 
是否容易憂鬱、悲觀、長期情緒低落或脾氣暴躁、容易躁動、亢奮？出現頻率？舉例說明 
是否個性容易畏懼、害怕，其程度到超出現實狀況，會出現嚴重的逃避行為？出現頻率？舉例說明 
是否容易焦慮、情緒調適不佳以致影響日常生活等狀況？出現頻率？舉例說明 
其反應閾(敏感度，刺激反應需要的量度)如何？反應強度如何？ 
對環境改變的適應時間及接受度如何？堅持度？ 

                                                                                     

                                                                                     

 

8. 情緒或行為問題對學業適應的影響(訪問教師及家長) 
衝動/過動/注意力/其他情緒問題，對於其學習的影響？功課的完成狀況？其學業的表現？或其他影
響？其是否有自覺？是否能自我調適？在不同情境(安親班、班級或科任教室)中的影響？舉例說明。 

                                                                                     

                                                                                     

9. 情緒或行為問題對社會適應的影響(訪問教師及家長) 
衝動/過動/注意力/其他情緒問題，是否會影響其參與團體學習、活動、生活？在學校團體生活中有干
擾或危險行為？其是否有自覺？舉例說明。 

                                                                                     

                                                                                     

10. 情緒或行為問題對人際適應的影響(訪問教師及家長) 
衝動/過動/注意力/其他情緒問題，是否會影響其在學校與教師或同儕建立或維持適當的人際關係？例
如受全班同學排斥、孤立或忽視、行為不被多數教師接受？其是否有自覺？舉例說明。 

                                                                                     

                                                                                     

11. 情緒或行為問題對生活適應的影響(訪問教師及家長) 
衝動/過動/注意力/其他情緒問題，是否會影響其獨立完成個人例行的工作？例如：清潔工作、值日生
或其他例行事務？其是否有自覺？舉例說明。 

                                                                                     

                                                                                     

12. 家族病史(訪問家長) 
家族是否有其他身心障礙人士？障礙類別為何？與孩子的關係？ 

                                                                                    

                                                                                    

 

13. 孩子曾經接受過之一般輔導措施？ (訪問家長&導師&相關人員，可依據轉介前資料進行追問) 
接受過認輔制度或輔導老師的狀況？社會公益團體或民間協會的輔導？學校申請之醫療體系的治療
(心理諮商師)？次數？輔導方式？輔導期間？成效如何？進步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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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孩子目前接受特教服務情況(訪問家長&導師&相關人員) 

接受特教服務的狀況？孩子是否曾經入資源班？期間有多久？課程頻率？特教老師協助的方式？特教
老師如何與導師或家長搭配？孩子接受特教服務後的好處？進步的地方？在普通班的影響？進入下一
個教育階段，是否覺得有必要特教老師持續協助？為什麼？若是該項服務已終止，請說明當時終止的
原因？ 

                                                                                     

                                                                                     

15. 孩子未來的期望？(訪問家長&導師&相關人員) 
評估未來是否需要持續接受特教服務？原因？建議主要輔導項目為何？或是孩子目前狀況已有很大進
步，可以考慮重新評估其障礙？覺得還需要協助的地方? 

                                                                                      

                                                                                      

                                                                                      

16. 行為描述：依據家長/教師訪談結果、輔導紀錄等資料統整，具體描述每一個問題行為。  

 
行為 

(如何表現) 
特定情境 

(地點、對象) 

頻率 
(每天、每星期或
每月行為發生的

次數) 

維持時間 
強度 

行為發生時的嚴
重性或破壞性) 

處遇計畫/效果 

1       

2       

3       

4       

(自行增減) 

(接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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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緒行為問題對各項適應之影響(鑑定評估人員依據訪談結果分析各面向的影響程度，勾選 or 簡單描述即可) 

 呈現症狀 學業適應 社會適應 人際適應 生活適應 

過
動 

□在座位上無法安靜地坐著，身體動來動去。 

□在課堂中或其它須乖乖坐好的場合，時常離

席、坐不住。 

□在教室或活動場合中不適當地跑、跳及爬高

等（在青少年或成人可僅限於主觀感覺到不

能安靜）。 

□無法安靜地參與遊戲及休閒活動。 

□經常處於活躍狀態靜不下來。 

□經常說話過多。 

□其他： 

 

□學習態度良

好，學習成就

表現佳 

□學習態度良

好，但學習成

就不佳 

□學習並不主

動，但不影響

學習 

□學習習慣與動

機有問題，需

要特別輔導 

□學習習慣及動

機有嚴重問

題，需要長期

協助訓練 

□其他： 

□積極主動，沒

問題 

□偶爾適應不

佳，但無太大

影響 

□差，需要特別

輔導 

□嚴重影響，需

長期協助訓練 

□其他： 

□積極主動，沒

問題 

□偶爾適應不

佳，但無太大

影響 

□差，需要特別

輔導 

□嚴重影響，需

長期協助訓練 

□其他： 

□生活能力佳，

沒問題 

□偶爾適應不

佳，但無太大

影響 

□差，需要特別

輔導 

□嚴重影響，需

長期協助訓練 

□其他： 

衝
動 

□問題尚未問完前，便搶先答題。 

□須輪流的時候，無法耐心地等待。 

□常中斷或干擾其他人 (如：貿然插嘴或打斷

別人的遊戲)。 

□其他： 

 

注
意
力 

□無法注意到小細節或因粗心大意，導致學校

功課、工作或其他活動發生錯誤。 

□在工作或遊戲活動中無法持續維持注意力。 

□別人說話時似乎沒在聽。 

□無法完成老師、家長或他人交辦的事務，包

括學校課業、家事、或工作場所的職責(並非

由於對抗行為或不了解指示)。 

□缺乏組織能力。 

□常逃避、不喜歡或拒絕參與需持續使用腦力

的工作；如：學校工作或家庭作業。 

□容易遺失或忘了工作或遊戲所需的東西；

如：玩具、鉛筆、書等。 

□容易被外界刺激所吸引。 

□容易忘記每日常規活動，需大人時常提醒。 

□其他： 

 

□學習態度良

好，學習成就

表現佳 

□學習態度良

好，但學習成

就不佳 

□學習並不主

動，但不影響

學習 

□學習習慣與動

機有問題，需

要特別輔導 

□學習習慣及動

機有嚴重問

題，需要長期

協助訓練 

□其他： 

 

□積極主動，沒

問題 

□偶爾適應不

佳，但無太大

影響 

□差，需要特別

輔導 

□嚴重影響，需

長期協助訓練 

□其他： 

□積極主動，沒

問題 

□偶爾適應不

佳，但無太大

影響 

□差，需要特別

輔導 

□嚴重影響，需

長期協助訓練 

□其他： 

□生活能力佳，

沒問題 

□偶爾適應不

佳，但無太大

影響 

□差，需要特別

輔導 

□嚴重影響，需

長期協助訓練 

□其他： 

其
他
情
緒
問
題 

□幻覺、妄想、思考異常或情緒異常現象 

□容易憂鬱、悲觀、長期情緒低落 

□脾氣暴躁、容易躁動、亢奮 

□容易畏懼、害怕，其程度到超出現實狀況，

會出現嚴重的逃避行為 

□有壓力即容易焦慮、無法調適 

□補充說明： 

 

□學習態度良

好，學習成就

表現佳 

□學習態度良

好，但學習成

就不佳 

□學習並不主

動，但不影響

學習 

□學習習慣與動

機有問題，需

要特別輔導 

□學習習慣及動

機有嚴重問

題，需要長期

協助訓練 

□其他： 

 

□積極主動，沒

問題 

□偶爾適應不

佳，但無太大

影響 

□差，需要特別

輔導 

□嚴重影響，需

長期協助訓練 

□其他： 

□積極主動，沒

問題 

□偶爾適應不

佳，但無太大

影響 

□差，需要特別

輔導 

□嚴重影響，需

長期協助訓練 

□其他： 

□生活能力佳，

沒問題 

□偶爾適應不

佳，但無太大

影響 

□差，需要特別

輔導 

□嚴重影響，需

長期協助訓練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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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緒行為障礙」學生行為觀察紀錄資料入班觀察表(勾選畫記格式) 
(本表由鑑定評估人員填寫，可視情況決定是否入班觀察，記錄可選擇「勾選畫記」或「開放格式」) 

學生姓名：            觀察課程名稱：(請選擇問題行為較嚴重之課程) 上課地點： 

班級：                任課老師：                        座位圖：第     排第    位 

日期：   年  月  日   時間  ：  ～ ：                   記錄者： 

項目 
略述班級 

進行活動 

行為紀錄﹝畫記﹞ 學習紀錄
﹝畫記﹞ 任課老師 

處理情形 
學生反應 

自顧行為 干擾行為 上課表現 

第一個 

10分鐘 

 發呆、不專心 玩弄物品 和同學玩、說話 專心聽講   

 東張西望 看其他書籍 捉弄同學 翻開課本   

 無精打采 在書本畫畫 製造噪音、吵鬧 回答問題   

 離開座位 其他 其他 書寫作業   

第二個

10分鐘 

 發呆、不專心 玩弄物品 和同學玩、說話 專心聽講   

 東張西望 看其他書籍 捉弄同學 翻開課本   

 無精打采 在書本畫畫 製造噪音、吵鬧 回答問題   

 離開座位 其他 其他 書寫作業   

第三個

10分鐘 

 發呆、不專心 玩弄物品 和同學玩、說話 專心聽講   

 東張西望 看其他書籍 捉弄同學 翻開課本   

 無精打采 在書本畫畫 製造噪音、吵鬧 回答問題   

 離開座位 其他 其他 書寫作業   

第四個

10分鐘 

 發呆、不專心 玩弄物品 和同學玩、說話 專心聽講   

 東張西望 看其他書籍 捉弄同學 翻開課本   

 無精打采 在書本畫畫 製造噪音、吵鬧 回答問題   

 離開座位 其他 其他 書寫作業   

下課時間：(可複選) 

自己看書、自己玩 與(一位、多位)同學玩 與(一位、多位)同學聊天 無所事事 

請描述與同學互動模式 

 

用餐午休時間：(可複選) 

與一般人一樣用餐 用餐時間比一般人長 需要催促提醒用餐 常不用餐 

與一般人一樣午休 需要催促提醒其午休  中午不休息 其他 

請描述用餐或午休特殊狀況 

 

綜合建議：一、觀察結果敘述： 

 

二、任課老師之補充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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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緒行為障礙」學生行為觀察紀錄資料入班觀察表(開放格式) 
(本表由鑑定評估人員填寫，可視情況決定是否入班觀察，記錄可選擇「勾選畫記」或「開放格式」) 

學生姓名：            觀察課程名稱：(請選擇問題行為較嚴重之課程) 上課地點：           

班級：                任課老師：                        座位圖：第     排第    位 

日期：   年  月  日   時間   ：  ～  ：                 記錄者： 

前事記錄代號：(可依訪談結果彈性修改) 行為記錄代號：(可依訪談結果彈性修改) 

●課程： 

A 太困難 B 太簡單 C 指導語不清楚  

D 時間太長 E 教材無法引起動機 

●同儕： 

F 物理空間 G 彼此交談 H 注意力分散 

●環境：I 吵雜    J 溫度   K 光線 

●教師：L 指令   M 糾正   N 責罵 

●轉換：O 時間   P 空間   Q 人物 

●其他：非上述原因者，請以文字說明。 

●自顧行為： 

1 發呆、不專心   2 東張西望   3 無精打采 

4 離開座位    5 玩弄物品   6 看其他書籍 

7 在書本畫畫 

●干擾行為： 

8 和同學玩、說話  9 捉弄同學   

10 製造噪音、吵鬧 

●良好行為： 

11 專心聽講   

12 配合老師指令 

(如:翻開課本、唸課文、回答問題等) 

●其他：非上述行為者，請以文字說明。 

時間 
略述班級進

行活動 
前事 行為 

任課老師處理情形 

(打ˇ或文字說明) 

預設行為的功能 

(打ˇ或文字說明) 

忽
略 

提
醒 其他 

自
我
刺
激 

引
起
注
意 

獲
得
物
品 

逃
避 其他 

    

～    

           

    

～   

           

    

～   

           

總結 
           

下課時間：(可複選) 

自己看書、自己玩 與(一位、多位)同學玩 與(一位、多位)同學聊天 無所事事 

請描述與同學互動模式 

用餐午休時間：(可複選) 

與一般人一樣用餐 用餐時間比一般人長 需要催促提醒用餐 常不用餐 

與一般人一樣午休 需要催促提醒其午休  中午不休息 其他 

請描述用餐或午休特殊狀況 

綜合建議：一、觀察結果敘述： 

 

二、任課老師之補充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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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1自閉症訪談表 

◎本表於訪談相關人員後，由鑑定評估人員統整為一份，分開敘寫家長與教師之回答，以紙本送件 

臺中市 113學年度高中階段「自閉症」學生訪談紀錄表 
 教師、家長、學生訪談紀錄表-重新鑑定版  

學校:                    學生姓名：               晤談者：            關係：          

(一)受訪者(家長)：                         關係：        晤談日期及時間：             

(二)受訪者(班級導師/職稱)：                關係：        晤談日期及時間：             

(三)受訪者(相關人員/職稱)：                關係：        晤談日期及時間：             

1. 前次通過特殊教育鑑定後之就醫紀錄(訪問家長) 
持續就醫時間？最近一次就醫的時間及狀況？醫生是否建議用藥？劑量？用藥成效？如果未用藥原
因？藥物如何影響學生的行為?是否曾接受相關治療？治療頻率？持續時間？治療方式？成效如何？ 
是否有可能會影響學生行為問題的疾病或生理狀況(包括: 氣喘、過敏、癲癇、和生理期的問題…) 
該生睡眠狀況及飲食狀況如何？對於學生行為的影響?  

                                                                                    

                                                                                    

2. 孩子社會性互動方面─非口語行為(訪問教師或家長或學生) 

孩子目前高中與人目光接觸的狀況？是否會避開別人的眼睛，或有不當的視線接觸（如，直盯著人看）？
與人身體接觸的接受程度如何？是否會避開接觸或有不當的接觸？情緒表情反應如何？是否曾有不適
當的哭笑等情緒反應？說話時表情呆滯，少有變化？以上發生頻率、狀況、舉例說明。 

                                                                                     

                                                                                    

                                                                                    

3. 孩子社會性互動方面─同儕關係(訪問教師或家長或學生) 

孩子目前高中同儕關係如何？在同儕團體中表現得過於主動、被動、或畏縮？是否適當？（如，有無
不懂得和人相處，不瞭解規定，有不符合情境的互動行為）舉例說明。 

                                                                                     

                                                                                    

                                                                                    

4. 孩子社會性互動方面─主動分享(訪問教師或家長或學生) 
孩子目前高中的主動分享動機如何？會不會主動尋找他人分享喜悅、興趣，或活動的行為？舉例說明。 

                                                                                    

                                                                                     

                                                                                    

5. 孩子社會性互動方面─相互關係(訪問教師或家長或學生) 
目前高中在接受指令、要求或指導時會有過度抗拒或發脾氣的反應如何？對他人的示好（如，注視、
拍手、被親或被抱），缺乏情感反應？不會或很少注意到他人的存在？舉例說明。 

                                                                                     

                                                                                    

                                                                                    

6. 孩子的溝通能力─口語發展(訪問教師或家長或學生) 
孩子目前高中完全無口語（或只會發一些單音）？只會仿說？無法適當回應簡單的指令？說話時的語
調、節律異常？是否會用其他溝通方式如手勢或模仿來補償？舉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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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1自閉症訪談表 

                                                                                            

                                                                                     

7. 孩子的溝通能力─語言交談(訪問教師或家長或學生) 
孩子目前高中語言交談狀況如何？無法主動開始對話？無法正確地使用代名詞？與人聊天常變換話題
或脫離主題？舉例說明。 

                                                                                     

                                                                                            

                                                                                     

8. 孩子的溝通能力─刻板語言(訪問教師或家長或學生) 
目前高中有說出別人聽不懂的語音，或聽得懂但無法辨識意義的語言？說重複的話 (如，仿說、問同
樣問題、一直說同樣的話) ？舉例說明。 

                                                                                            

                                                                                     

9. 孩子的溝通能力─假扮性遊戲(訪問教師或家長或學生) 
目前高中遊戲的時候不會模仿別人？玩法沒有變化？不會玩假裝性或角色扮演的遊戲？舉例說明。 

                                                                                            

                                                                                     

10. 孩子的行為、興趣與活動─特殊興趣(訪問教師或家長或學生) 

目前高中會盯著手、物體或環境中其他東西至少 5 秒鐘？喜歡看轉動或閃爍的東西？興趣狹隘，對自

己感興趣的事物會不斷重複地說或做？舉例說明。 

                                                                                     

                                                                                     

11. 孩子的行為、興趣與活動─儀式行為(訪問教師或家長或學生) 

目前高中日常生活習慣或常規改變時會生氣（如，用餐、放學時間；活動、座位等改變）？對事情的

程序或步驟異常堅持？舉例說明。 

                                                                                     

                                                                                     

12. 孩子的行為、興趣與活動─刻板動作(訪問教師或家長或學生) 

目前高中有轉圈圈、踮著腳尖走路的行為？不適當的使用物品（如旋轉、啃咬、敲打）？坐著或站著

時前後搖晃，或快速地跑來跑去？發出高頻率的聲音，或經常喃喃自語？舉例說明。 

                                                                                     

                                                                                     

13. 孩子的行為、興趣與活動─沉迷物品(訪問教師或家長或學生) 

目前高中出現過分沉迷地蒐集或操弄某些物品（如，塑膠袋、廣告紙、時刻表、鍵盤等）？身上或手

上攜帶某樣東西，不肯輕易離身？舉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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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1自閉症訪談表 

14. 孩子目前高中接受特教服務情況(訪問家長&導師&特師&相關人員) 

接受特教服務的狀況？孩子是否曾經入資源班？期間有多久？課程頻率？特教老師協助的方式？特教
老師如何與導師或家長搭配？孩子接受特教服務後的好處？進步的地方？在普通班的影響？進入下一
個教育階段，是否覺得有必要特教老師持續協助？為什麼？若是該項服務已終止，請說明當時終止的
原因？ 

                                                                                    

                                                                                    

                                                                                    

                                                                                    

15. 孩子未來的期望(訪問家長&導師&相關人員) 
請建議孩子未來是否需要持續接受特教服務？主要輔導項目為何？或是孩子目前狀況已有很大進步，
可以考慮重新評估其障礙？覺得還需要協助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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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2自閉症訪談表 

◎本表於訪談相關人員後，由鑑定評估人員統整為一份，分開敘寫家長與教師之回答，以紙本送件 

臺中市 113學年度高中階段「自閉症」學生訪談紀錄表 

教師、家長、學生訪談紀錄表-新鑑定及疑似生版 

學校:                    學生姓名：               晤談者：            關係：          

(一)受訪者(家長)：                         關係：        晤談日期及時間：             

(二)受訪者(班級導師/職稱)：                關係：        晤談日期及時間：             

(三)受訪者(相關人員/職稱)：                關係：        晤談日期及時間：             

1. 第一次發現孩子有異狀的時間(訪問家長) 
第一次發現孩子與其他孩子不一樣的時間？在三歲之前或在三歲之後？不一樣在哪些方面(語言發展
遲緩、缺乏人際互動、行為問題、動作發展不佳、視聽覺異常等)？是誰發現的？當時採取什麼處理？
三歲前的主要照顧者是誰？  

                                                                                     

                                                                                    

                                                                                    

2. 孩子就醫過程(訪問家長) 
何時就醫？持續就醫時間？最近一次就醫的時間及狀況？醫生是否建議用藥？劑量？用藥成效？如果
尚未用藥，未用藥原因？藥物如何影響學生的行為?是否曾接受相關治療？治療頻率？持續時間？治療
方式？成效如何？ 
是否有可能會影響學生行為問題的疾病或生理狀況(包括: 氣喘、過敏、癲癇、和生理期的問題…) 
該生睡眠狀況及飲食狀況如何？對於學生行為的影響?  

                                                                                    

                                                                                    

                                                                                    

                                                                                    

                                                                                    

3. 早期療育過程與教育史(訪問家長、教師) 
接受早期療育之狀況？何時？接受何種項目？持續時間？頻率？效果如何？ 
學前/國小/國中接受教育的情形如何？接受特教服務？開始時間與持續時間？當時接受特教服務的方
式及成效如何？(請分教育階段進行追問，高中階段請追問國中狀況)  

                                                                                    

                                                                                    

4. 孩子社會性互動方面─非口語行為(訪問教師或家長或學生) 
孩子與人目光接觸的狀況？是否會避開別人的眼睛，或有不當的視線接觸（如，直盯著人看）？與人
身體接觸的接受程度如何？是否會避開接觸或有不當的接觸？ 
情緒表情反應如何？是否曾有不適當的哭笑等情緒反應？說話時表情呆滯，少有變化？ 
以上發生頻率、狀況、舉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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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2自閉症訪談表 

5. 孩子社會性互動方面─同儕關係(訪問教師或家長或學生) 

孩子在同儕關係如何？在同儕團體中表現得過於主動、被動、或畏縮？是否適當？（如，有無不懂得
和人相處，不瞭解規定，有不符合情境的互動行為）舉例說明。 

                                                                                            

                                                                                    

6. 孩子社會性互動方面─主動分享(訪問教師或家長或學生) 
孩子的主動分享動機如何？會不會主動尋找他人分享喜悅、興趣，或活動的行為？舉例說明。 

                                                                                            

                                                                                    

7. 孩子社會性互動方面─相互關係(訪問教師或家長或學生) 
在接受指令、要求或指導時會有過度抗拒或發脾氣的反應如何？對他人的示好（如，注視、拍手、被
親或被抱），缺乏情感反應？不會或很少注意到他人的存在？舉例說明。 

                                                                                    

                                                                                    

8. 孩子的溝通能力─口語發展(訪問教師或家長或學生) 
孩子完全無口語（或只會發一些單音）？只會仿說？無法適當回應簡單的指令？說話時的語調、節律
異常？是否會用其他溝通方式如手勢或模仿來補償？舉例說明。 

                                                                                            

                                                                                     

9. 孩子的溝通能力─語言交談(訪問教師或家長或學生) 
孩子語言交談狀況如何？無法主動開始對話？無法正確地使用代名詞？與人聊天常變換話題或脫離主
題？舉例說明。 

                                                                                            

                                                                                     

10. 孩子的溝通能力─刻板語言(訪問教師或家長或學生) 
說出別人聽不懂的語音，或聽得懂但無法辨識意義的語言？說重複的話 (如，仿說、問同樣問題、一
直說同樣的話) ？舉例說明。 

                                                                                            

                                                                                     

11. 孩子的溝通能力─假扮性遊戲(訪問教師或家長或學生) 
玩的時候不會模仿別人？玩的時候玩法沒有變化？不會玩假裝性或角色扮演的遊戲？舉例說明。 

                                                                                            

                                                                                     

12. 孩子的行為、興趣與活動─特殊興趣(訪問教師或家長或學生) 

盯著手、物體或環境中其他東西至少 5 秒鐘？喜歡看轉動或閃爍的東西？興趣狹隘，對自己感興趣的

事物會不斷重複地說或做？舉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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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2自閉症訪談表 

13. 孩子的行為、興趣與活動─儀式行為(訪問教師或家長或學生) 

日常生活習慣或常規改變時會生氣（如，用餐、放學時間；活動、座位等改變）？對事情的程序或步

驟異常堅持？舉例說明。 

                                                                                     

                                                                                     

14. 孩子的行為、興趣與活動─刻板動作(訪問教師或家長或學生) 

轉圈圈、踮著腳尖走路？不適當的使用物品（如旋轉、啃咬、敲打）？坐著或站著時前後搖晃，或快

速地跑來跑去？發出高頻率的聲音，或經常喃喃自語？舉例說明。 

                                                                                     

                                                                                     

15. 孩子的行為、興趣與活動─沉迷物品(訪問教師或家長或學生) 

過分沉迷地蒐集或操弄某些物品（如，塑膠袋、廣告紙、時刻表、鍵盤等）？身上或手上攜帶某樣東

西，不肯輕易離身？舉例說明。 

                                                                                     

                                                                                     

16. 家族病史(訪問家長) 

家族是否有其他身心障礙人士？障礙類別為何？與孩子的關係？ 

                                                                                    

17. 孩子曾經接受過之一般輔導措施 (訪問家長&導師&相關人員，可依據轉介前資料進行追問) 
接受過認輔制度或輔導老師的狀況？社會公益團體或民間協會的輔導？學校申請之醫療體系的治療
(心理諮商師)？次數？輔導方式？輔導期間？成效如何？進步的地方？ 

                                                                                    

                                                                                    

18. 孩子目前接受特教服務情況(訪問家長&導師&特師&相關人員) 
接受特教服務的狀況？孩子是否曾經入資源班？期間有多久？課程頻率？特教老師協助的方式？特教
老師如何與導師或家長搭配？孩子接受特教服務後的好處？進步的地方？在普通班的影響？進入下一
個教育階段，是否覺得有必要特教老師持續協助？為什麼？若是該項服務已終止，請說明當時終止的
原因？ 

                                                                                     

                                                                                     

19. 孩子未來的期望(訪問家長&導師&相關人員) 
請建議孩子未來是否需要持續接受特教服務？主要輔導項目為何？或是孩子目前狀況已有很大進步，
可以考慮重新評估其障礙？覺得還需要協助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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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2自閉症訪談表 

20. 行為描述：依據家長/教師訪談結果、輔導紀錄等資料統整，具體描述每一個行為。  

 
行為 

(如何表現) 
特定情境 

(地點、對象) 

頻率 
(每天、每星期或
每月行為發生的

次數) 

維持時間 
強度 

行為發生時的嚴
重性或破壞性) 

處遇計畫/效果 

A       

B       

C       

(自行增減) 

※主要行為問題及對各面向之影響(鑑定評估人員依據訪談結果分析各面向的影響程度，勾選 or 簡單描述即可) 

 主要困難 學業適應 社會適應 人際適應 生活適應 

社會互動
及 

溝通困難 

1.社交情緒互動困難 
□異常社交接觸 

□無法一對一對話 

□較少分享興趣、情緒、

情感 

□完全無互動反應 

2.非口語溝通行為困難 
□溝通整合不良 

□視覺接觸異常 

□肢體語言異常 

□缺乏臉部表情 

3.發展維持人際困難 
□無法依情境調整行為 

□無法參與想像性遊戲 

□交朋友困難 

□溝通整合不良 

□對同儕缺乏興趣 

補充描述： 
 

 

 

□學習習慣和

態度良好 

□學習並不主

動，但不影響

學習 

□學習習慣與

動機有問

題，需要特別

輔導 

□學習習慣及

動機有嚴重

問題，需要長

期協助訓練 

□其他 

□積極主動，沒問題 

□偶爾適應不佳，但

無太大影響 

□差，需要特別輔導 

□嚴重影響，需長期

協助訓練 

□其他 

□積極主動，沒問題 

□偶爾適應不佳，但

無太大影響 

□差，需要特別輔導 

□嚴重影響，需長期

協助訓練 

□其他 

□生活能力佳，沒問

題 

□偶爾適應不佳，但

無太大影響 

□差，需要特別輔導 

□嚴重影響，需長期

協助訓練 

□其他 

固定有限
之行為模
式及興趣 

□重複性動作 

□固定物品使用 

□特易使用言語 

□過度堅持生活常規 

□儀式化語言或非語言行

為 

□侷限固定之興趣 

□知覺刺激過度反應 

□知覺刺激反應不足 

□對某種刺激有異常興趣 

補充描述： 
 
 

 

□學習習慣和

態度良好 

□學習並不主

動，但不影響

學習 

□學習習慣與

動機有問

題，需要特別

輔導 

□學習習慣及

動機有嚴重

問題，需要長

期協助訓練 

□其他 

□積極主動，沒問題 

□偶爾適應不佳，但

無太大影響 

□差，需要特別輔導 

□嚴重影響，需長期

協助訓練 

□其他 

□積極主動，沒問題 

□偶爾適應不佳，但

無太大影響 

□差，需要特別輔導 

□嚴重影響，需長期

協助訓練 

□其他 

□生活能力佳，沒問

題 

□偶爾適應不佳，但

無太大影響 

□差，需要特別輔導 

□嚴重影響，需長期

協助訓練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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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情障/自閉症鑑定訪談表使用注意事項 

一、訪談目的：獲取第一手質性資料，與量化資料互相檢視驗證，取得深入完整資訊。 

二、訪談對象：個案、重要他人(家長、主要照顧者、導師、科任老師、輔導老師)。 

三、注意事項： 

1.針對新鑑定個案，可事先閱讀個案相關檔案文件，了解個案背景。重新鑑定個案，可事先

閱讀上次鑑定資料及訪談紀錄，訪談時以個案現況及待釐清部分為主。 

2.訪談對象回答不夠明確時需進行追問，針對情緒行為須清楚紀錄強度、頻率，並具體舉例。 

3.本表請勿發給家長或教師自行填寫，訪談後應進行資訊統整。 

4.本表為半結構訪談，可視實際狀況調整或增加問題：如 ADHD懷疑有 AS之可能性，可增加

自閉症特質問題；如 AS懷疑有嚴重適應困難，可增加適應相關問題。 

四、架構表 

情緒行為障礙 自閉症 預計獲取資訊 

1.首次發生問題行為 1.第一次發現孩子有異狀的時間 了解個案早期發展狀

況、問題是否為長期性 

2.孩子就醫過程 2.孩子就醫過程 了解個案醫療介入狀況 

3.早期療育過程及教育史 3.早期療育過程及教育史 了解過去教育介入狀況

及輔導適應狀況 

4.孩子的聽覺理解能力 

5.孩子的表達溝通能力 

6.孩子目前的問題行為 

7.孩子目前的情緒狀況 

8.情緒或行為問題對學業適

應的影響 

9.情緒或行為問題對社會適

應的影響 

10.情緒或行為問題對人際

適應的影響 

11.情緒或行為問題對生活

適應的影響 

4.孩子社會性互動方面─非口語行為 

5.孩子社會性互動方面─同儕關係 

6.孩子社會性互動方面─主動分享 

7.孩子社會性互動方面─相互關係 

8.孩子的溝通能力─口語發展 

9.孩子的溝通能力─語言交談 

10.孩子的溝通能力─刻板語言 

11.孩子的溝通能力─假扮性遊戲 

12.孩子的行為、興趣與活動─特殊興趣 

13.孩子的行為、興趣與活動─儀式行為 

14.孩子的行為、興趣與活動─刻板動作 

15.孩子的行為、興趣與活動─沉迷物品 

了解個案特質、問題行為

及干擾程度 

若懷疑有共病可加問相

關問題 

12. 家族病史 16.家族病史 了解是否有高危險因素 

13. 孩子曾經接受過之一般

輔導措施 

14. 目前接受特教服務情況 

17.孩子曾經接受過之一般輔導措施 

18.目前接受特教服務情況 

了解過去已接受之服務

及效果 

15. 孩子未來的期望 19.孩子未來的期望 家長、教師、甚至孩子本

人對未來的計劃 

16. 行為描述 

17. 問題對各項適應之影響 

20.行為描述 

21.問題對各項適應之影響 

依據訪談結果分析行為

問題及其對各項適應之

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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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 3 

評量工具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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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特殊教育網路及鑑定中心測驗工具借用及管理作業注意事項  

一、目的：為有效運用及管理本市特殊教育網路及鑑定中心（以下簡稱網鑑中心）

各項測驗工具。  

二、對象：本市所屬各級學校及其本市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會（以下  

簡稱鑑輔會）認可之合格鑑定評估人員。  

三、測驗工具分級：  

（一）A級：個別智力評估及資優鑑定等保密性心理測驗工具，此類系屬管  

制性測驗。借用者須參加該項評量工具研習並已取得研習合格證書， 

始得申請借用。 

（二）B級：各項能力診斷、評估之測驗工具屬之，此類係屬非管制性測驗。 

借用者須參加該項評量工具研習並已取得研習證明者，始得申請借用。  

（三）C級：各項簡易篩選測驗工具屬之，此類係屬非管制性測驗。符合指導

手冊之規定使用者，即可申請借用。  

四、借用表單、流程與期限： 

(一)定期借用流程：  

1.填寫「測驗工具領取暨借用申請表(定期版)」，依身心障礙學生鑑定安

置工作計畫訂定之時程進行申請與歸還。  

2.於預定領取日 2個工作天前將上述定期借用申請表電子檔寄至公務信

箱（spcstaichung@spec.tc.edu.tw）向網鑑中心提出申請， 經審查

後將以 e-mail 回覆借用者。  

3.經審核通過者，請攜帶申請表正本，親至指定借用地點辦理借用親點

手續，並於申請表簽名確認。  

4.歸還期限內，借用者應親至原借用地點辦理親點歸還。 

 (二)非定期借用流程：  

1.管制性測驗：施測一名個案以一個工作天為原則，借用期限由網鑑中

心核定之。請預先向網鑑中心確認所欲借用測驗工具、數量及預定歸

還日期，填寫「特殊教育網路及鑑定中心管制性測驗借用申請表」（附

件）寄至公務信箱，經審核通過後，於施測前一日完成領取，借用期

限日即應歸還，期間如遇國定假日則提前或順延至最近上班日辦理。  

2.非管制性測驗：非耗材部分，借用期限以二周為原則。請預先向網鑑

中心確認所欲借用測驗工具、數量及預定歸還日期，填寫「測驗工具

領取暨借用申請表(非定期版)」（依每學年期鑑定安置工作計畫之附件）

寄至公務信箱，並於預定借用日期攜帶前述表件親至指定借用地點辦

理借用親點手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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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借用注意事項：  

（一）借用者如違反下列各款事項之一者，將取消其借用資格，並函請所屬單

位追究責任並依權責議處。若發生民法、刑法或行政法等爭訟事件，由

借用者自行負責。  

1.借用期間，借用者對於所借用測驗工具應負使用與保管責任。  

2.對於版權專屬測驗工具，不得以任何形式進行複製。  

3.對於測驗題目及答案之內容與格式，應恪遵保密原則，不得對受試者

以外之任何人展示或口述。  

4.經成年受試、未成年受試監護人或其法定代理人同意後，始得進行鑑

定安置評估施測或原申請表載明之使用目的，施測工具及其施測結果

均不得轉作其他用途。  

5.施測時，應嚴守指導手冊規定進行施測。  

6.除有權得知個案測驗資料人士外，不得對他人透露測驗結果。  

（二）逾借用日期經該管特教中心通知後仍未歸還者，本局將函文追究。 

（三）遺失測驗工具任何物件或因使用不當至使工具受損無法修復者：  

1.追究借用者及其相關人員行政責任，依情節輕重予以行政處分。  

2.依原價或版權所有單位相關規定賠償，損毀工具仍需歸還原借用地點。 

六、本注意事項如有未盡事宜，依相關規定辦理。  

七、本注意事項奉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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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依據工具借用及送件分區一覽表之分區至各分區借用) 

 

臺中市高級中等學校身心障礙學生鑑定工具領取暨借用申請表 
☆提醒：借用編號 01-09之測驗工具者(智力評估)，請一併繳交「管制性測驗工具切結書」。 

所屬借領地點：□(公明國小)□(豐原國小) □(樂業國小) 學校：         區         __     

 預計借用日期：    年   月   日 □上午 □下午     電話：               

編號 類別 評量工具名稱 
借用 
數量 

歸還 
數量 備註 

☆01 

智力

評估 

 

(須附管

制性測

驗工具

切結書) 

魏氏兒童智力量表 

(第五版)  

工具袋     (編號：    ) 套 套 每校 1 套  

☆02 計分光碟   (編號：    ) 片 片 限單機使用 

☆03 記錄本 份 份 
未使用之耗材請悉數歸還 

☆04 符號類紀錄本 份 份 

☆05 

魏氏成人智力量表 

(第四版)  

工具袋     (編號：    ) 套 套 每校 1 套 

☆06 計分光碟   (編號：    ) 片 片 每校 1 片 

☆07 記錄本 份 份 

未使用之耗材請悉數歸還 ☆08 符號尋找測驗卷 份 份 

☆09 刪除圖形測驗卷 份 份 

10 

適應

行為

評估 

適應行為評量系統(第二版) 

兒童版(6~17 歲) 

指導手冊 本 本  

11 記錄本(教師評) 份 份 
未使用之耗材請悉數歸還 

12 記錄本(父母評) 份 份 

13 適應行為評量系統(第二版) 

成人版(18~84 歲) 

指導手冊 本 本  

14 記錄本(成人版) 份 份  

15 
文蘭適應行為量表(第 3 版) 

兒童版(6-17 歲)/ 

成人版(18-90 歲) 

指導手冊(兒童版) 本 本  

16 指導手冊(成人版) 本 本  

17 記錄本(教師) 份 份 
未使用之耗材請悉數歸還 

18 記錄本(家長) 份 份 

19 

成就

測驗 

國民中學九年級能力測驗 

(國文)、 (數學) 

指導手冊 各  本 本  

20 標準答案卡 張 張  

21 試題本 本 本  

22 答案紙 張 張 未使用之耗材請悉數歸還 

23 
國民中學七至九年級 

書寫表達診斷測驗 

指導手冊 本 本  

24 遠距抄寫題目海報 張 張  

25 題本 本 本 未使用之耗材請悉數歸還 

26 
情緒

障礙

評估 

情緒障礙量表第二版 

（SAED-2） 

指導手冊 本 本  

27 記錄本 份 份 未使用之耗材請悉數歸還 

28 注意力缺陷/過動障礙測驗

（ADHD-T） 

指導手冊 本 本  

29 評量表 份 份 未使用之耗材請悉數歸還 

30 自閉症

評估 
自閉症學生行為檢核表 

指導手冊 本 本  

31 檢核表 份 份 未使用之耗材請悉數歸還 

借用人姓名：            特教承辦人核章：_____________單位主管核章：              

中心經手人員核章：                             實際歸還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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鑑定申復用 

臺中市特殊教育網路及鑑定中心管制性測驗借用申請表 

借用學校  借用人 
 

證書號碼： 

預定 

借用日期 
 預定 

借用地點 

□豐原國小 
□樂業國小 
□公明國小 

聯絡電

話 
 

借用原因 

 

預計施測

人數及 

學生姓名 

 

借用測驗

名稱份數 

測驗工具名稱 題本份
數 

預計歸
還日期 

核定歸
還日期 

□魏氏兒童智力量表 

    □第五版     套 

□魏氏成人智力量表第四版     套 

□其它：(自行填寫) 

 

  

(中心人

員填寫) 

承辦人 

簽章 

 
學校主任 

簽章 

 

（下方由中心承辦人員填寫） 

借出檢核 

□ 已持相關測驗研習證明
辦理借用 

□ 核發數量無誤 

簽章： 

日期： 

歸還檢核 

□ 歸還數量無誤 
□ 測驗工具完整無損 

簽章： 

日期： 

說明： 

1. 請先下載填寫本表，逐級核章後掃描 mail至公務信箱(spcstaichung@spec.tc.edu.tw)，再

持正本至指定地點辦理借用。 

◎109學年度起如需向身心障礙特殊教育資源中心海線辦公室(沙鹿區公明國小內)借用工

具，務必事先以公務信箱聯繫確認。 

2.工具借用相關規定請依《臺中市特殊教育網路及鑑定中心測驗工具借用及管理作業注意事

項》。 

3.非定期流程借用智力測驗工具每次以「單一版本、借用天數 1名個案 1個工作天」為原則。

(特殊狀況請洽中心鑑安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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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結書 

    本人已取得相關管制性測驗工具研習證書，借用工具僅限

進行特殊學生鑑定工作並善盡保管之責，且不得以任何形式複

製、留存，或在測驗工具上塗寫、毀損、註記、散佈或交付第

三者，亦不因私人營利或於公開場合使用。如有違反情事，同

意悉依<臺中市特殊教育網路及鑑定中心測驗工具借用及管理

作業注意事項>相關規定辦理。 

 

立書人 

姓名 身分證字號 測驗工具證書編號 施測者簽名 

    

    

    

(表格列數可自行增減) 

服務單位：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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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 4 

鑑定評估人員相關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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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規名稱：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園身心障礙學生及幼兒鑑定評估人員資格權益及培訓辦法

發布日期：民國 113 年 04 月 29 日

生效狀態：※本法規部分或全部條文尚未生效

一百十三年四月二十九日訂定全文 18 條，除第 12 條條文自一百十三年

八月一日施行外，自一百十四年八月一日施行。

第 1 條

本辦法依特殊教育法（以下簡稱本法）第十九條第二項規定訂定之。

第 2 條

本辦法適用對象為高級中等以下學校（以下簡稱學校）及幼兒園身心障礙學生、幼兒（以下簡稱

學生、幼兒）之鑑定評估人員。

第 3 條

鑑定評估人員，應依本辦法規定完成培訓，取得學生、幼兒鑑定評估人員證書。

第 4 條

1   各該主管機關應以其主管之學校、幼兒園均能具備充足鑑定評估人員之規模，規劃分年辦理鑑定

評估人員培訓。

2   學校、幼兒園之人員得參加培訓，各該主管機關並得視實務需要，依下列各款順序，決定該次參

加培訓之人員（以下簡稱參訓人員）：

一、本法第五十一條第四項所定增置之編制內特殊教育教師。

二、前款以外之編制內特殊教育教師。

三、編制內並具特殊教育、輔導或心理專長之教師或教保員。

四、於學校、幼兒園服務之輔導、心理或相關專業人員。

五、具特殊教育教師資格之代理教師或教保員。

六、具特殊教育、輔導或心理專長之代理教師或教保員。

七、編制內不具特殊教育、輔導或心理專長之教師或教保員。

第 5 條

1   鑑定評估人員之培訓課程及時數，學校之規定如附表一，幼兒園之規定如附表二。

2   前項培訓課程之實施，以個案研討及實作練習為主，並得輔以課堂講述等方式為之。

3   鑑定評估人員使用特定之測驗及鑑定評估工具者，應依該工具之相關規定完成培訓，始得施測；

其版本更新者，亦同。

第 6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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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各該主管機關得自行或委由設有特殊教育相關系、所、院、學位學程或特殊教育中心之大學，或

特殊教育相關之機構、法人或團體（以下併稱受託機構）辦理培訓。

2   各該主管機關自行辦理者，應訂定鑑定評估人員培訓計畫（以下簡稱培訓計畫）；其委由受託機

構辦理者，受託機構應擬訂培訓計畫，報各該主管機關核定。

3   前項培訓計畫，各該主管機關應於開始辦理培訓課程一個月前公告。

4   培訓計畫內容，應包括參訓人員資格、人數、報名程序與期限、訓期、課程名稱與時數、培訓合

格證書之核發、撤銷與廢止及其他參加培訓人員應注意事項。

第 7 條

參訓人員於平日上班時段參訓者，各該主管機關應核予公（差）假及排代；於平日下班後時段、

夜間或假日參訓者，各該主管機關應核予參訓人員公（差）假及補休時數，並核予補休之課務排

代。

第 8 條

參訓人員，完成第五條第一項所定培訓課程及時數者，各該主管機關應發給證書，並於證書記載

修畢通過之課程名稱及時數；各該主管機關應互相承認證書效力。

第 9 條

1   鑑定評估人員之任務如下：

一、蒐集學生、幼兒鑑定安置所需鑑定評估資料。

二、辦理測驗評量工具之施測、計分及解釋。

三、彙整鑑定評估結果及撰寫鑑定評估報告。

2   鑑定評估人員必要時得出席鑑定個案審查會議並說明鑑定評估結果。

第 10 條

1   本法第五十一條第四項所定增置之編制內特殊教育教師及具鑑定評估人員資格之退休教師或教保

員以外之鑑定評估人員，每人每學年評估個案，以不超過十案為原則。

2   鑑定評估人員辦理鑑定評估時，依個案障礙類別，以觀察、訪談、施測或其他多元方式為之；同

樣能達成鑑定目的時，應以選擇最少鑑定評估方式為原則。

第 11 條

1   學生、幼兒申請本法第十九條第一項鑑定時，學校、幼兒園應先調配校（園）內鑑定評估人員辦

理鑑定評估。

2   校（園）內無鑑定評估人員，或待鑑定評估學生、幼兒數較多時，各該主管機關應安排完成培訓

本法第五十一條第四項所定增置之編制內特殊教育教師、其他學校、幼兒園之鑑定評估人員或具

鑑定評估人員資格之退休教師或教保員辦理。

3   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身心障礙學生之鑑定評估，準用前項規定辦理。

135



第 12 條

1   鑑定評估人員辦理鑑定評估工作，除有第三項規定情形外，各該主管機關應為下列措施：

一、於校（園）內鑑定評估者，給予至少半日公假及課務排代。

二、至他校（園）或幼兒園新生入園鑑定評估者，給予至少一日公差及課務排代，並支給跨校鑑

定評估費新臺幣四百元及交通費。

三、採用鑑定評估工具施測者，依其實施之測驗給予施測費。

四、鑑定評估人員撰寫鑑定評估報告，每份給予至少新臺幣一千一百元。

2   前項個案鑑定評估安排於平日下班後時段、夜間或假日進行者，各該主管機關除依前項規定辦理

外，並應依鑑定評估人員辦理鑑定評估時數，給予補休及其課務排代。

3   本法第五十一條第四項所定增置之編制內特殊教育教師辦理鑑定評估，應核予公差假及支給差旅

費，並依第一項第三款規定支給施測費；具鑑定評估人員資格之退休教師或教保員辦理鑑定評

估，依第一項規定支給交通費、施測費及報告費。

第 13 條

1   鑑定評估人員辦理鑑定評估時，應遵行下列事項：

一、遵守鑑定評估人員及鑑定評估相關專業倫理。

二、對測驗工具本身應妥善保管，不得有影印、拍照及其他洩漏內容之行為。

三、對鑑定評估對象，應客觀、正確蒐集多方面資料互相佐證，避免進行不必要之評量。

四、對鑑定評估對象、其法定代理人或實際照顧者，應予以尊重，不因其種族、性別、語言、社

會背景、身心障礙或其他身分地位之不同，而有所歧視。

五、鑑定評估報告及其相關資料，應予保密，不得無故洩漏。

2   鑑定評估人員違反前項規定者，由各該主管機關依相關規定查處。

第 14 條

為協助鑑定評估人員順利執行鑑定評估工作，各該主管機關應完備相關特殊教育行政支持網絡及

提供充足之鑑定評估工具，供鑑定評估人員使用。

第 15 條

鑑定評估人員執行鑑定評估作業績效優良者，於每學年結束後，得由各該主管機關核定敘獎事

宜。

第 16 條

本辦法施行前，已具各該主管機關所定鑑定評估人員資格者，繼續有效，各該主管機關並應互相

承認其效力。

第 17 條

本辦法關於幼兒園之規定，於社區、部落及職場互助教保服務中心準用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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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8 條

本辦法除第十二條自中華民國一百十三年八月一日施行外，自一百十四年八月一日施行。

137



臺中市高中教育階段特殊教育學生鑑定 

校外鑑定評估人員支援申請表 

申請學校         區 (校名)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業務承辦人 
職稱  聯絡電話及分機  

姓名  本次學校 
提報鑑定總學生數  

校內具備相關 
測驗資格教師 

□無 
□WISC版本：□四版□五版 
  (教師姓名：             ) 

需支援項目 □施測魏氏智力測驗(兒童/
成人) 

申請原因 
(必填)  

已詢問是否能提供 
鑑定評估支援之 

學校校名 
 

請填寫需校外鑑定評估支援之學生資料 (表格若不敷使用，請自行增加欄位) 

編 

號 
學生基本資料 

提報類組 

/提報項目 

目前持有之效期內 

相關證明 

需支援項目 
提報工作

事項檢核 

備

註 

1 姓名 
____________ 
年級 
____________ 
出生 
____________ 
身分證字號 
____________ 

□新鑑定/重新鑑
定/更改障礙類別 
□跨教育階段鑑
定 

□身心障礙手冊/證明 
  ICF碼____________ 
□醫院診斷證明 
  病名_____________ 
□其他             
□以上皆無 

□智力測驗(兒童/成人) 
□其它測驗 
(                   ) 
□綜合研判報告書 

□取得家
長同意書 
 
□e 化系
統提報鑑
定 

 

□學障 
□智障 
□情障 
□自閉症 
□其他             

2 姓名 
____________ 
年級 
____________ 
出生 
____________ 
身分證字號 
____________ 

□新鑑定/重新鑑
定/更改障礙類別 
□跨教育階段鑑
定 

□身心障礙手冊/證明 
  ICF碼____________ 
□醫院診斷證明 
  病名_____________ 
□其他             
□以上皆無 

□智力測驗(兒童/成人) 
□其它測驗 
(                   ) 
□綜合研判報告書 

□取得家
長同意書 
 
□e 化系
統提報鑑
定 

 

□學障 
□智障 
□情障 
□自閉症 
□其他             

承辦人核章  單位主管核章 
 

 
說明事項： 
1.特教中心原則上僅支援魏氏智力測驗施測。 
2.校內有合格鑑定評估人員之學校，該校之個案請由校內鑑定評估人員接案，特教中心不再
提供校外支援。 

3.有魏氏智力測驗施測支援需求且校內無施測資格鑑定評估人員之學校，請先自行協調他校
鑑定評估人員人力支援，如他校仍無法協助，再填此申請表，並記錄下已自行詢問過之學
校校名。 

4.本表逐級核章，於申請鑑定當次送件日 3週前，掃描寄至本市特教公務信箱
spcstaichung@spec.tc.edu.tw，信件主旨為「00區 00高中申請校外鑑定評估人員支援鑑
定工作」，學生若有相關證明等資料，請一併掃描為附件，供鑑定評估人員派案之參考。 

5.若已自行協調校外鑑定評估人員施測，則無須填寫本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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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鑑定評估人員相關證明書補發申請表 

說明: 鑑定評估證書請妥善保管，如因故遺失毀損，需填具「臺中市鑑定評估

人員證書遺失切結書」，函文教育局申請補發。 

服務學校      區 申請日期  

教師姓名  

聯絡電話 

學校：                   分機： 

手機： 

申請補發 

證明書 

□初階鑑定評估人員證書 

□魏氏兒童智力量表第四版研習證書 

□魏氏兒童智力量表第五版研習證書 

□其他： 

本人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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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鑑定評估人員證書遺失切結書 

本人_________________茲因遺失臺中市鑑定

評估人員相關證明書_________________，申請補發，

原核發之證書自新證書核發日起註銷失效，並不做其他

用途使用，如有違反情事，願負所有法律責任，特此具

結。 

此致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立切結書人：（簽名或蓋章） 

身分證字號： 

中  華  民  國      年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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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 5 

放棄特教身分及相關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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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高級中等學校身心障礙學生 

「放棄特殊教育學生身分及相關服務」注意事項 

(113.8) 

一、申請對象 

(一)成年自主個案、法定代理人或實際照顧者主動申請放棄特殊教育學生身分及相關服務權

利。 

(二)已屆先前鑑輔會交付應重新鑑定期限，成年自主個案、法定代理人或實際照顧者不同意

接受鑑輔會重新鑑定。 

(三)依據教育部規定跨教育階段應完成重新鑑定取得次一教育階段特殊教育學生資格，成年

自主個案、法定代理人或實際照顧者不同意接受跨教育階段重新鑑定。 

二、檢附資料 

(一)「放棄特殊教育學生身分及相關服務」申請名冊：每校一份。 

(二) 鑑定安置摘要表核章(由 e化系統印出 B1表)：每生一份。 

(三) 通報網基本資料表：每生一份。 

(四) 放棄特殊教育學生身分聲明書(含說明)：每生一份。 

(五) 特推會會議紀錄及簽到：每校一份。 

 

三、作業程序 

經學校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議決通過並完成逐級核章後，備齊相關資料，依下列方式辦理： 

(一)鑑定工作收件期間，免備文逕送至收件單位。 

(二)「放棄特殊教育學生身分」申請，需鑑輔會議決通過並經教育局函文核定，各項特殊教

育服務及其相關福利提供至當學期結束為止。 

四、補充說明 

(一) 申請放棄特殊教育學生身分及服務之學生於同一教育階段三年內，除因特殊狀況外，不

得重新申請同一障別鑑定。 

(二) 應儘量邀請申請人（成年自主個案、法定代理人或實際照顧者）親自出席特推會，並詳

細說明相關權利，詳載於會議紀錄中。若申請人確實無法親自與會，應於會議紀錄及與

會人員簽到名冊說明。 

(三) 與會人員簽到名冊應連同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會議紀錄一併檢送辦理，會議紀錄應敘明

放棄特教身分之理由。 

(四) 相關資料及表件請一律以 A4印製，以利後續彙辦作業。 

(五) 申請人家庭若有特殊情形，請務必確認學生之法定代理人或實際照顧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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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高級中等學校「放棄特殊教育學生身分及相關服務」 

申請名冊 
申請學校：       區                                     申請總人數：        人 

流

水

號 

個案編號 學生姓名 
年

級 

障別/

程度 

鑑定文號

(含日期) 
放棄身分提報確認 

檢附資料 

(勾選) 

○ 

範例: 

113004001 
(提報後由

e化系統產

生) 

○○○ 
高

一 

學習 

障礙/

閱讀 

中市教特

字第○號 

☑已說明相關權益問題 

☑已召開特推會審查 

☑已邀請家長出席特推會 

   (☑出席 □未出席) 

☑鑑定安置摘要表核章 
(由 e化系統印出 B1表) 

☑通報網基本資料表 

☑放棄身份聲明書 

☑放棄說明 

☑特推會會議紀錄及簽到 

1      

□已說明相關權益問題 

□已召開特推會審查 

□已邀請家長出席特推會 

   (□出席 □未出席) 

□鑑定安置摘要表核章 
(由 e化系統印出 B1表) 

□通報網基本資料表 

□放棄身份聲明書 

□放棄說明 

□特推會會議紀錄及簽到 

2      

□已說明相關權益問題 

□已召開特推會審查 

□已邀請家長出席特推會 

   (□出席 □未出席) 

□鑑定安置摘要表核章 
(由 e化系統印出 B1表) 

□通報網基本資料表 

□放棄身份聲明書 

□放棄說明 

□特推會會議紀錄及簽到 

 

學校業務承辦人核章 業務單位主管核章 校長核章 特推會章 

    

臺中市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 

就學輔導會核章 
 

民國     年     月     日 

 

備註： 

一、 原身分為疑似生者，不需申請放棄特殊教育學生身分及相關服務。 

二、 表格欄位不足者，請自行增列。 

三、 學校若未確實宣導致使學生相關權益受損，將追究上述人員之相關責任，核章時請務必

再次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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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高級中等學校申請「放棄特殊教育學生身分及相關服務」說明 

親愛的家長您好： 

如果您不希望孩子具有特殊教育學生身分，可以提出「放棄特殊教育

學生身分及相關服務」之申請。或身份已屆期但不同意孩子再次接受鑑定，

學校會主動協助辦理放棄特殊教育學生身分及相關服務之申請。 

請先填妥同意書，並盡量撥冗出席學校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簡稱特

推會)會議，經學校特推會決議通過後，由學校送交本市特殊教育學生鑑

定及就學輔導會(簡稱鑑輔會)審議，審查結果再由學校承辦人員轉交給您，

請務必妥善保存。 

經正式核定後，對您子女的權利影響，摘要說明如下，請務必詳閱與

確認： 

1. 因放棄特殊教育學生身分，您的子女將失去接受各項特殊教育服務之權

利，其中包含安置、依特殊教育相關法令申請延長修業年限、就學費用

減免、獎助學金、無法自行上下學之交通（費）車、完成特殊教育之升

學輔導、專業服務、相關支持服務等(持有身心障礙證明者，關於前述

部分權利是否保留，請自行詢問校內相關單位)。 

2. 鑑輔會將自教育部特殊教育通報網移除您子女的個案資料，未來孩子轉

學或升學時，一切資料都不會移轉至新就讀單位。 

3. 您的孩子在申請放棄特殊教育學生身分及相關服務之同一教育階段三

年內，除因特殊狀況外，將不得重新申請同一障別鑑定。 

 

臺中市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會 

 

 

 

學生之法定代理人或實際照顧者：                       (簽章) 

(請將此說明與聲明書一同繳回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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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填寫 

臺中市高級中等學校 

放棄特殊教育學生身分及相關服務聲明書 
 

經學校說明後，已充分了解並同意無異議放棄特殊教育學生身分及各項特

教服務，包含安置、依特殊教育相關法令申請延長修業年限、就學費用減免、

獎助學金、無法自行上下學之交通（費）車、完成特殊教育之升學輔導、專業

服務、相關支持服務等法定特殊教育相關權益(持有身心障礙證明者，關於前述

部分權利是否保留，請自行詢問校內相關單位)。同時也瞭解並同意孩子在同一

教育階段三年內，不得重新申請同一障別鑑定。 

此 致 

臺中市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會 

 

◎學生姓名： 

◎身分證字號： 

◎就讀學校： 

◎科別、班別： 

◎戶籍地址： 

◎聯絡電話： 

◎法定代理人或實際照顧者簽名： 

◎身分證字號： 

◎聯絡電話及手機：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請將此聲明書與說明一同繳回學校)  

備註 1.各欄位務必詳填，未滿十八歲須由法定代理人或實際照顧者簽名。 

2.本聲明書請法定代理人或實際照顧者填寫後，連同『放棄特殊教育學生身分說明』一

併交由學校業務承辦人辦理。 

3.學校業務承辦人請將『說明』及『聲明書』影印交由法定代理人或實際照顧者留存，

正本送鑑輔會審查後，由學校留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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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6 

鑑定證明相關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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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身心障礙學生鑑定證明 

家長簽領單 

提報梯次 ○○○學年度第○梯次鑑定 

提報學校 ○○學校 

學生姓名 ○○○ 

備    註 

1.鑑定證明僅於適用期限內有效，逾期自動失效。 

2.學生於鑑定證明適用期限到期前或因身心狀態改變時，應申

請提報臺中市鑑輔會重新評估確認。 

3.鑑定證明請妥善保管，若有個人資料錯誤或遺失(損毀)，請

填妥換(補)發申請書(正本遺失需另附切結書），向就讀學校

提出申請，由學校函文教育局特教科辦理補(換)發事宜。 

茲收到敝子弟              ，     學年度第   梯次鑑定，臺中市

鑑輔會身心障礙學生鑑定證明，共計 1份，收訖無誤並自行保管。 

 

簽領人簽章：                       （法定代理人或實際照顧者） 

與學生關係：                   

聯絡電話：                     

簽領日期：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收訖確認無誤請簽章後繳回申請學校存查。 

 

確認個案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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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會 

身心障礙學生鑑定證明換(補)發作業說明 

一、換發 

(一)本項係指鑑定證明仍於適用期限內，因鑑定證明所載個人資料誤繕或需

更改。 

(二)修改內容包含：學生姓名、身分證字號、出生日期、適用教育階段、特

教類別。 

(三)請檢附「身心障礙學生鑑定證明更正個人資料暨換發申請書」及「鑑定

證明正本」；若鑑定證明遺失，需另檢附「身心障礙學生鑑定證明遺失（損

毀）切結書」。 

二、補發 

(一)本項係指鑑定證明仍於適用期限內，但鑑定證明遺失或損毀，申請補發

者。 

(二)請檢附「身心障礙學生鑑定證明遺失（損毀）補發申請書」及「鑑定證明

正本」；若鑑定證明遺失，需另檢附「身心障礙學生鑑定證明遺失（損毀）切

結書」。 

三、繳銷 

(一)本項係指鑑定證明仍於適用期限內，已完成「放棄特殊教育學生身

分」程序，擬註銷鑑定證明。 

(二)請檢附「身心障礙學生鑑定證明繳銷申請書」及「鑑定證明正本」，若

鑑定證明遺失，需另檢附「身心障礙學生鑑定證明遺失（損毀）切結

書」。 

四、簽章 

申請人若未滿十八歲，「申請書」得由導師、學校業務承辦人、法定代理

人或實際照顧者簽章代為提出，「切結書」僅限法定代理人或實際照顧者

簽章提出。 

五、以上作業由學生目前就讀學校檢附相關資料，函文教育局特教科辦理。 

六、如為國教署核發之學生鑑定證明，請逕洽彰特鑑定中心補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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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會 

身心障礙學生鑑定證明更正個人資料暨換發申請書 

姓     名  所 屬 分 區              區 

就 讀 學 校  就 讀 年 級 
 □高一   □高二 

 □高三   □大一 

更 正 項 目 原登載內容 更正後內容 

學 生 姓 名   

身分 證字號   

出 生 日 期   

其他 項目， 
請 說 明 ： 
            

  

 

 

 

學生本人之身分證影本 

（正面） 

黏貼處 

 

 

 

 

 

 

學生本人之身分證影本 

（背面） 

黏貼處 

 

 

 

申請日期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申請人簽章 

 

申請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申請人身分：□導師  □學校業務承辦人  □法定代理人或實際照顧者 

□檢附原核發鑑定證明正本（請勾選確認）  

注意事項 

一、隨表檢附原核發鑑定證明正本，如原核發鑑定證明遺失（損毀），應另

檢附「身心障礙學生鑑定證明遺失（損毀）切結書」，並備妥相關文件，

始得辦理換發。 

二、原鑑定證明編號將註銷失效，另依更正後之內容以新證明編號發證。 

三、倘鑑定證明適用期限屆滿者，不予換發。 

四、鑑定證明之更正以個人資料為限，其餘項目應依特殊教育法第 3條及

第 6條之規定，提報鑑輔會鑑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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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會 

身心障礙學生鑑定證明遺失(損毀)補發申請書 

姓     名  

身分證統一編號  

出 生 日 期   民國     年    月    日 性    別 □男  □女 

原鑑定證明書 

核 發 字 號 
 

原鑑定證明書 

證 明 書 編 號 
 

就 讀 學 校  就讀年級 
 □高一  □高二 
 □高三   

聯 絡 電 話  

聯 絡 地 址  

 

 

 

學生本人之身分證影本 

（正面） 

黏貼處 

 

 

 

 

 

 

學生本人之身分證影本 

（背面） 

黏貼處 

 

 

 

申請日期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申請人簽章 

 

 

 

申請人身分：□導師  □學校業務承辦人  □法定代理人或實際照顧者 

注意事項 

一、原鑑定證明書編號將註銷失效，另依原鑑定證明書所登載之內容以

新證明書編號發證。 

二、鑑定證明書適用期限屆滿者，不予補發。 

三、另需檢附「身心障礙學生鑑定證明遺失（損毀）切結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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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會 

身心障礙學生鑑定證明遺失(損毀)切結書 

 

    學生                  申請  

 

身心障礙學生鑑定證明，因原核發之鑑定證明遺失（損毀）， 

 

同意 

 

原核發之鑑定證明自新鑑定證明核發日起註銷失效，並不作其他用途

使用，如有違反情事，願負所有法律責任，特此具結。 

 

此致 

 

臺中市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會 

立切結書人：                     （法定代理人或實際照顧者簽章） 

身分證字號： 

聯絡電話： 

聯絡地址： 

【注意事項】：申請人若未滿十八歲須由法定代理人或實際照顧者簽章。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更正個人資料暨換發 
□證明遺失（損毀）補發 
□放棄特殊教育學生身分繳銷 

□依申請書更正內容換發新鑑定證明， 
□依原鑑定證明內容補發新鑑定證明， 
□依放棄特殊教育學生身分作業程序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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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會 

身心障礙學生鑑定證明撤銷申請書 

學生                 申請繳銷 貴局所發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

就學輔導會身心障礙學生鑑定證明（證書編號：           ），同意

原鑑定證明自申請日起失效，並移除本人登錄於特殊教育通報網上之

個人資料，不適用應檢附鑑定證明始得申請相關權益之規定。 

此致 

臺中市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會 

申 請 人：                          （法定代理人或實際照顧者簽章） 

身分證字號： 

聯絡電話： 

聯絡地址： 

 

 

 

學生本人之身分證影本 

（正面） 

黏貼處 

 

 

 

 

 

 

學生本人之身分證影本 

（背面） 

黏貼處 

 

 

 

 

【注意事項】： 

1.申請人若未滿十八歲須由法定代理人或實際照顧者簽章。 

2.「放棄特殊教育學生身分及相關服務」應檢附原核發鑑定證明正本，如原核發鑑定證明

遺失（損毀），應一併檢附「身心障礙學生鑑定證明遺失（損毀）切結書」，並備妥相關

文件始得辦理換發作業。 

3.鑑定證明繳銷後，如有特殊教育需求，依法應申請鑑定通過後核發新證明。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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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 7 

醫療相關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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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更新日:8/14/2024 

 

醫療機構相關資料查詢網站 
 

衛生福利部/機構公開資訊查詢 

https://openinfo.mohw.gov.tw/ 

 

臺中市政府衛生局 查詢專區/醫療機構查詢 

https://www.health.taichung.gov.tw/27059/Lpsimplelist 

 

衛福部 護理及健康照護司  身心障礙鑑定醫院名冊及鑑定類別 

https://dep.mohw.gov.tw/donahc/cp-1037-5217-

10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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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部地區情障鑑定參考醫療院所(113) 

縣市 醫療院所 地址 聯絡電話 科目 

苗栗縣 苗栗頭份為恭紀念醫院 苗栗縣頭份鎮信義路 128號 037-676811 兒少心理門診 

臺中市 

臺中榮民總醫院 
臺中市臺灣大道 4段 1650
號 04-23592525 

兒童心智/青少年保健
門診 

衛生福利部臺中醫院 
臺中市西區三民路 1段 199
號 04-22294411 兒童青少年心智門診 

衛生福利部豐原醫院 台中市豐原區安康路 100號 04-25271180 
精神科 

(醫師專長對象須為兒
童或青少年) 

澄清綜合醫院中港分院 
台中市西屯區台灣大道四
段 966號 

04-24631166 身心門診 

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大慶院區) 

臺中市南區建國北路 1段
110號 

04-24718668 身心科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 臺中市育德路 2號 04-22052121 兒童青少年特別門診 

國軍總醫院(太平院區) 
臺中市太平區中山路 2段
348號 

太平院區：
04-2393574104-2
3934191轉
525282 

兒童及青少年心智健
康門診 

光田綜合醫院(大甲院區) 台中市大甲區經國路 321號 (04)2688-5599 
身心科 

(醫師專長對象須為兒
童或青少年) 

童綜合醫院(沙鹿院區) 台中市沙鹿區成功西街 8號 04-26626161 
心身科 

(醫師專長對象須為兒
童或青少年) 

臺中慈濟醫院 
台中市潭子區豐興路一段
88號 

04-3606-0666 身心醫學科 

南投縣 

行政院衛生署草屯療養院 
南投縣草屯鎮玉屏路 161 號 

兒童精神科至社區心理衛生大樓就

診，地址:南投縣草屯鎮玉峰街 16號 
049-2550800 兒童青少年精神科 

台中榮總埔里分院 
南投縣埔里鎮中山路三段
339號 049-2916041  

埔里基督教醫院 南投縣埔里鎮鐵山路 1號 049-2912151轉
4157 

 

彰化縣 

彰化基督教醫院 

彰化市南校街 135號 04-7238595 精神科 

鹿港分院:彰化縣鹿港鎮中
正路 480號 04-7779680  

鹿東分院:鹿港鎮鹿東路 2
段 888號 

04-7789595 
轉 1120 

精神科 

衛生福利部彰化醫院 
彰化縣埔心鄉中正路2段80
號 

04-8298686 
兒少心智科 

 

原則：區域型以上醫院，科別為「兒童心智或兒童青少年精神科」，或需留意醫師專長對象

須為兒童或青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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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 113學年度特殊教育學生鑑定 

醫院診斷證明摘要補充說明 

(視覺障礙、聽覺障礙) 

親愛的家長： 

    您好！ 

    為辦理本市特殊教育學生鑑定，若學校通知貴子弟之鑑定資料須檢附醫

療診斷證明，請轉知醫師惠予協助盡量在診斷證明註明以下事項： 

一、臨床診斷：建議含病名及相關診斷等。 

二、相關檢驗結果： 

1.申請視障鑑定請註明左右眼矯正後視力值；若視野有缺損，請註

明視野缺損情況。 

2.申請聽障鑑定請註明左右耳聽力檢驗結果數值。 

三、病史及治療摘要：現在的主要症狀。 

若正在進行視力/聽力矯正或治療，建議含治療期間、治療方式、用

藥情形及用藥結果等。 

若有進行心智評估，建議含心理衡鑑日期、測驗工具名稱、測驗結果

等，或申請心理衡鑑報告以說明前述所需內容。 
   

   謝謝您的協助！ 

臺中市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會 

※如有疑問，請洽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特殊教育科      電話(04)2228-9111轉 54616 

臺中市特殊教育網路及鑑定中心    電話(04)22138215 

臺中市身心障礙特殊教育資源中心  電話(04)252055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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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 113學年度特殊教育學生鑑定 

醫院診斷證明摘要補充說明 

(智能障礙、情緒行為障礙、自閉症) 

親愛的家長： 

    您好！ 

    為辦理本市特殊教育學生鑑定，若學校通知貴子弟之鑑定資料須

檢附醫療診斷證明，請轉知醫師惠予協助盡量在診斷證明註明以下事

項： 

一、臨床診斷：建議含病名及相關診斷等。 

二、病史及治療摘要：若非初次就診，建議含初次治療日期、治療期

間、治療次數、治療方式、用藥情形及用藥結果等。 

三、現在病況：建議含現在的主要症狀，若有情緒與行為問題請描述

之。 

四、相關檢驗結果：若有進行心智評估，建議含心理衡鑑日期、測驗

工具名稱、測驗結果等，或申請心理衡鑑報告以說明前述所需內

容。 

   

   謝謝您的協助！ 
 

臺中市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會 

※如有疑問，請洽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特殊教育科      電話(04)2228-9111轉 54616 

臺中市特殊教育網路及鑑定中心    電話(04)22138215 

臺中市身心障礙特殊教育資源中心  電話(04)252055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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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 113學年度特殊教育學生鑑定 

醫院診斷證明摘要補充說明 

(腦性麻痺、肢體障礙、身體病弱) 

親愛的家長： 

    您好！ 

    為辦理本市特殊教育學生鑑定，若學校通知貴子弟之鑑定資料須

檢附醫療診斷證明，請轉知醫師惠予協助盡量在診斷證明註明以下事

項： 

一、臨床診斷：建議含病名及相關診斷(例：障礙部位之障礙情形)等。 

二、病史及治療摘要：現在的主要症狀。若正在進行矯正或治療，建

議含預計療程、治療期間、治療方式、用藥情形及用藥結果等。 

三、相關檢驗結果：若有進行心智評估，建議含心理衡鑑日期、測驗

工具名稱、測驗結果等，或申請心理衡鑑報告以說明前述所需內

容。 
 

   謝謝您的協助！ 
 

臺中市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會 

※如有疑問，請洽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特殊教育科      電話(04)2228-9111轉 54616 

臺中市特殊教育網路及鑑定中心    電話(04)22138215 

臺中市身心障礙特殊教育資源中心  電話(04)252055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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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身心障礙證明樣張 

 

 

 

 
 

新舊制 

障礙類別 
對應代碼 

 

ICF 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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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 8 
線上系統操作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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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鑑定系統 

高中暨國教階段鑑定安置提報暨接收作業自 111學年度起，由台中市特殊教育行政 e

化平台作業。 

一、臺中市鑑定安置系統架構及提報流程 

教育部通報網學生資料庫  臺中市特教行政 E化平台資料庫 

 

 

 

 

1、一筆學生 ID(身分證)無法於兩個系統新增，如已有學校於教育部通報網建置該筆資料，則須通知

該單位異動學生(或刪除疑似生)，新增疑似生後，請 mail 資訊組處理 e 化平台疑似生資料。 

2、線上提報後請依照各教育階段規定程序及時間送件。 

 

申請學校提報鑑定

審查--->鑑輔會大會通過--->
函知各校--->申復申請--->

申復審查

原申請學校接收

教育局檢核無誤寫回通報網

系統檢查是否曾建置資料 

無 有 

有 無 

點選並存檔完成提報 
於 SET 新增疑似生 

依規定填寫相關表單 

新增隔日交換回 e 化平台 

提報鑑定 

依規定填寫相關表單 

聯繫原資料單位異動疑似

生並通知資訊組 

資料交換回本市資料庫 

提報鑑定 

依規定填寫相關表單 

學校檢視學生是否在 e化平台 

學生學籍所屬學校提報鑑定 

本市疑似個案 

本市確認個案 

通報網其他單位 

每日夜間交換資料至本市資料庫 

請提早 2-3日於通報網新增

疑似生，及確認需提報之學

生身基本資料正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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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臺中市鑑定安置系統操作說明 

1、登入臺中市特殊教育行政 E化平台 https://setspec.tc.edu.tw/Web/Special/ 

2、提報鑑定：需依照各教育階段之鑑定安置工作手冊「梯次工作項目一覽表」之提報區間 

(1)點選左方選單：鑑定安置/填寫提報鑑定 

選擇要申請之梯次，點選新增提報學生(務必選擇正確梯次，才能進行後續收件及審查) 

 

(2)選擇申請鑑定之學生：畫面顯示貴校於系統資料庫中之確認個案及疑似生(資料來源為

教育部通報網每日夜間與本市資料介接) 

*重要提醒：如有新鑑定之疑似生，請於提報區間開始前 2-3個工作天先至教育部特教通報

網新增，疑似生於隔日將交換至本市資料庫；倘偌隔日未匯入學校疑似生中，請 mail公務

信箱由資訊組處理。 

(3)選擇該次申請鑑定學生之提報類組及提報身分，並點選上方之選擇完畢 

 

(4)已新增提報且通報網鎖定「鑑定安置處理中」之學生，若在提報期間欲刪除提報，請

mail公務信箱，由局端取消提報，才能解除通報網狀態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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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學前列印提報清冊：選取提報梯次並截圖後列印，毋須核章併同紙本件寄出。 

 

 

3、填寫鑑定安置摘要表：(學前階段僅需完成提報，不用執行步驟 3~5) 

(1)選擇正確的梯次，點選填寫

 

(2)依照家長填寫之內容輸入安置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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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小六年級新鑑定/國小六年級屆期鑑定/國小六年級跨階段安置 

需填寫「國小六年級跨教育階段安置意願(小六)」 

 

(3)填寫學校特推會決議： 

*心評人員欄位： 

A.如本案需撰寫報告，請點選撰寫報告之心評人員；如不需撰寫報告，請填寫相關人員(承

辦人或熟悉個案之教師)。 

B.學校欲新增心評人力，請配合「心評盤點」公文規定期間處理。 

*初判結果如為「確認障礙」或「疑似障礙」，須先點選後再選擇類別。 

(4)高中及國教階段之個案，需列印本表，逐級核章後隨件送出。 

(即為工作手冊中之 B表第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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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檢視審查會議時間：本案如需學校派員出席會議說明/討論，將另文通知時間地點，學校

亦可於系統查詢。(點選左方選單/鑑定安置/檢視會議時間) 

 

5、申復作業：本項僅限該梯次開放申請申復區間操作。 

(1)點選左方選單：鑑定安置/公告鑑定結果 

(2)申請申復：選擇正確梯次，勾選要申請申復之學生，按批次儲存申復選擇存檔。 

 

(3)點選瀏覽填寫申復資料，存檔案列印逐級核章，發文教育局申請，申請表隨資料寄送特

殊教育網路及鑑定中心(樂業國小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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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接收作業：鑑定結果經鑑輔大會審查通過後函文各校，各校至本市特教行政 E化平台接

收(需於規定期限內完成) ，再由系統介接機制匯回通報網。 

點選左方選單：接收學生/接收新安置學生，確認鑑定結果及安置班別正確，勾選後點選批

次接收。 

 

(三)注意事項 

1、本市鑑定系統與教育部特教通報網各為獨立系統，係透過應用程式介面(Application 

Programming Interface 簡稱 API)交換後端資料庫，非即時同步。 

2、每梯次之鑑定安置結果於各校完成接收並確認資料無誤後，由系統介接機制將鑑定結果

存回教育部特教通報網；資料接收後若有修改通報網學生基本資料，則不會交換回台中市

資料庫，如生日、地址、年級…等資料。 

3、本市鑑定審查皆由原申請提報單位接收，如因轉學/安置其他學校/跨教育階段，由原校

於本市特教行政 E化平台接收，系統將資料存回教育部通報網原就讀學校，學校再由轉銜

系統填寫轉銜表後，將學生異動至新安置學校。 

4、建議由 SET端新增疑似生，若學校從 e化平台新增疑似生，請勿於 SET端再次新增，將

導致鑑定結果無法交換回 SET；接收鑑定結果後，請至 SET端再次確認基本資料之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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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學年度通報網使用說明(一) 

一、建立疑似生 

請務必於教育部特教通報網新增。 

二、提報學生 

請參閱臺中市鑑定安置系統操作說明。 

三、列印原確定個案學生「鑑定安置紀錄」 

(一) 於學務系統，點特殊教育學生/身心障礙類/確認個案(身障)，系統將呈現學校確認

個案清冊。 

 
(二) 點選「鑑定安置紀錄」並按「查詢」鍵，請將頁面移至最下方，可出現學生歷次鑑

定 

 

(三) 點選列印即可印出本頁。 

四、其他 

(一)自 111 學年度起本市鑑定系統上線，請於開始提報前 1-2 日確認校內確認個案及疑似生

名單，以利資料介接至本市資料庫，進行後續提報。 

(二)學生於本市 E 化平台接收後，系統將會將資料介接回通報網(非即時) ，學生之基本資料

維護及轉銜仍於通報網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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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身心障礙鑑定審查「視訊會議方式」申請及操作手冊 

壹、說明： 

1.為方便本市偏遠地區學校家長/學生或校內老師參加身心障礙鑑定審查會

議，及因應其他特殊狀況需求，新增「視訊會議」之審查方式，惟申請視訊

方式之學校，務必於安排審查前(建議至少3日前)，與本市特殊教育網路及

鑑定中心聯繫，以利測試並確認連線軟硬體設備等細節。 
(選擇視訊方式者，請準備耳機麥克風，避免回音或聲音延宕干擾，以提高收音品質) 

2.如該場次審查家長/學生需要共同參與，請學校協助確認家長/學生能連線登

入視訊會議，並了解相關軟硬體設定及操作。(家長如無連線設備或不熟悉

操作設定，亦可請家長至學校與學校同時上線) 

3.為使會議進行順利，請勿採擴音方式，並準備耳機麥克風，以免回音干擾，

並須確認您所在環境之網路連線及收音收訊品質。(會議中未發言時請關閉

麥克風) 

貳、聯繫特殊教育網路及鑑定中心之方式： 
  一、電話：04-22138215分機844。 

  二、本市特教公務信箱：spcstaichung@spec.tc.edu.tw。 

參、 使用軟體:提供Facebook Messenger或Google Meet進行視訊(擇一)，說明如下。 

(一) Facebook Messenger 

1. 硬體:具視訊功能之電腦/平板/手機 

2. 軟體:以電腦瀏覽器開啟Facebook頁面，或用手機或平板開啟Facebook之APP，並

登入您的帳號(如尚未有帳號者請事先申請) 。 

3. 於頁面中將本市特教視訊會議帳號加入好友。(帳號名稱:shona chung) 

 
4. 點選Facebook Messenger 的圖示以開啟視訊視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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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於視窗中輸入訊息對象請先輸入文字，與審查工作人員確認連線成功後，點選視

訊圖示。 
 

 
 

 

6. 接起視訊電話。 

 

 

169



(二) Google Meet – 

*電腦版（建議使用 google 瀏覽器） 

1.硬體:具視訊功能之電腦/筆記型電腦、耳機、麥克風功能。 

2.軟體：以電腦瀏覽器打開google網頁，如無公務Google Meet帳號或者個人之

google帳號，請先於google首頁申請google帳號。 

3.登入google(請使用於預約系統上填寫之google帳號)，進入gmail，收取邀請加入

聊天室之信件。 

 
 

 
 

4.點選加入，進入由資訊組已建立好之聊天室。(聊天室的功能為即時和老師做文字

訊息上的聯絡，同時也能直接發起meet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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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由中心發起meet會議，請點選聊天室中的meet連結 

 

6.進入會議後，請確認麥克風和鏡頭是否開啟 

 

★若是以上操作無法執行，請檢查該帳號是否把 chat的功能關閉了，再執行以上步驟。 

檢查方式如下圖： 

(1)點選查看所有設定 

 

(2)開啟 google chat功能 

 

  

171



 

 

(三) Google Meet 手機版(需同時有下載google chat) 

1.硬體：智慧型手機、耳機（需有麥克風功能） 

2.軟體：蘋果手機請到 app store／安卓系統手機請到 play 商店下載 

3.點選Chat APP,請以預約時填寫的google 帳號登入 

4.點選 右下角的聊天室- 建立新聊天室 - 瀏覽聊天室，可以看到由中心建立之視訊

會議聊天室，請點選右側的+號，即可加入聊天室 

5.成功加入後，點選右下角聊天室，中間畫面即會出現此聊天室 

6.點進聊天室中，由中心提供的連結加入會議。進入會議後，請確認麥克風和鏡頭是

否開啟(會議中未發言時請關閉麥克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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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特教鑑定業務相關網路資源 

一、臺中市特教資訊網(http://spec.tc.edu.tw/) 

(一)使用業務：113學年度鑑定工作手冊(鑑定相關表件電子檔)下載 

    路徑：上方主選單點「鑑定安置相關」>選擇臺中市鑑定安置相關表件下載 

 

 

 (二)使用業務：鑑定及鑑定評估人力盤點(包含培訓需求調查) 

    路徑：上方選單點「E化專區」>點選「臺中市特殊教育行政 e化平臺」>登入後 

「鑑定安置」與「專業培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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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臺中市政府教育局(https://www.tc.edu.tw/) 

⚫ 使用業務：1.113學年度鑑定工作手冊(鑑定相關表件電子檔)下載 

2.鑑定工作鑑定評估人員施測報告費請領相關表件下載 

路徑：科室業務>特殊教育科>表單下載 

 
 

 
 

 

三、特殊教育通報網(https://www.set.edu.tw/) 

⚫ 使用時機：特教鑑定提報(見通報網鑑定作業單元) 

 

四、臺中市特教公務信箱(spcstaichung@spec.tc.edu.tw) 

⚫ 使用時機：特教業務細節聯繫及諮詢 

 

小提醒 

請更新特教通報網所填寫之承辦人連絡電話(含分機)、電子郵件地址(email adress)，臺

中市特殊教育網路及鑑定中心將依學校填寫資料製作群組通訊錄，以公務信箱寄發聯絡事

項。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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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高級中等學校身心障礙學生重新安置作業 

實施計畫 

壹、 依據： 

一、 特殊教育法 

二、 特殊教育法施行細則 

三、 高級中等學校學生學籍管理辦法 

四、 教育部主管高級中等學校身心障礙學生重新安置作業要點 

貳、 目的： 

協助就讀臺中市(以下簡稱本市)所轄高級中等教育階段學校(以下

簡稱高中學校)適應困難之身心障礙學生，使其獲得適性安置及特

殊教育相關服務，得以依學習需求調整其安置環境及特殊教育服

務方式。 

參、 主辦單位：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以下簡稱本局) 

肆、 承辦單位： 

(一) 本市中區特殊教育資源中心 

(二) 本市山線特殊教育資源中心 

伍、 適用對象： 

就讀本市各公私立高中職，持有各級教育主管機關特殊教育學生

鑑定及就學輔導會(以下簡稱鑑輔會)特殊教育資格證明學生，經

提供特殊教育服務及輔導後仍嚴重適應困難或因故致能力及適應

表現明顯改變有具體資料者。 

陸、 實施時間： 

欲申請重新安置者，應於每年五月三十一日及十二月三十一日前，

將申請資料送至本市特殊教育資源中心彙整，經本市重新安置工

作小組(以下簡稱工作小組)審查後，送至本市鑑輔會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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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 工作小組： 

由本市鑑輔會成立重新安置工作小組(以下簡稱工作小組)，工作

小組成員包含本市鑑輔會委員、學者專家、教育行政人員、教師

代表及家長團體代表；工作小組會議得視需要邀請原就讀學校及

擬接受安置學校之教師、行政人員及相關專業人員等人員列席。 

捌、 實施內容： 

一、 實施方式： 

(一) 校內重新安置：就讀本市各高中學校學生欲申請於校內轉科

或學程。 

(二) 校際重新安置： 

1. 就讀本市所轄高中學校之學生欲申請重新安置至本市其他高

中學校(不含國立高中學校)。 

2. 就讀其他縣市或國立高中學校學生欲申請重新安置至本市所

轄之高中學校。 

二、 申請條件： 

(一) 學生於高中學校就讀後有適應不良之情形時，原就讀學校應

辦理專案輔導(含學生適應不良情形、學校相關輔導紀錄、教

學環境調整與行政支援等)至少三個月以上，專案輔導後仍無

法改善適應情形者，學生法定代理人或實際照顧者得申請校

內或校際重新安置。 

(二) 休學中未復學或未有三個月以上在校學習輔導紀錄者，不得

提出申請。 

(三) 學生經就讀學校評估不適合就讀現有科(班)別或學程，且無

其他合適科(班)別或學程得以安置者，學生法定代理人或實

際照顧者得改申請校際重新安置。 

三、 檢附表件及資料： 

(一) 依前項規定申請重新安置者，應填具申請表，檢附有效期限

內各級主管機關鑑輔會所核發之鑑定證明、專案輔導紀錄及

其他相關文件資料，向原就讀學校申請，並經就讀學校特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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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推行委員會(以下簡稱特推會)審議後辦理。 

(二) 申請重新安置高級中等學校集中式特殊教育班者，以經各級

主管機關鑑輔會所核發之智能障礙或其他各類障礙伴隨智能

障礙鑑定證明，且具輕、中度智能障礙者為限，並應另檢附

能力評估等相關資料。 

(三) 申請校際重新安置者，經原就讀學校及擬接受安置之學校，

參酌學生之生活適應、身心狀況、性向與興趣、學習能力、

住家距離、交通問題及特殊需求等條件先行協議；如遇困難，

原就讀學校仍應持續尋求適切之預擬重新安置學校再行協議，

並由原就讀學校及擬接受安置學校之特推會審議後，原就讀

學校應彙報預擬重新安置學校之評估及建議，將結果送工作

小組審查。 

四、 申請程序： 

(一) 校內重新安置： 

1. 欲申請校內重新安置者，得由學生法定代理人或實際照顧者

填妥申請表及備妥相關文件及資料，應於每年五月十五日及

十二月十五日前向就讀學校提出申請，並由學校召開特推會

進行評估與建議。 

2. 由就讀學校之特推會審議通過後，應於每年五月三十一日及

十二月三十一日前，將申請資料送本市特殊教育資源中心彙

辦，經工作小組審查後，送本市鑑輔會審議。 

3. 本局依本市鑑輔會審議結果核定後，通知學生就讀學校，並

由就讀學校通知學生及其法定代理人或實際照顧者辦理相關

作業。 

(二) 校際重新安置： 

1. 欲申請校際重新安置者，得由學生法定代理人或實際照顧者

填妥申請表及備妥相關文件及資料，應於每年五月十五日及

十二月十五日前向原就讀學校提出申請，經原就讀學校及擬

接受安置之學校，參酌學生之生活適應、身心狀況、性向與

興趣、學習能力、住家距離、交通問題及特殊需求等條件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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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協議；如遇困難，原就讀學校仍應持續尋求適切之預擬重

新安置學校再行協議。 

2. 由原就讀學校及擬接受安置學校之特推會審議後(均須檢附特

推會議紀錄)，原就讀學校應彙報預擬重新安置學校之評估及

建議，並應於每年五月三十一日及十二月三十一日前，將申

請資料送本市特殊教育資源中心彙辦，經工作小組審查後，

送本市鑑輔會審議。 

3. 本局依本市鑑輔會審議結果核定後，通知學生原就讀學校及

接受安置學校，並由原就讀學校通知學生及其法定代理人或

實際照顧者辦理相關作業。 

五、 注意事項： 

(一) 學生校際重新安置以一次為限。但情形特殊且經工作小組審

查通過者，不在此限。 

(二) 就讀高級中等教育階段三年級之學生因已進入生涯轉銜階段，

原則不予同意校際重新安置之申請，建議由原就讀學校繼續

輔導至畢業。 

(三)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或各直轄市縣(市)政府轄屬高級中

等學校或特殊教育學校之學生，倘有重新安置至本市所屬學

校者，請先行函文所屬教育主管機關同意後，始得依本市重

新安置作業流程辦理。 

(四) 學生法定代理人或實際照顧者申請校際重新安置前，原就讀

學校應告知學生及其法定代理人或實際照顧者有關就學費用、

學分採計等相關權益與重新安置後之差異。 

(五) 原就讀學校應依各教育階段身心障礙學生轉銜輔導及服務辦

法及相關法規，提供接受安置學校有關學生轉銜資料及相關

輔導紀錄，並至教育部特殊教育通報網辦理異動事宜，以利

接受安置學校對學生提供就學輔導服務。 

(六) 學生除依本計畫重新安置者外，得依高級中等學校學生學籍

管理辦法(以下簡稱學籍管理辦法)規定，申請適性轉科(學程)

或轉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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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重新安置學生之學籍，除學籍管理辦法等相關法令另有規定

外，應依教育部主管高級中等學校身心障礙學生重新安置作

業要點規定辦理。 

(八) 接受安置學校辦理學分採計時，應參酌學生個別化教育計畫

及多元評量之精神，予以彈性辦理，並經課程發展委員會及

特推會審議通過。 

(九) 本計畫如有未盡事宜，得依本市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

導會設置要點及高級中等學校學生學籍管理辦法等相關規定

辦理，或依工作小組會議決議認定之。 

玖、 經費來源： 

由本局特殊教育相關經費項下支應。 

拾、 本計畫奉核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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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高級中等學校身心障礙學生 

重新安置申請表 

(學生法定代理人或實際照顧者填寫) 

學 

生 

基 

本 

資 

料 

姓名  性別 □男 □女 身分證字號  

出生年月日        年        月        日 聯絡電話  

法定代理人 

或實際照顧者 
 關係  聯絡手機  

戶籍地址  

居住地址 
□同戶籍地址 

 

領有身心障礙

證明情形 

身心障礙證明 
新制

ICF 

障礙類別  

障礙類別  

ICD診斷  

鑑輔會鑑定證明 

核准文號  

特教類別  

適用階段  

現在就讀學校  
年級  就學

狀況 
□在學中 
□休學中 

教育
安置 

□普通班 □資源班 
□特教班 □職群類科 科別  

高級中等學校 

入學方式/入學分數 

□適性輔導安置/含餘額安置（能力評估     分）    □免試入學（會考____分）  

□特色招生（____分）   □直升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分） 

申請項目 □校內重新安置（擬轉入科別：_____________________）       □校際重新安置 

申請緣由 

請針對生活適應、身心狀況、學習能力、住家距離、交通問題、特殊需求或其他原因等項

目分項簡述： 

安置期望 

 

學生之法定代理人

或實際照顧者簽章 

 

特推會核章  

特教業務承辦人員：                      單位主管：                        校長：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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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高級中等學校身心障礙學生 

重新安置評估與建議表 

(學校填寫)                                                      提報學校：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學 

生 

基 

本 

資 

料 

姓名  性別 □男 □女 身分證字號  

出生 
年月日 

   年       月       日 聯絡電話  

法定代理人 
或實際照顧者  關係  聯絡手機  

戶籍地址  

居住地址 
□同戶籍地址  

 

領有身心障礙
證明情形 

身心障礙證明 
新制

ICF 

障礙類別  

障礙類別  

ICD診斷  

鑑輔會鑑定證明 

核准文號  

特教類別  

適用階段  

現在就讀學校  
年級  就學

狀況 
□在學中 
□休學中 

教育
安置 

□普通班□資源班 
□特教班□職群類科 科別  

高級中等學校 

入學方式/入學分數 

□適性輔導安置/含餘額安置（能力評估     分）   □免試入學（會考____分）  
□特色招生（____分）   □直升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分） 

檢
附
學
生
資
料 

必備 必要時檢附 

□重新安置申請表(法定代理人或實際照顧者填寫)1份 
□重新安置評估與建議表(學校填寫)1份 
□鑑輔會證明影本1份 
□身心障礙證明影本1份 
□原學校與擬接受安置學校特推會會議紀錄影本1份 
□學生輔導紀錄影本1份 
□學生個別化教育計畫影本1份 

□學生醫療評估影本1份 
□學生個案會議紀錄影本1份 
□各項心理及教育評量結果簡述資料影本1份 
□其他                                        

原就讀學校特推會 

評估與建議 

請針對生活適應、身心狀況、學習能力、住家距離、交通問題、特殊需求或其他原因

等條件評估並分項簡述： 
 

 

 

 

特教業務承辦人員：                      聯絡電話：                  註冊組長：                      

輔導主任：                              教務主任：                      校長：                       

擬接受安置學校 校名：                                  年級：            科別： 

擬接受安置學校特推會 

評估與建議 

請針對生活適應、身心狀況、學習能力、住家距離、交通問題、特殊需求或其他原因

等條件評估並分項簡述： 

特教業務承辦人員：                      聯絡電話：                  註冊組長：                      

輔導主任：                              教務主任：                      校長：                      

※備註：黑色粗框內資料由轉入學校填寫。 

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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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公文示例 

 

申請項目 主旨 說明 提醒 

申復 

 

有關本校學生王○明，擬

申請辦理鑑定申復案，請

鑒核。 

於說明段敘明鑑輔會原

鑑定結果，及檢附資料

項目。 

正本：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副本：原校 

發文方式及文件寄送： 

1.發文方式：電子發文，

受文單位為「臺中市政

府教育局」。 

2.鑑定結果申復相關表件

另以紙本掛號寄送至特殊

教育網路及鑑定中心鑑定

安置組(樂業國小內)，需

檢附公文影本，並於信封

封面註記「高中教育階段

鑑定結果申復資料」。 

學生逝世 有關本校特殊教育學生王

○明因故申請異動特教身

分及相關服務案，請鑒核。 

一、案內王生之特教障

礙類別為「○○障

礙」，原經本市鑑

輔會安置於○○

班，因病業於○○

年○○月○○日逝

世。 

二、隨函檢附王生之死

亡證明影本 1份

(有則附)。 

發文方式：電子發文，若

有死亡證明影本，請掃描/

拍照轉電子檔作為公文附

件，無須另行寄送紙本。 

鑑定評估

人員支援 

遴請本市 (○○國小、○

○國中或特殊教育網路及

鑑定中心教師王○明協助

本校辦理○○○學年度第

○學期(疑似)身心障礙學

生鑑定施測工作，請鑒核。 

旨述鑑定工作之施測日

期為○○年○○月○○

日整天、上午幾時至幾

時或下午幾時至幾時

(計○○天)。(請詳述日

期及時間) 

發文方式：電子發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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鑑定評估工作及研判報告撰寫注意事項（113.8 修改） 

壹、基本原則 

一、觀察個案現況初步研判合適之申請鑑定障礙類別，並依「身心障礙及資賦優異學生鑑定

辦法」第一條:「依學生個別狀況採取標準化評量、直接觀察、 晤談、醫學檢查等方式，

或參考身心障礙手冊（證明）記載蒐集個案資料，綜合研判之」。 

重新鑑定之個案如需轉換鑑定類別，除檢附申請轉換類別之鑑定資料，尚須蒐集相關資

料，釐清已無原類別之特質，寫入綜合研判報告。 

二、鑑定評估人員須檢視所收集之各項資料是否完整或有矛盾之處，並釐清說明。例：醫院

心理衡鑑報告內容可能偶有與校內教師觀察不符之處，請於綜合研判解釋說明之。 

三、特殊需求學生鑑定安置摘要表，須完整填寫各項測驗測驗日期、施測者等相關資訊，並

檢視各項測驗計分、對照常模是否正確；有版權之測驗紙不得影印使用。 

四、持有身心障礙證明或醫院診斷證明之個案，勿僅依「疾病名稱、身障證明類別或 ICF/ICD

碼判定」，應依各項質性及量化資料綜合研判，如與標準化測驗、訪談、觀察結果不一致

須加以說明釐清。 

五、研判報告中針對檢附之輔導紀錄、醫院相關診斷、心理衡鑑報告……等，僅需摘述與研

判有關之重要資訊(如開立時間、內容、結果)並加以說明，另結合實際觀察或其他資料，

勿僅抄錄測驗分數或衡鑑報告/輔導資料等之內容。 

六、集中式特教班學生之各項現況資料或測驗資料填寫，須留意應以同齡一般同儕做為比較

之基準，而非安置集中式特教班之同學。 

七、若無法確認個案身分(擬判定為疑似生)，需敘明待釐清之項目及原因。評估個案不符合

任何身心障礙類別，欲判定為非特教生或再觀察時，務必敘明理由。 

八、未屆鑑定期限而重提鑑定之個案，需說明原因及家長意見。 

九、有關個案之「學科(領域)學習之表現」須依「學期及段考成績紀錄表」等資料，於報告

中說明是否有提供評量調整，且除了國、英、數等科目外，也需留意個案於其他學科/領

域之表現，如有差異或特殊狀況需釐清說明。 

十、重新鑑定或上次鑑定為疑似生個案，須檢視前次鑑定與本次鑑定結果之一致性/關聯性，

如有差異或變動須進一步釐清說明。 

十一、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得請領鑑定評估報告費及施測費： 

（一）因資料不足，或施測錯誤且無法修正，造成鑑輔會無法研判。 

（二）鑑定評估報告內容未更新或抄襲者。 

（三）僅申請重新安置需加作智力評估、加作智力評估或申復鑑定結果之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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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個案鑑定期限尚未屆至，經鑑輔會審核為不需重新鑑定，但已進行非必要施測研判者。 

（五）僅進行第一階段初篩，經校內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討論不需進行第二階段評估施測者。 

 

貳、綜合研判報告項目 

一、依據「身心障礙及資賦優異學生鑑定辦法」，綜合研判應依學生之需求選擇必要之評估項

目（含健康狀況、感官功能、知覺動作、生活自理、認知、溝通、情緒、社會行為、學

科/領域學習等），並於評估報告中註明優弱勢能力，敘明初步類別研判，並包含連結教

學輔導提供特教服務介入之相關建議（包含所需之教育安置、評量、環境調整及轉銜輔

導）。 

二、請完整填寫研判報告表格之各項內容，並逐項確認檢視個案是否符合該障礙類別之條件，

報告應包含以下項目： 

(一)轉介原因及鑑定史： 

1.敘明個案提報鑑定之原因，曾鑑定個案須另說明鑑定史； 

2.重新鑑定個案之轉介原因，除了期限屆期提出鑑定之外，如經教學輔導後，個案已

不符合身心障礙鑑定條件，亦應於轉介原因說明。 

3.若更改提報類組，另需敘明排除原類別之原因。例如：老師認為個案學業低落、社

交能力缺乏、與人互動異常；個案持有身心障礙證明，且……；已屆重新鑑定日期，

且學生持續有人際互動問題。 

(二)教育史：敘明前一教育階段/學習階段之在校適應情形或學業學習狀況。例如：國小

三年級個案，需描述其低年級之學習情形。 

(三)醫療史： 

1.個案曾有醫療診斷或醫療介入，說明診斷年齡或時間、醫院名稱、科別、醫療介入

情形。例如：個案曾於 XX年 X月 XX日於○○醫院，經兒童心智科診斷為自閉症；

個案於 3歲至 5歲皆有接受語言治療或職能治療，每週一次。 

2.個案如有用藥紀錄，應了解並於研判報告摘述藥品名稱/劑量、用藥情形及成效。

例:個案於 XXX年 X月 XX日，經○○醫院兒童心智科診斷為 ADHD，目前每日用藥

情形為……，用藥後因嚴重影響食慾及睡眠，已於 XX後暫時停止用藥。 

(四)家庭狀況簡述：簡述家庭成員，說明家庭成員對個案學習適應之影響(包含互動情形、

主要照顧者、經濟狀況、個案課後作業指導及學習情形、個案家中作息……等。跨文

化或特殊狀況需加以說明，(例:個案在家與家人多以英文溝通，……)。 

(五)已提供之教育輔導介入（本項針對學障及情障）： 

依據Ｇ表(介入成效評估相關表件)等資料摘要說明轉介前介入提供狀況、執行成效，

如有特殊原因導致無法執行，需敘明原因。 

(六)研判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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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根據鑑定基準並參考各項蒐集資料，依照表格所列之各障礙類別需研判的向度條列

敘述之，並說明研判依據，內容應含相關測驗結果及學生學業學習狀況之對照，(例: 

聽覺理解與口語表達方面：依據現況調查表、學生輔導紀錄表、心評及導師觀察……，

學生表現為……，綜合可知學生須簡易且明確之指令方可理解，口語表達詞彙簡

單。) 

2.如所蒐集之資料有互相矛盾或特殊狀況，須加以釐清說明。 

3.不須重複謄寫標準化測驗分數、訪談記錄、醫療診斷或輔導紀錄等資料。 

(七)結論與研判結果：依整份資料及報告分析內容結論並說明初步研判結果，類別敘寫務

必依據特教法之身心障礙分類(學障、多障需寫細類別)。如研判為疑似生、再觀察或

非特教生須敘明研判理由。 

(八)相關服務及調整措施：如研判結果為身心障礙學生，請評估是否有其他特教相關服務

之需求(包含特教相關專業服務、教師助理員/特教學生助理人員、輔具、支持服務等)，

並針對教育安置、學習需求項目(包含學習內容、歷程、環境、評量等)之調整建議及

轉銜輔導列點說明。 

參、各障別資料收集、研判及相關說明 

一、智能障礙：懷疑有智能障礙或合併智能障礙之個案，請依據以下三項標準研判，並蒐

集個案平日學習狀況作為驗證： 

(一)魏氏兒童智力量表：全量表智商未達 70（不含 70）。 

(二)適應行為評量： 

1.文蘭適應行為量表(第三版)教師版或家長版任一版本，適應行為組合或四領域中

至少一領域低於 PR7。 

2.於綜合研判中具體描述學生實際適應行為。 

(三)學科(領域)學習之表現，除檢附成就測驗，作為學習適應能力之佐證，另需參考平

時評量表現，綜合說明。 

(四)如智力表現有與前次評估結果有顯著改變，須釐清是否因疾病、意外傷害或其他因

素影響。如有重大傷病卡或染色體異常等相關資料也需一併提供並於報告中說明

之。 

(五)臨界智能障礙個案，可依實際觀察決定是否加作適應行為評量，作為適應能力之佐

證。 

(六)原為智能障礙重度或極重度、或安置集中式特教班者，請填寫「鑑定佐證資料摘要」，

不需撰寫研判報告。 

二、學習障礙：請確認學校是否已提供足夠之轉介前介入服務，並依據蒐集之資料選用適

合之測驗工具(須留意年級版本):計算分數時亦請留意常模是否分上、下學期。(參見鑑

定測驗工具及對照常模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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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針對轉介前介入項目，須說明個案接受學習扶助的情形(時間科目成效)，如學校未能提

供，或個案因家庭因素無法參加者，需敘明原因。 

(一)學障之次類別主要可分為「閱讀障礙」、「書寫障礙」、「數學障礙」，除參考標準化測

驗之外，另需蒐集個案之各學科(領域)學習表現相關資料，逐項研判說明。 

閱讀型需檢附識字及閱讀相關佐證資料，如未訂正作業或測驗卷、閱讀測驗資料或念讀

文章之影片等，並說明測驗作答協助情形，如獨立完成、報讀……等。 

確定閱讀表現是否受識字能力影響時，需加做聽覺理解測驗 

書寫型需檢附書寫相關佐證資料，如書寫診斷測驗、作文、口說作文(錄音或錄影資料)、

自發性書寫資料(電腦打字及手寫作文資料)、抄寫資料，並說明作答協助情形，如獨立

完成、報讀……等。 

數學型需檢附數學之學習相關佐證資料，如未訂正之基本運算數學考卷、學習單，並說

明作答協助情形，如獨立完成、報讀……等。務必加作智力測驗中「算術」分測驗及「2019

基礎數學計算評量」，並記錄受測態度及計算方式。 

(二)特殊狀況 

1.原障別為智能障礙，轉申請學障鑑定之個案：務必分析智能變化之原因，並提

出其他認知表現之佐證，例如各科段考原始分數(未加總資源班分數)之 PR 值、

考卷等。 

2.與前次智力測驗結果落差較大之個案，務必分析原因，包含作答態度、環境干

擾等，並建議入班觀察實際表現，確認個案實際狀況。 

3.鑑定評估人員評估學生同時具有學障及情障特質(含原為情障欲改送學障鑑定

者)，兩類鑑定資料皆須檢附，進行排他及釐清。鑑定安置系統請以「學障」來

提報，研判時依其主要影響因素研判類別。 

三、自閉症： 

(一)除參考醫療診斷證明/衡鑑報告/標準化測驗等資料外，另需透過觀察及訪談蒐集相

關資訊，綜合研判說明。 

(二)如合併有認知困難，則檢附智能評估相關資料，障礙類別仍為自閉症，另加註：智

障 X度。 

(三)原為自閉症障礙重度或極重度、或伴隨智障中度以上、或安置集中式特教班者，請

填寫「鑑定佐證資料摘要」，不需撰寫研判報告。 

四、情緒行為障礙 

詳見「情障鑑定原則說明」。 

五、語言障礙：參考醫療診斷證明或衡鑑報告及觀察，填寫「鑑定佐證資料摘要」，簡述

個案說話及口語互動狀況，並依鑑定基準說明個案構音異常、嗓音異常、語暢異常或語

言發展異常之情形。並需提供影片或錄音： 

188



(一)個案朗讀文章(建議分別為個案熟悉之課文及不熟悉之文章，並檢附文章之文本)。 

(二)生活對話互動影片，影片中須能看到個案口形，且收音清晰。 

另請釐清語言方面之異常/障礙是否為其他的障礙(如:自閉症/腦性麻痺/中重度智能障

礙等)導致，並依其主障礙研判。 

六、肢體障礙、腦性麻痺、身體病弱、多重障礙、及其他障礙：參考醫療診斷證

明或衡鑑報告及觀察，填寫「鑑定佐證資料摘要」。 

（一）腦性麻痺、肢體障礙需敘明個案肢體障礙的部位、個案肢體障礙參與學習活動情

形或限制，及個案之特殊教育需求。另需檢附行動或肢體狀況之照片或影片。 

（二）身體病弱需有長期療養之事實，且影響學校出缺席及學習活動。請檢附半年內之

醫療診斷及出缺席紀錄(須說明紀錄單位為節數或天數)，並說明出席情形，例：

每次來上課，都只有體力上半天課，下午皆回家休息。 

（三）代謝異常、染色體異常、先天缺陷、罕見疾病，須說明病名、現況描述及特教需

求；漸進性疾病請說明目前影響層面(包含學習及生活)與描述未來預期狀況；癲

癇請說明發作頻率、形式、程度、對學習及生活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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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頁，共 2 頁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函
地址：420018臺中市豐原區陽明街36號(教
育局)
承辦人：科員 蕭旻玲
電話：(04)22289111#54615
電子信箱：minling111@tc.edu.tw

受文者：本市中區特殊教育資源中心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2年2月8日
發文字號：中市教特字第1120009948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主旨 (387040000E_1120009948_ATTACH1.odt)

主旨：檢送本市身心障礙學生鑑定效期屆期個案處理流程暨通知

單1份，請各校確實依說明配合辦理，請查照。

說明：

一、依據本市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會—112年度第1次

臨時會決議辦理。

二、經本市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會鑑定為特殊教育學

生者，應於有效期限屆期當學期完成重新鑑定，倘學生已

無特教需求則須依規辦理放棄特殊教育學生身分及服務；

惟仍有部分學生之監護人或法定代理人不同意進行鑑定，

亦未申請放棄身分及服務，致鑑定效期逾期後，特教身分

仍留於教育部特殊教育通報網，後續是否仍需提供特教服

務及資源存有疑義。

三、承上，為使本市學生皆能獲得適性教育，本局特研擬身心

障礙學生鑑定效期屆期個案處理相關流程暨通知單，將於

112學年度開始實施，因事涉學生權益，請各校務必確實瞭

解處理程序並加強宣導。另請確實檢視學生鑑定有效期

檔　　號:
保存年限:

5

1120000811

■■■■■■特教中心 ■■■■■■■收文:112/02/09

■■■■■■■有附件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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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頁，共 2 頁

限，並提前告知學生之監護人或法定代理人應於期限內申

請重新鑑定，逾期後視同非特殊教育學生。

正本：臺中市各市立國民中小學、臺中市各私立國民中小學、臺中市各市立高級中等學
校、本市私立高級中等學校、國立高級中等學校國中部、臺中市私立惠明盲校、
臺中市私立實驗教育學校

副本：本市中區特殊教育資源中心(含附件)、本市山線特殊教育資源中心(含附件)、本
局特殊教育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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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臺中市身心障礙學生鑑定效期屆期個案處理流程 

 

               

1. 每學年上學期(8 月)及下學期(1 月)，函

文各校有效期限於當學期屆期之個案

名單。 

2. 由各校發給家長[特殊教育學生鑑定效

期屆期通知單]，並請家長於期限內申

請該學期鑑定，或者放棄特教服務。 

1. 每年約 2 月及 8 月函文各校有效期限已

屆期之個案。 

2. 由各校發給家長[特殊教育學生鑑定效

期逾期通知單]，逾期後將視為非特教

生，倘學生後續仍有特教需求，得以新

鑑定個案提出申請。 

3. 每學期末由特教資源中心將逾期名單

造冊後送鑑輔會審查。 

1. 經鑑輔會審查後由特教資源中心協助移

除系統資料。 

2. 特教資源中心代為操作系統鑑定提報，學

校接收結果，資料由通報網移除。 

通知將屆期個案 

交叉比對已屆期之個案，將未申請

「重新鑑定」或「放棄特教服務」

個案造冊 

鑑輔會審查 

操作系統將資料移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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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教育學生鑑定效期屆期通知單 

親愛的家長您好： 

貴子弟            經本市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會(簡稱鑑輔

會)鑑定為特殊教育學生(障礙類別：             )，特教資格之有效期

限以最近一次鑑輔會議決之有效日期為準，貴子弟有效期限截止前，應向

學校提出重新鑑定申請，以確認特教需求及身分，並提供貴子弟更適切的

特殊教育學習服務。說明如下： 

一、請同意貴子弟就讀學校為其提報重新鑑定。 

若未同意申請致使鑑定效期逾期，貴子弟將失去特殊教育學生之相

關權益，包含：鑑定安置、特殊教育相關法令所保障之延長修業年

限、就學費用減免、獎助學金、無法自行上學之交通(費)補助、完

成國民教育之升學輔導、特殊教育支援服務及專業團隊輔導服務等

所有法定特殊教育相關權益。惟若貴子弟持有衛生福利部核發之

「身心障礙證明」者，仍享有社福及醫療相關資源及服務。 

二、貴子弟特殊教育學生鑑定效期將於    年   月    日到期，若未

申請重新鑑定，逾期後將視同非特殊教育學生，其特教生資格亦將

自教育部特殊教育通報系統移除，資料將不會隨貴子弟升學或轉校

時移轉至新入學單位。 

 

 

                                     ○○○○(學校名稱)啟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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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特殊教育學生鑑定效期逾期通知單 

 

親愛的家長您好： 

貴子弟        ，特殊教育鑑定有效期限已於   年   月   日到

期，因未於期限內提報鑑定，其特教生資格亦將自教育部特殊教育通

報系統移除。 

非特殊教育學生，無法享有特殊教育相關權益，包含：鑑定安置、

特殊教育相關法令所保障之延長修業年限、就學費用減免、獎助學金、

無法自行上學之交通(費)補助、完成國民教育之升學輔導、特殊教育

支援服務及專業團隊輔導服務等所有法定特殊教育相關權益。惟若貴

子弟持有衛生福利部核發之「身心障礙證明」者，仍享有社福及醫療

相關資源及服務。 

 

                                      ○○○○(學校名稱)啟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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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　　號：

保存年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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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

線

第1頁，共2頁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函

地址：42007臺中市豐原區陽明街36號

承辦人：蔡佩

電話：(04)22289111#54615

電子信箱：fugi0915@tc.edu.tw

受文者：本市中區特殊教育資源中心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7年9月7日

發文字號：中市教特字第1070079658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

主旨：有關部分國中特殊教育學生畢業後因故未繼續升學，協助

是類學生提報鑑定之學校案，請學校依說明配合辦理，請

查照。

說明：

一、依據本市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會─106學年度高

中職及國民教育階段身心障礙學生鑑定安置工作檢討會決

議辦理。

二、有關部分國中特殊教育學生畢業後因故未繼續升學，協助

是類學生提報鑑定之學校態樣說明如下：

(一)學生於國中教育階段因故未完成學業或畢業後未繼續升

學，由原就讀國中之心評人員協助提報鑑定、進行施測

並蒐集相關資料後送鑑輔會審查。

(二)學生就讀高中教育階段時，因故未繼續完成該教育階段

，由原就讀高中職之心評人員協助提報鑑定、進行施測

並蒐集相關資料後送鑑輔會審查。

(三)如上開學生離校已超過3年(含3年)，則由本局指派心評

人員協助進行施測並蒐集相關資料後送鑑輔會審查。

8

1070005246

■■■■■■特教中心 ■■■■■■■收文:107/09/10

■■■■■■■無附件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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裝

訂

線

(四)如上開學生欲報名身心障礙學生適性輔導安置，協助報

名之學校如下：

１、學生於國中教育階段因故未完成學業或畢業後未繼續

升學，由原就讀國中協助報名適性安置。

２、學生就讀高中教育階段時，因故未繼續完成該教育階

段，因年齡已逾國民教育法所規定國中教育階段就讀

之年紀(已逾15歲)，且教育部通報網高中職之學務系

統權限無法操作國中階段適性安置報名，爰仍請原就

讀國中協助報名適性安置。

正本：市立完全中學、市立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市立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本市私立

高級中等學校、臺中市各市立國民中學、本市私立國民中學、國立高級中等學校

副本：本市中區特殊教育資源中心、本市山線特殊教育資源中心、本市海線特殊教育資

源中心、本局特殊教育科 2018-09-10
07:38: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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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頁，共 2 頁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函
地址：420018臺中市豐原區陽明街36號(教
育局)
承辦人：科員 蕭旻玲
電話：(04)22289111#54615
電子信箱：minling111@tc.edu.tw

受文者：臺中市中區特殊教育資源中心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1年12月30日
發文字號：中市教特字第1110115203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主旨及說明四 (387040000E_1110115203_ATTACH1.pdf、

387040000E_1110115203_ATTACH2.odt)

主旨：檢送「臺中市疑似身心障礙學生介入服務原則及資料蒐集

建議」1份，請各校配合辦理，請查照。

說明：

一、依據本市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會─111年度第4次

臨時會議決議辦理。

二、因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業將疑似身心障礙學生(經由本

市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會鑑定之疑似生，簡稱疑

似生)納入計算教師服務人數，學校應擬定疑似生服務計

畫，並依據該生需求評估，提供該生所需教學及輔導服

務。

三、承上，請各校參考旨揭服務原則及作業流程圖，針對前述

疑似生提供校內相關資源，倘經評估後仍須特殊教育資源

服務，請依本市相關作業期程申請鑑定。

四、檢附臺中市疑似身心障礙學生介入服務原則及資料蒐集建

議、作業流程圖及疑似生介入服務計畫供參。

正本：臺中市各市立高級中等學校、臺中市各市立國民中小學、國立高級中等學校、本

檔　　號:
保存年限:

5

1110008834

■■■■■■特教中心 ■■■■■■■收文:111/12/30

■■■■■■■有附件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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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頁，共 2 頁

市私立高級中等學校、臺中市各私立國民中小學
副本：臺中市山線特殊教育資源中心(含附件)、臺中市中區特殊教育資源中心(含附

件)、本局特殊教育科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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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頁，共 2 頁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函
地址：420018臺中市豐原區陽明街36號(教

育局)

承辦人：科員 蕭旻玲

電話：(04)22289111#54615

電子信箱：minling111@tc.edu.tw

受文者：本市中區特殊教育資源中心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1年2月24日

發文字號：中市教特字第1110014659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

主旨：請貴校加強宣導高級中等以下教育階段學校特殊教育學生

鑑定證明留存之必要性，請查照。

說明：

一、依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111年2月23日臺教國署原字

第1110020361號函辦理。

二、因應教育部刻正研議部分障礙類別之鑑定優化流程，為利

大專校院身心障礙學生鑑定申請，申請時宜檢附最近2個教

育階段之特殊教育學生鑑定證明：

(一)大專院校學生提報鑑定時，需檢附國中及高中階段特殊

教育學生鑑定證明。

(二)五專學生提報鑑定時，需檢附國小及國中階段特殊教育

學生鑑定證明。

三、各教育階段之特殊教育鑑定證明均係大專校院特殊教育學

生鑑定之重要參考依據，請加強宣導特殊教育學生鑑定證

明留存之必要性，並請各校轉知校內之身心障礙學生週

知。

檔　　號:
保存年限:

0

1110001245

■■■■■■特教中心 ■■■■■■■收文:111/02/24

■■■■■■■無附件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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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頁，共 2 頁

正本：臺中市各市立高級中等學校、臺中市各市立國民中小學、本市私立高級中等學

校、臺中市各私立國民中小學、臺中市私立惠明盲校

副本：本市中區特殊教育資源中心、本市山線特殊教育資源中心、本局特殊教育科

00

200


